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45號

原      告  張保城 

訴訟代理人  李依蒨 

            李秋蓉 

            張鴻翊律師

複  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告  泓毅汽車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洪永守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舒正本律師

複  代理人  王俊權律師

被      告  方進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

來（108年度審附民字第568號），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方進慶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新北市○○區○○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為被告

方進慶所有並經營源鎰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源鎰公司），被

告泓毅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承租經營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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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修理廠，泓毅公司負責人為被告洪永守。又訴外人蔡銘哲

為泓毅公司員工，其於民國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上

開泓毅公司2樓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時，竟疏未留意，而

離開廚房至房間更衣，致瓦斯爐起火燃燒，火勢延燒至原告

所有之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築物，致右側鐵皮屋3

層、左側水泥建物4層、後棟水泥建物2層、鐵皮屋1層、停

車間、儲藏室、廚房燒燬，而經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

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戶為新北市○○

區○○路000號泓毅汽車有限公司，起火處為第2層西南側廚

房內部東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

慎引燃之可能性較高」。

　㈡泓毅公司員工蔡銘哲於上班時地引發火災延燒，致原告受有

損害，核屬侵權行為，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損

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之負責人，應依民法第28

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泓毅公司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30分，且系爭建物2樓部分為汽

車修理廠倉庫，自屬工作場所，則泓毅公司員工蔡銘哲於10

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公司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在

瓦斯爐啟動、開火之情形下，離開廚房至房間更衣，離開時

間約20分鐘，致瓦斯爐起火燃燒，引發火災，造成原告受有

損害，核為一侵權行為，且與執行職務之時間地點密切，自

屬於民法第188條「執行職務」之範圍。且泓毅公司為汽車

修理廠，擺放多種易燃油料，本應特別防範火災之發生，其

負責人洪永守既同意蔡銘哲居住在泓毅公司2樓並使用瓦斯

爐具，甚至平時會在公司內烤肉，足證蔡銘哲用火不慎係因

泓毅公司、洪永守監督其職務執行未盡相當之注意。

　⒉又細繹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度偵字第27865號不

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其略謂蔡銘哲使用

瓦斯煮早餐而引發火災之行為，因失火當時洪永守不在現場

而無法以失火罪論處等情，可知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著重於

「火災發生之當時」洪永守之可課責性及是否有失火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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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則係著重於對選任受僱人之「事

前預防」以及受僱期間之「監督」，兩者規範目的有所不

同。洪永守既同意蔡銘哲於汽車修理廠內居住並擺放瓦斯爐

具，則泓毅公司與洪永守是否已盡其監督義務？應由泓毅公

司與洪永守負舉證貴任，尚不能執此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即謂

泓毅公司與洪永守已盡其選任及監督義務。

　⒊再者，泓毅公司為專門維修警車、消防車、救護車之汽車修

理廠，近幾年皆有得標之紀錄；且洪永守除設立泓毅公司之

外，另有設立王秀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具一定資力；而原告

所有之財產都在火災當中付之一炬，目前仍無資力修復部分

建築物。故縱認泓毅公司、洪永守已盡其選任及監督義務，

則請鈞院依民法第188條第2項規定，衡酌兩造之財力經濟狀

況，令渠等向原告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㈢方進慶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泓毅公司使用系爭建物經營

汽車修理廠，渠等未依建築法規之規定，採用防火構造建

築，核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損

害賠償責任；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有所欠缺，應依

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

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應負連帶

賠償責任：

　⒈不燃材料與防火構造為不同概念，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下稱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第33款分別有

明確定義，自不可混為一談。且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

定，C類建築（含總樓地板面積超過150平方公尺之汽車修理

廠）不能僅以不燃材料建造，而應為防火構造。而依火災原

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所載，系爭建物「⑴西側

有2層樓，第2層以『木板隔間』牆隔有2間倉庫、1間臥室、

2間空房及1處交誼廳…。⑵西側第1層北側設有烤漆室，南

側以『木板隔間』牆區劃板金室、辦公室及材料區…西南側

則以水泥磚造牆面區劃1間倉庫使用。⑶東側為挑高開放空

間為作業區使用。」，再與系爭鑑定書之火災現場拍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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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相互勾稽以觀，可知系爭建物大部分空間均為木板隔

間，且東側挑高開放空間大部分由鐵皮構成，核此，系爭建

物僅有西南側角落係水泥磚牆，大部分仍係以木板、鐵皮等

易燃物質隔間，亦非係以不燃材料建造。

　⒉又方進慶為系爭建物所有人，並將系爭建物出租予泓毅公司

作為經營汽車修理廠之用，自應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

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構造及設備安全。且依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110條、第110條之1第1項規定，無論是否為防火構造，

基地境界均應留設防火間隔，而留設防火間隔目的，係為避

免火災之延燒。系爭建物為未超過4樓、總樓地板面積824.7

6平方公尺之汽車修理廠，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70條規

定，應為防火構造，且其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

地板均應具有1小時、屋頂應具有半小時防火時效，被告辯

稱係以不燃材料建造，顯然違反上開規定，遑論系爭建物是

否確使用不燃材料亦有疑問，已如前述，況系爭建物與原告

之鐵皮建物3層緊緊相鄰，且被告又私設連結原告之鐵皮建

物3層及大觀路之樓梯，顯然未留設任何防火間隔。是以，

方進慶、弘毅公司違反上開建築法規之行為，核屬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起損害賠償責任，亦

足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設置保管有所欠缺，亦應依民法第19

1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甚且，系爭建物使用人雖為泓毅公

司，然其建築物使用人責任仍需由負責人洪永守實行，卻因

不作為而釀災，核為公司負責人違法執行職務，應依公司法

第23條之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方進慶、弘毅公司未依法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均

已違建築法規所課予之法定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應依民

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建築物若屬供公眾使用，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應就

其建築物構造及設備之安全，委請內政部認可之專業機構或

專業人員辦理檢查簽證，並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此為建築

法第77條第3項所明定。另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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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5、6條等

規定，可知汽車修理廠屬於C1類組之建築物，且具公害之場

所，如樓地板面積在1,000平方公尺以下者，每兩年應檢查

及申報1次，且必須針對「防火避難設施類」之構造及設備

進行檢查，例如內部裝修材料、安全梯、緊急出口等。

　⒉系爭建物為汽車修理廠，屬應申報檢查之建物，其所有權人

方進慶、使用人泓毅公司依前開建築法規均負有申報義務，

惟系爭建物於106、107年卻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紀

錄，此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9年12月11日新北工使字第109

2427103號函可佐，堪認方進慶、泓毅公司對於火災之延燒

有過失，亦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

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

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㈤系爭建物既為具有公害之場所，內部卻有火源設備，而被告

自行於系爭建物內設置連接至大觀路1段之樓梯，且該樓梯

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助長火勢蔓延，堪認方進慶對系爭

建物之設置及保管顯然有所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

損害賠償責任：

　⒈承前所述，系爭建物既為具有公害之場所，本不應設置廚

房、瓦斯爐等具有火源之設備，無論方進慶自己設置或任由

泓毅公司設置，對於系爭建物之設置及保管顯然有所欠缺。

　⒉又方進慶為系爭鐵皮建物之所有權人，為貪圖出入方便而於

系爭建物內，自行設置連接至大觀路1段之樓梯，而該樓梯

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係由方進慶以簡易鐵棍所架設，非

屬防火構造，且因設置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之樓梯，助長

火勢蔓延，堪認該樓梯之設置及保管有所欠缺，方進慶即應

依民法第191條負損害賠償責任。

　㈥系爭建物為汽車修理廠，惟系爭建物管理權人泓毅公司、所

有權人方進慶，卻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

消防安全設備，核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

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方進慶另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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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責任；至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

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依據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新北消預字第1092420117號函所

檢附之系爭建物消防安全檢修設備申報書，可知系爭建物於

106年進行消防安全檢修設備申報，並於「實際用途」欄內

載明為「汽車修理廠」，且經消防局准予備查，顯然消防局

亦認定系爭建物實際用途為汽車修理廠，依各類場所消防安

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2條第3款第2目規定，系爭建物即應以丙

類場所之標準為檢修。

　⒉惟系爭建物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僅備有8具海龍滅火器

及1具照明燈，並無滅火器、滅火設備（水霧、泡沫、乾

粉、二氧化碳4擇1）、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泡

沫頭等消防安全設備，不僅遠遠不及上開設置標準要求丙類

場所應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甚至以低於丙類場所之「丁

類」標準受理申報；縱以丁類標準受檢，系爭建物亦未依上

開設置標準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

　⒊又依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可知，申報場所竟為源

鎰公司而非實際管理權人泓毅公司，雖然消防安全設備申報

書之場所地址為系爭建物之廠址，然依法院實務，同一場址

分租予不同承租人作為營業使用情形所在多有，應以各承租

戶為負責申報義務之人，即以實際管理權人為原則，亦即源

鎰公司及泓毅公司皆可能於系爭建物進行營業，則本件僅有

源鎰公司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顯見泓毅公司根本未進行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因此泓毅公司已違反消防法所課

予之法定義務，準此，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顯然

有所紕漏。

　⒋再者，依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消署預字第110000889

5號函文所載，可知海龍滅火器並非滅火器認可基準所認可

之適用範圍，無論係何種場所，均不可設置海龍滅火器。而

系爭建物既僅有海龍滅火器8具，無論係以丙類或丁類檢討

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標準，均有未足，遑論其中還有1具屬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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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藥劑量不足）之情況。且依該函文所載，亦可知設有滅

火器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汽車修理廠，在系爭火災之天氣

條件下，得於火災發生初期發揮撲滅火勢或侷限延燒及警報

之功能，而系爭建物既經認定為汽車修理廠，卻未設有滅火

設備（水霧、泡沫、二氧化碳4擇1）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無從於火災發生初期發揮撲滅火勢或侷限延燒及警報之功

能，足認未設置相關消防設備一事，與火災延燒間具有因果

關係。

　⒌被告固辯稱起火處為泓毅公司第2層西南側廚房，未作維修

使用，與消防法規、建築法規無涉云云，惟關於建築物使用

類組之認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以消

防安全設備之設置標準（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4條以下）皆係以「總樓地板面積」作為標準。質言之，立

法目的係重視「建築物整體」之防火構造及消防安全是否達

到法規之標準，法規並未針對「各樓層、各隔間的使用類

別」進行區分而異其規定，堪認被告上開抗辯，並不可採。

　㈦方進慶雖辯稱原告追加其為被告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云

云，惟原告係因其他受災戶告知，系爭建物倘若有違反消防

及建築法令之規定，則方進慶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彼

時原告苦無證據，僅係有所懷疑，故於提起本件訴訟後，請

求鈞院調查系爭鑑定書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紀錄，原

告係直至查看上揭資料後，始肯定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

不符消防及建築法令，方進慶確實有侵權行為且具違法性，

故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且原告亦立即於109年12月2日追加方

進慶為被告，未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併參

以證人李家慶、陳良山於鈞院之證述，以及協調會影片暨譯

文，可知方進慶於協調會當日均係談論「他人」之賠償責

任，始終未承認自己為賠償義務人，且一般受災戶於火災

後，急需恢復正常生活，要求房東清理垃圾、恢復水電等尚

屬合理範疇，然此不符於受災戶對房東違反消防及建築法

規、對設置、保管建物有所欠缺行為具有認識，亦即原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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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仍不知悉方進慶為賠償義務人，自不得開始起算民法第

197條第1項之時效期間甚明。

　㈧系爭建物為原告、張保君、張保縣所共有，惟原告於系爭火

災發生後不久，即與張保君、張保縣達成協議，其等將系爭

火災所生所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原告，由原告處理後續事

宜，故原告得向被告請求連帶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

下：

　⒈鐵皮建物3層（興建時間約為82至84年）部分：

　　鐵皮建物3層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已將此建物修繕至

尚勉為居住之程度，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自

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

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

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

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鐵皮建物

3層之建築本體，原告已支出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修復費用27

萬4,200元，惟鐵皮建物3層尚有部分仍未修復。

　⒉前棟水泥建物4層（興建時間約為60至65年）部分：

　　前楝水泥建物4層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已將此建物修

繕至尚能勉為居住之程度，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

工，自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

之精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

被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

出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前棟水

泥建物4層之建築本體，原告已支出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修復

費用34萬9,500元，惟前棟水泥建物4層尚有部分仍未修復。

　⒊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室（興建時間約為72至

74年）部分：

　　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等建物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僅

就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之1樓有稍做整修，已經花費20萬3,

000元，另委請建築師傅估價，僅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建物

之結構補強及儲藏室重新建立，就至少需花費167萬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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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惟原告無力修繕，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

自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

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

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

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後棟水泥

鐵皮建物3層等建物之建築本體，原告應支出如附表編號3所

示之修復費用187萬8,000元，惟現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之2

樓、3樓仍為廢棄狀態，廚房、儲藏室重建更是遙遙無期。

　⒋家具、財物損失部分：

　　系爭火災亦將原告所有建物內之家具、財物業一併燒燬，原

告至少受有如附表編號4所示123萬3,299元之損害，無奈原

告財力有限，於系爭火災後僅能購買基本家具及日常生活用

品，如購買二手家具1萬5,000元、原告自行焊接鐵門用之廢

鐵材2,840元、洗衣機1萬8,900元、電視9,988元、鞋櫃1,49

2元、手機3,999元、日常用品8,680元、彈簧床2頂共1萬4,0

00元、ipad(含玻璃保護貼、皮套、記憶卡）1萬3,079元、

冷氣10萬5,800元、電暖器1,788元、安全爐（即廚房瓦斯

爐）3,190元，金額共計19萬8,756元，然此尚無法完全恢復

火災前樣貌。

　⒌變更印鑑、存摺補發部分：　

　  原告因自己與家人之存摺、金卡、印鑑燒燬，故分別向郵

局、土城區農會申請補發存摺、金融卡及變更印鑑，而受有

辦理相關手續工本費之損害：原告之女張玟慈辦理變更郵局

印鑑工本費100元、補發金融卡工本費100元；原告之子張文

斌辦理變更郵局印鑑工本費100元、補發金融卡工本費100

元；原告辦理土城區農會變更印鑑、存摺補發手續費100

元；配偶李秋蓉辦理土城區農會變更印鑑、存摺補發手續費

200元，金額共計700元。

　⒍MOD及網路設備部分：

　　原告於火災前向中華電信承租MOD及網路設備，因系爭火災

燒燬後，原告需向中華電信賠償費用1,289元，並因重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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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MOD及網路而需再度付費700元，金額共計1,989元。

　⒎租金損失部分：

　⑴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以配偶李秋蓉為出租人，將鐵皮建

物3層出租給訴外人沈仲威經營髮廊，每月租金1萬6,000

元，系爭火災於107年8月23日發生後，鐵皮建物3層經歷約7

個月時間始修繕至能為居住、營業之程度，此段期間原告因

無法將該棟建物出租予沈仲威，共計受有11萬2,000元之租

金損失。

　⑵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以配偶李秋蓉為出租人，將前棟水

泥建物4層建物之1樓出租給訴外人李芳旗經營早餐店，每月

租金1萬5,000元，租賃期間自107年6月1日至108年5月31日

止，系爭火災於107年8月23日發生後，原告因無法將該棟建

物出租予李芳旗，受有每月1萬5,000元租金之損失，合計為

15萬元。

　⑶上開租金損失合計為26萬2,000元。

　⒏在外租屋損失部分：

　　原告因居住之房屋遭燒燬，等待修繕期間需在外租屋居住1

年，原告委由配偶李秋蓉承租房屋，每月租金為1萬6,000

元，總計租金為19萬2,000元。

　⒐精神慰撫金部分：

　　系爭房屋為原告父親生前一手打造的家園，原告在此業已居

住已50多年，自出生、就學、娶妻生子、一家三代同享天

倫，乃至於父親過世等等，可謂承載著原告與家人無數的回

憶與情感。詎料家園卻因系爭火災一夕間付之一炬，上至祖

先牌位、父親遺留手尾錢與首飾、下至原告子女社團資料與

各項獎狀成績單，均化為灰燼，原告同時身為人子、人父，

不能保護父親最後的遺物，也沒能讓孩子在安穩的環境下成

長。又因原告極需工作賺取經費修繕家園，修繕、求償之重

責大任便落在原告配偶身上，其往返奔波之勞累，原告雖看

在眼裡，卻因分身乏術難以協助，未盡到身為人夫之責任；

原告自己更因系爭火災之故，使原告每逢聽到消防車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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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就會不自覺感到緊張、惶恐，致身心受創、生活失序。

況前棟4層其實僅將房屋內部修繕至能勉為居住之程度，原

告遷回居住後某日，臥房上方大水泥塊掉落，幸當時無人在

場，否則原告或家人應已不在人世，原告至今一回想起水泥

塊掉落晝面即徹夜難眠，如無系爭火災，原告與家人又怎會

落入此等險境，原告之人身安全、生活居住權利及居住安寧

等人格法益受侵害程度已屬情節重大，原告自得請求被告連

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5萬元。

　⒑綜上，原告請求金額為500萬元，扣除上開金額434萬1,688

元，中間差額65萬8,312元係為原告就建物未修復部分之損

失，經評估折舊後請求之賠償金額，應平均分配於鐵皮建物

3層、前棟水泥建物4層、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

藏室等未修復部分之損失，並請求鈞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2項規定，於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原告所受損

害數額。　

　⒒再者，於系爭火災發生後，因適逢訴外人李家慶為競選里

長，遂主動表示願居中協調，並於107年8月24日、8月27日

召開兩次協調會，惟原告與其他受災戶均未就損害賠償相關

事宜與被告達成共識。嗣訴外人陳良山向原告聲稱受方進慶

委任，對前棟水泥建物4層及鐵皮建物3層進行一部分估價，

惟陳良山在得知原告尚有後棟水泥建物3層、廚房及儲藏室

待修復時，即未再表示要依據估價單修繕，方進慶亦未給付

23萬元予原告。方進慶固有於火災後雇工整理現場，然其非

僅針對原告所有之建物進行整理，而係將包含起火點即系爭

建物在內之所有受災建物一起進行整地、排水、清運，而原

告之廚房、儲藏室，及靠近系爭建物之停車間，均在該整地

過程中遭拆除，迄今仍未回復原狀。另李家慶為競選里長而

向原告商借其所有前棟水泥建物4層靠大觀路1、2樓部分，

及鐵皮建物3層靠大觀路1樓部分作為競選總部，並進行簡易

整修，並無居住之功能，而原告亦未將此部分修繕費用列入

請求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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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㈨併為聲明：⒈泓毅公司、洪永守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⒉泓毅公司、方進慶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

及泓毅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方進慶自民事追加被

告暨補充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

者，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並陳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泓毅公司、洪永守則以：

　㈠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由於經濟狀況不佳，於到職後即單

獨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由泓毅公司提供予員工住宿之房間，

其餘房間並未有員工居住。而本件火災起火原因係蔡銘哲以

爐火烹調不慎引燃所致，且依蔡銘哲於偵查中所為陳述，蔡

銘哲煮東西、換衣服之時間係於其上班之前，即當天上午8

時多，故系爭火災並非蔡銘哲因執行職務所致，自與泓毅公

司、洪永守無關。甚且，鈞院109年度訴字第2471號判決亦

已認定系爭火災係因蔡銘哲爐火烹調不慎引燃，而蔡明哲煮

東西、換衣服之時間係於其上班之前，故系爭火災並非蔡銘

哲因執行職務所致甚明。

　㈡又系爭建物整棟構造係以鋼鐵興建為主，另於1樓後方之辦

公室係以磚牆水泥隔間，而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均

係屬「不燃材料」，自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所指「主

要構造以不燃材料建造」之規定，且因前述之鋼鐵、混凝

土、磚造等材料既屬「不燃材料」，自無法因該不燃材料而

延燒他處，當無相當之因果關係。至防火時效之建材，其規

範目的係為防止建築物因火勢而倒塌，此與火勢是否延燒乙

節亦無因果關係。況系爭建物與原告房屋並未相連，其間亦

已留有超過1.5公尺以上之防火間隔。

　㈢系爭建物之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並未超過內政部99年3

月3日台內營字第0990801045號函釋之300平方公尺，並不適

用建築法第77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之範圍。甚且，系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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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2樓部分，僅係提供予員工住宿使用，並未作為維修作業

使用，而泓毅公司相關之維修作業均係位於1樓作業區，則

系爭建物2樓部分，即非屬建築法第77條建築法公共安全檢

查之範圍，且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函文所載，系爭

建物2樓設置廚房及瓦斯爐，並無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至

於喬威髮廊招牌下方之金屬樓梯，係緊鄰原告建物，其後之

雨遮，亦係連通至原告廚房，顯然該金屬樓梯、雨遮係原告

設置以供其進出使用，與被告無關。

　㈣再者，關於原告所稱系爭建物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不符法

規標準云云，惟其中滅火器部分，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9

年12月14日新北消預字第1092420117號函檢附之消防局場所

紀錄表，106年檢修申報，受理日期106年11月20日，檢修結

果雖記載「不符合」，然複查日期106年11月27日，檢查結

果則為「消防設備合格」、「檢修申報合格」，可知系爭建

物確有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合格；減火設備部分，系爭建物為

半開放式之廚房，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故不適用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8條第1項第3款、第71條第2款

等規定；火警自動警報器、室內消防栓部分，系爭建物面積

僅262.80平方公尺，故不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5條第1項第1款、第34條第1項等

規定。

　㈤原告復稱泓毅公司未依規定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云

云，惟系爭建物係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所承租，以經營汽車修

理業。而因方進慶之前曾經營汽車修理業即源鎰公司，知悉

汽車修理業每年須申報消防設備檢修，乃要求泓毅公司每年

須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又因系爭建物係方進慶所有，泓毅公

司乃以方進慶所經營之源鎰公司名義辦理每年之消防設備檢

修申報，可知系爭建物確有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合格。

　㈥關於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除附表編號5、6所示部分不爭

執外，其餘部分均爭執，其理由為：附表編號1、2、3所示

部分，原告均無法證明火災前原有狀態、是否為回復必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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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且未計算折舊；附表編號4所示部分，原告所提出係火

災後之單據，無法證明是否於火災時燒毀，亦未計算折舊；

附表編號7所示部分，火災2個月內方進慶已修繕完畢，且於

000年00月間，李家慶以該房屋作為競選里長辦公室使用；

附表編號8所示部分，火災2個月內方進慶修繕前面2間房屋

後，欲繼續修繕後棟建物，原告拒絕；附表編號9所示部

分，非屬侵害人格法益，自均不得請求被告賠償。

　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方進慶則以：

　㈠方進慶並未於系爭建物及原告房屋間隔搭建鐵皮棚架，系爭

建物整棟構造係以鋼鐵興建為主，其內格局為挑高之開放式

廠房，屋頂為鐵皮，另於後方之辦公室係採用鋼鐵結構、再

覆以磚牆水泥隔間。而以系爭建物所使用之鋼鐵、混凝土、

磚造等材料，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規定係屬於

「不燃材料」，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之「主要構

造以不燃材料建造」之規定。且系爭建物所使用之鋼鐵、混

凝土、磚造等材料，材質本身既屬「不燃材料」，自無法因

該不燃材料而延燒他處，當無相當之因果關係。況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1條第31款規定，其規範目的係為防止建築物因火

勢而倒塌，此與火勢是否延燒無因果關係。

　㈡又方進慶原先係在系爭建物經營源鎰公司，嗣將系爭建物出

租予泓毅公司，雖非經營製造業，亦要求承租人每年申報消

防設備檢修，而泓毅公司每年均以源鎰公司名義辦理消防設

備檢修申報。至於原告所稱大多使用木板做為隔間云云，惟

此係泓毅公司於承租後於2樓重新隔間做為員工宿舍，與方

進慶無關。況系爭建物之總面積僅為262.8平方公尺，並未

超過300平方公尺，故並非建築法第5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

築物，當無建築法第77條之適用。

　㈢再者，關於損害之部分，原告雖提出其財產損失之明細表，

惟該明細表係原告自行製作私文書，其上項目大多由原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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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填載，究竟在火災發生時有無放置於火災現場？有無購入

之憑證？又損害發生時之原有狀態為何？是方進慶爭執原告

主張損害部分形式及內容之真正。而洪永守於系爭火災發生

隔日即107年8月24日發給鄰近受災戶紅包，火災後2、3日即

107年8月25日、26日，受災戶共同委託欲競選里長之李家慶

協助協商善後，方進慶則委由陳良山協助協商善後。而原告

因年久老舊以及坐落土地為國有地，乃協議以整修方式為

之，方進慶即將鄰近大觀路前面2間房屋予以修繕，並支出

鐵皮、鐵窗修補換新13萬2,000元、電力復原工程7萬0,470

元、追加雨棚6,000元、木作牆壁及天花板輕鋼架4萬2,400

元，惟於前揭修繕完成後，原告又追加修復標的，方進慶及

陳良山乃請張保君（即原告大哥）一次提出全部欲修復之內

容，經張保君提出23萬元估價單予谷連傳，谷連傳再轉交予

方進慶，嗣由谷連傳負責發包予黃姓包商，方進慶並於修復

前將23萬元匯款予陳良山，由陳良山依谷連傳要求開立面額

10萬元、13萬元之支票2紙，交付谷連傳用以支付工程款。

準此，方進慶既已將鄰近大觀路前面2間房屋予以修繕，甚

至另外交付23萬元予李家慶轉交予原告自行修繕，原告於本

件訴訟竟又再次請求該部分之損害35萬元、45萬元云云，顯

失誠信。況原告後棟房屋之年代久遠，約50、60年，折舊後

殘值不高，惟原告竟主張損失300萬元，亦屬無據。

　㈣此外，系爭火災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原告係遲至109年1

2月2日始以民事追加被告暨補充理由狀，追加方進慶涉及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應已罹於2年之請求權時效，而不得

請求。

　㈤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建物為方進慶所有並經營源鎰公司，泓毅公司向方進慶

承租經營汽車修理廠。

　㈡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並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臥室，泓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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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負責人為洪永守。

　㈢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包含3層鐵皮建物、前棟

水泥建築物4層、後棟建築物3層）為原告及訴外人張保君、

張保縣共有，張保君、張保縣已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予原

告。

　㈣系爭建物於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發生火災，經消防局火

災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戶為新北市○○區○○路

000號泓毅汽車有限公司，起火處為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

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

可能性較高」等語。

　㈤107年8月3日，蔡銘哲於系爭建物2樓煮早餐時不慎引發火

災，火勢自系爭建物延燒至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

物，並導致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及其內物品燒

燬。

五、查蔡銘哲為泓毅公司之員工並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臥室，於

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系爭建物2樓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

餐，在瓦斯爐啟動、開火之情形下離開廚房約20分鐘，致瓦

斯爐起火燃燒引發系爭火災，延燒至原告所有之新北市○○

區○○路0段0號本棟建築物（第四層臥室、儲藏室、浴室等

處大多已碳化燒損，第三層北側廚房、用餐區、紅茶區、材

料區等處所內部物品大多已受燒碳化、燬損，南側露台及空

區間欄杆、鐵皮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所擺設物品大多燒

損碳化，第二層北側儲藏室、空區間內部物品尚保持完整，

牆面及天花板附近有積碳燻黑、燒損情，南側臥室及浴室均

已受燒燬壞，第一層南側客廳、浴室東側附近物品有受熱燒

損情形，客廳東北側廚房已受燒損壞，廚房與東北側南興橋

間鐵皮雨遮、金屬樓梯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庭院四周鐵

皮牆面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及部分變形倒塌，庭院東北側

臥室及停車區內部物品均已受燒燬壞）、大觀路1段1號東側

建築物（第三層「喬威髮藝」西側工作室天花板附近物品受

熱燒損，東側儲藏室內部物品大多已受燒碳化、燬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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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臥室均已受燒碳化、燒燬、木質樓板大多已受燒破裂，東

側臥室內部物品均已受燒碳化、燬損燬壞，外觀鐵皮大多已

受燒氧化、變色）。蔡銘哲前開過失行為經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審簡字第

1075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得易科罰金確定等

情，有前開判決書可佐，並有上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所附消

防局系爭鑑定書足憑，且為兩造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六、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損害賠

償責任。又方進慶為系爭建物所有權人，泓毅公司為系爭建

物管理權人，渠等未使用防火構造建築及具防火時效之建

材、未留設防火間隔、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未依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

申報，違反消防法、建築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

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

置、保管有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損害賠償責任。又

泓毅公司及方進慶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洪永守為泓毅

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規定，應負連帶

或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泓毅公司負損害賠償責

任，暨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洪永

守連帶負責，是否有據？

　⒈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

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

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如受僱人之行

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

僱用人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

任。然若於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或係受

僱人個人之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命僱用人負賠

償責任之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3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查依泓毅公司之會計即證人陳寶珠於消防局人員詢問時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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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銘哲為泓毅公司之師傅（即技師），系爭火災發生當時他

人在系爭建物2樓，還沒上班。2樓為蔡銘哲的員工宿舍及公

司倉庫，還有2間空房，主要居住為蔡銘哲1人，除上樓拿倉

庫的物品外，其他員工不會出入2樓。2樓沒有存放危險物

品、化工原料或其他會引（自）燃之化學物品，只有存放書

籍、汽車零件等物品等語（鑑定書第89-90、92頁），蔡銘

哲稱：伊平常早上8點半起床，刷牙洗臉完煮早餐吃，大概9

點多下樓上班等語（鑑定書第94頁）。酌以系爭鑑定書於

「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之一、現場概況㈢各戶配

置情形⒉⑴亦記載：系爭建物西側有2層樓，第2層以木板隔

間牆隔，有2間倉庫、1間臥室、2間空房及1處交誼廳，西南

側以水泥磚造牆面區劃1間浴室及1間廚房使用等語（鑑定書

第17頁），可知蔡銘哲之職務內容為修理車輛，並非烹煮餐

食；其平日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該處為房間、倉庫，僅存

放書籍、汽車零件，顯非泓毅公司員工之工作場所。則系爭

火災發生時蔡銘哲在2樓梳洗、準備早餐，尚未下樓上班，

難認其烹煮餐食之行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客觀上亦不具備

執行職務之外觀。原告雖主張蔡銘哲於上班時間在2樓準備

早餐不慎發火系爭火災，與其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

關係，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云云。惟

揆諸前揭說明，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稱執行職務之行為，應

指一切與僱用人所命執行之職務通常合理相關連的事項，尚

難僅因時間地點密接，即不論受僱人之行為是否與其職務有

內容關連，均概認客觀上係與執行職務有關。從而，原告依

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泓毅公司負損害賠償責

任，及洪永守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

泓毅公司負連帶責任云云，均屬無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對泓毅公司、方

進慶請求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

定，對方進慶為請求，暨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請求洪永守連帶負責，是否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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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

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者，仍須以行為人違反保護他

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非謂

一旦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即須就損害結果負賠償責任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土

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

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

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

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

項規定建築物所有人之責任，係以對建築物之設置或保管有

欠缺為基礎，而推定建築物所有人有過失、推定建築物在設

置或保管上有欠缺、並推定被害人權利受侵害係因建築物設

置或保管上有欠缺所致；若建築物所有人欲免責應舉反證證

明並無過失，或該過失與對造之損害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復

按因不作為而造成他人損害，應負侵權行為責任，除有法律

或契約上有為一定作為義務外，亦須該不作為與損害之造成

有因果關係為必要，亦即倘若有所作為即得防止結果之發

生，而因其不作為致發生損害，該不作為與損害之間，始有

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04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經查：

  ⑴依鑑定書關於起火原因研判之記載，參酌現場燃燒後狀況、

消防分隊出動觀察紀錄、初期搶救晝面、行車紀錄器影像、

重機具協助拆除檢視、起火戶附近人員目擊情形、報案電話

內容、保全作動資料、相關人員談話筆錄及廚房內部物品逐

層清理、檢視等相關內容研判，系爭火災起火處係位於系爭

建物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且

蔡銘哲對其爐火烹調致生火災等行為亦坦承不諱，復經排除

危險物品、化工原料、縱火、電氣因素及遺留火種等可引

（自）燃之發火源，而認本案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

之可能性較高（鑑定書第7-50頁），可見系爭火災係因蔡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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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使用瓦斯爐不慎所引發。

  ⑵原告雖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分別為系爭建物使用管理

人、所有人，因未使用防火構造建築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

未留設防火間隔、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未依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

報，違反消防法、建築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及方進慶對系

爭建物之設置、保管有欠缺，始致原告所有建物遭系爭火災

延燒云云。惟查：

　⑴未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部分：

　①消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

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消防機關得依前項所定

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前開各類場所

之管理權人，應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

規定期限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核，主管機關得派員複

查，消防法第6條第1、2項、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主管機

關內政部並依消防法第6條第1項規定訂定消防設置標準。參

以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函說明二載明：「㈠…是依

法令應有消防安全設備之場所，管理權人應依其用途及設置

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委託檢修機構或消防設備師、士

定期檢修。又各類場所之用途分類認定，係以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認定為主，輔以建築物使用執照登載之使用項目及現

場實際使用情形判定之；如屬未申領使用執照或未依使用執

照用途之違規使用場所，…由地方消防機關依實際用途分類

列管檢查及按消防法相關規定辦理，是汽車修護場之用途分

類及檢修申報是否適法等節，宜由地方消防機關就個案實際

情形認定之。」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7-88頁)，可知內政部

消防署就消防設置標準所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與

維護是否符合規範，乃授權由地方消防機關依消防設置標準

所定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就個案實

際情形認定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0



　②查板城路399號（即系爭建物）、399-1號及大觀路1段1-1號

均為同一建築物（鑑定書合併稱板城路399號），為地上2層

之鋼骨鐵皮建築物等情，業據鑑定書記載明確（鑑定書第14

-15頁），並有火災現場位置示意圖㈡、立體配置示意圖㈠

（鑑定書第111、137頁）及鑑定書編號90照片（鑑定書第18

4頁）可佐。又源鎰公司於106年11月20日申報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其申報檢修之地址為板城路399號，申報場所樓層為

地上2樓，1樓使用面積為677.13平方公尺，2樓為147.63平

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為824.76平方公尺，受理場所名稱為

「源鎰汽車有限公司（宇建）」，實際用途為汽車修理廠，

有設置8具海龍滅火器及1具緊急照明燈，於106年11月15日

經消防士檢修結果，其中7具海龍滅火器合格，惟因1具海龍

滅火器藥劑量不足而失壓，另1具緊急照明燈無電源進入，

經判定不符合，嗣改善後經消防局於同年11月27日複查合格

等情，有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函檢附之消防局場所紀錄

表、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99-312

頁）。依該申報書所載受理場所名稱與鑑定書編號90照片所

示泓毅公司大門左側招牌為「宇建」、「源鎰」相符，可見

源鎰公司申報檢修之場所即為系爭建物，經地方主管機關即

消防局依其實際使用情形及危險程度列管並查察消防設備合

格、檢修申報合格，已達消防法第6條課予管理權人對其實

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之規範目

的，縱未以泓毅公司之名義申報，而由源鎰公司代為之，倘

有違規定，亦僅係應為行政裁罰，尚無不可。另依現行消防

設置標準第18條之規定，滅火設備包括水霧、泡沫、二氧化

碳、乾粉四類，固未列海龍滅火器；然依109年8月21日廢止

前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2條第9款規定，海龍

滅火設備仍屬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項目，且消防局於106年1

1月27日複查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亦經認定消防設備

合格，有消防局場所紀錄表足憑，可見系爭火災發生當時，

海龍滅火器仍屬法規允許使用之消防設備，則原告主張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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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器非合格之消防設備云云，自非可採。從而，原告主張

泓毅公司未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未依消防設置標準設置

滅火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泡沫頭等消防

安全設備，違反義務云云，均無可取。

　⑵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部分：

　①所謂防火時效，係指建築物主要結構構件、防火設備及防火

區劃構造遭受火災時可耐火之時間。汽車修理場之總樓地板

面積在5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為防火構造，自頂層計算不超

過4層之各樓層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應具

有1小時、屋頂應具有半小時之防火時效（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1條第31項、第69條、第70條規定參照）。依前述源鎰公

司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之記載，系爭建物為2層建物，

總樓地板面積為824.76平方公尺，依前開規定固應為防火構

造，其主要構造應具有前開規定之防火時效。惟系爭建物為

鋼骨鐵皮建築物，已如前述，其鋼骨構造自屬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1條第28項所稱之「不燃材料」，應具有一定之可耐火

時間。又參酌火災出勤觀察紀錄記載消防局接獲報案時間為

9點13分（報案人之手機號碼為0000000000，見鑑定書第49

頁），而蔡銘哲於消防人員詢問時稱：伊平常8點半起床，

會去熱鍋準備煮早餐，再去刷牙洗臉，洗完去煮早餐，報案

前伊剛起床沒多久，一樣去開火熱鍋，然後去刷牙洗臉，刷

完牙回房間，之後才想起瓦斯爐沒關，趕到廚房時瓦斯爐附

近已經起火，抽油煙機也掉下來，伊先將瓦斯桶關閉，去走

道拿滅火器回廚房噴灑，沒有成功才下樓找其他員工幫忙，

並再去拿滅火器等語（鑑定書第93-94頁）；泓毅公司之會

計陳寶珠（其手機號碼為0000000000，與報案人相同）稱：

伊聽到蔡銘哲下樓拿滅火器，呼喊大家上樓滅火，伊趕緊打

110報案，再打119，119表示已經派車前往搶救等語（鑑定

書第89頁）；佐以大觀路1段5號住戶張迺茵亦稱：伊父母說

早上8點多有聞到煙味，之後出門到湳興橋上看到汽車修理

廠開始燒等語（鑑定書第56頁），可見於陳寶珠9點13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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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時，蔡銘哲甫下樓呼救，而於此之前，蔡銘哲已為開火熱

鍋、刷牙洗臉、回房間、趕到廚房持滅火器滅火未果等諸多

行為，似見2樓廚房之瓦斯爐於9點以前即已起火產生煙味。

又依消防人員調閱停放於泓毅公司內水箱車之行車紀錄器顯

示，9點18分59秒當時僅2樓南側樓梯口有黑煙冒出，1樓無

明顯燃燒情形，9點19分、9點20分時，2樓樓梯口始有火勢

燃燒，屋頂有濃煙冒出，迄9點23分16秒時，與系爭建物相

鄰之397-1號1樓有大量黑煙竄出，397號順興汽車有限公司

則無明顯火勢燃燒（鑑定書第41、43、224、225、227頁）

等情，可知自9點以前瓦斯爐起火至9點29分約半小時左右，

系爭建物雖已有火勢燃燒，黑煙並竄至鄰房397-1號，但尚

未延燒至397-1號、397號，亦可佐證系爭建物之主要構造應

具有一定之可耐火時間。原告雖主張系爭建物大部分空間為

木板隔間，且東側挑高開放空間大部分由鐵皮構成，非以不

可燃材料建造等語。然上開部分並無證據顯示即屬系爭建物

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且系爭建物業已燒

燬並經清理，無從調查其主要構造之防火時效若干，亦不可

能僅由現場照片為判斷。從而，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未使用

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致系爭火災延燒至1號

建物云云，自無可信。

　②另原告主張系爭建物設有連接大觀路一段樓梯，且與原告之

三層鐵皮建物相連，而該樓梯為簡易鐵棍架設，自非防火構

造或被告所稱不燃材料，故為火災延燒原因之一。又另案判

決雖認該樓梯非泓毅公司設置，然樓梯既為系爭建物一部

分，更足以證明系爭建物所有人方進慶設置或保管有所欠缺

等語。然查，上開樓梯係緊鄰原告所有之三層鐵皮建物設

置，與原告建物相連，原告迄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證明系爭

樓梯係由泓毅公司或方進慶所私設。況依系爭建物之火災現

場拍攝照片位置示意圖所示（鑑定書第133頁），系爭建物

已設有通往大觀路1段之樓梯，方進慶應無再於1號建物旁設

置樓梯之必要。從而，原告主張方進慶私設系爭樓梯，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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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致系爭火災延燒至1

號建物云云，亦屬無稽。

　⑶未留設防火間隔部分：

　　依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10條之1第1項規定，不論是否係

防火構造建築物，均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留設淨寬1.5公尺

以上之防火間隔，其設置目的在發生火災時，可阻隔火勢蔓

延，藉以逃生避難。依火災現場立體配置示意圖㈠、編號

2、4、69照片（鑑定書第137、140、141、174頁）觀之，1

號建物與系爭建物目測距離應有超過1.5公尺，況依編號69

號照片所示（鑑定書第174頁），系爭樓梯及相連之1號建物

牆面、系爭樓梯左側地上物等，均仍完好，並無遭系爭火災

延燒之現象，可見不論該段距離是否係依法留設之防火間

隔，均具有阻隔火勢蔓延藉以逃生避難之效果，原告主張系

爭建物與1號建物緊鄰云云，顯與事實不符，洵無可信。

　⑷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按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

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

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建築法第77條第

3項定有明文。依同條第5項授權內政部訂定之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5條規定，C類工業倉儲類建築物未

達1000平方公尺者，應每2年檢查1次。又依建築法第73條第

4項授權訂定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附表

一、附表二所載，汽車修理場屬C類工業倉儲類（C-1類

組），系爭建物面積未達1000平方公尺，應每2年檢查1次。

查泓毅公司、源鎰公司於106年、107年間均未依前開規定進

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之情，固有新北市政府工

務局109年12月11日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97頁）。然依前

所述，系爭火災非因系爭建物之設置不當或保管欠缺所致，

亦無原告所主張未設置合格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

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

致延燒至原告所有之建物等情，縱泓毅公司、方進慶（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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鎰公司）未依前開建築法第77條第3項規定進行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亦難認其不作為與系爭火災之延燒有

因果關係。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或源鎰公司）違反

前開義務致系爭火災延燒至原告所有之建物云云，同屬無

稽。

  ⒊綜上，泓毅公司、方進慶並無原告所指未設置合格之消防安

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

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等不作為，其等未申報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亦與系爭火災延燒無關；且本件未有積極足夠之證

據可佐系爭火災之發生及延燒至原告所有之財物造成原告受

有損害，為方進慶設置或保管系爭建物不當所致。原告主張

泓毅公司、方進慶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賠償責任，另方

進慶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二人應依民法第18

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責任或不真正連帶責任，及洪永守應依

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責

任云云，均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

191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及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等規定，請求泓毅公司、洪永守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泓毅公司、方進慶應連帶給付原告前開本息。暨

前開所命給付，其中任一被告為給付者，其他被告於該給付

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

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

提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無庸逐一

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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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原告主張因系爭火災所受之損害

編

號

項目 品名 數量 金額 總計 證據

1 鐵皮建物3層 ⑴鍍錏板

⑵按裝工資

合計

8片

2人

25,600元

4,000元

29,600元

274,200元 原證12、13、1

4

電力分錶開關箱配電線：

⑴插座、開關分燈具

⑵水錶分錶及配水管

⑶厠所粉刷按裝鋼門及水

窗

⑷馬桶、洗臉盆、沐浴龍

頭及外部水龍頭配管

合計

1式

1式

1式

24,000元

6,000元

12,000元

10,000元

52,000元

⑴裝潢器材（角材）

⑵丁鋼

⑶塑膠麗板

⑷塑膠門鈕

⑸踢腳板

⑹輕鋼架天棚

⑺厠所天棚塑膠板

⑻小窗

⑼工資

合計

1式

1式

80片

3個

14

1

15,750元

1,200元

38,000元

12,300元

2,600元

14,000元

2,500元

2,400元

137,600元

137,600元

⑴新興橋頭屋頂PU果綠0.5

⑵新興橋頭外牆清浪板0.5

⑶新興橋頭水槽

⑷新興橋頭水切

⑸新興橋頭包角中直

⑹攻牙釘、矽利康

⑺工資（含拆）

⑻不銹鋼門

⑼乳白色鋁窗

合計

11片

11片

6支

2支

6支

1式

1式

1樘

5片

2,893元

9,383元

1,500元

420元

1,500元

2,000元

30,000元

55,000元

2 前棟水泥建物4層 更換門片、鎖 3,000元 349,500元 原證15、16、1

7
更換鐵門、門栓鎖 3,000元

⑴鍍錏小門

⑵鍍錏平板

⑶鎖

合計

1個

1片

1個

2,500元

500元

1,500元

4,500元

前地下1間：

⑴厠所冷氣臥室整修、木

製隔間燒毀重新修改

1式 75,00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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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水電配電、水管

合計

1式 25,000元

100,000元

前地下2間：

⑴鋁窗更新隔間3房門窗、

水電配置

⑵油漆粉刷

合計

1式

1式

60,000元

15,000元

75,000元

厠所部分：

⑴馬桶

⑵臉盆

⑶蓮蓬頭

⑷塑鋼門

⑸外部配水管及地排含按

裝

⑹電力按裝（含開關插

座、燈具、連隔間）

隔間部分：

⑴門

⑵木板

⑶輕隔間桸酸蓋板　

合計

1個

1個

1個

1個

1式

1式

2

2

2

3,500元

3,500元

1,500元

2,000元

20,000元

20,000元

7,000元

40,000元

60,000元

97,500元

⑴ 2樓屋頂鐵皮屋、C型

鋼、烤漆鋼板果綠色、

清板、鐵皮屋骨架

⑵烤漆鋼板

⑶1樓樓梯板腳踏板鍍錏花

板

⑷1樓梯扶手鍍錏圓管

⑸鍍錏小門

⑹1樓隔間C型鋼、角鐵鍍

錏、烤漆、鋼板

合計

15坪

15坪

1式

1式

2式

1式

12,000元

22,500元

15,000元

7,000元

5,000元

8,000元

69,500元

3 後棟水泥鐵皮建

物3層、廚房、儲

藏室

⑴1樓配電含地下1、2層開

關插座

⑵電水管按裝衛浴設備含

馬桶、洗臉盆及塑鋼門

⑶裝潢部分隔間粉刷油漆

合計

1式

1式

1式

35,000元

90,000元

78,000元

203,000元

1,878,000元 原證18、19、2

0

⑴鐵皮屋頂水泥結構磁磚

按裝、施工

⑵儲藏室木製裝潢窗戶、

木門隔間鐵製樓梯

⑶儲物間機車停放間C型鋼

結構、遮雨棚、浪板更

新

⑷水電配電

合計

1式

1式

1式

1式

210,000元

90,000元

130,000元

45,000元

475,000元

⑴配水含自來水排水

⑵配電含開關插座燈具）

⑶結構體整修

⑷鐵屋部分

1式

1式

1式

1式

60,000元

90,000元

750,000元

300,000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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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200,000元

4 家具、財物 ⒈前棟水泥建物4層：

⑴店面1樓部分：

分離式冷氣

⑵2樓部分：

電視機28吋

日光檯燈

熱水器

冷氣

電鍋

電子計算打字機

毛毯

西裝

棉被

會議桌

書桌

冰箱

飲水機

衣物必需品

旅行箱、背包數個

古董品

現金

⑶地下1樓部分：

電視機28吋

單口瓦斯爐

床頭音響

雙人床組

⒉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及

廚房、儲藏間、機車停放

處：

⑴1樓（佛堂）部分：

佛桌

佛桌擺放用品（杯具、燈

座等）

神主牌位

觀音佛像

木製藤椅

⑵地下1樓部分：

房間：

雙人床組

單人床組

化妝台

大型衣櫃

五斗櫃

電視櫃

電視40吋

電腦桌

電腦

電腦周邊設備

冰箱

飲水機

木製三層櫃

1台

1台

2座

1組

1台

2個

1台

2件

5套

1組

1張

1張

1台

1台

1台

1組

1組

1個

1座

1組

1組

2組

1組

1組

1個

1個

1台

1個

1台

1台

1台

2個

20,900元

12,000元

1,000元

5,800元

9,900元

2,600元

2,000元

3,000元

30,000元

4,000元

8,000元

3,600元

7,999元

1,600元

80,000元

3,200元

30,000元

10,000元

12,000元

1,000元

4,000元

6,500元

12,000元

12,000元

36,000元

25,000元

9,000元

6,500元

11,000元

8,500元

38,000元

6,500元

1,000元

22,000元

1,500元

21,000元

6,000元

8,000元

2,600元

1,200元

1,233,299元 108年度審附民

字第568號卷第

9-43頁、第49-

57頁及原證2

1、3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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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製三層櫃

ipad平板

紅小米手機

掛衣架

鞋櫃

電話機

衣物配件鞋子等近百件

保養品數十件

現金

民生必需品

冷氣

電風扇

電暖器

相機

床單被套枕頭棉被

除濕機

空氣清淨機

厠所：

衛浴設備

吹風機

儲藏間：

全新鍋碗杯組

⑶地下2樓部分：

客廳：

微波爐

烤箱

電視櫃

置物櫃

電視機

餐桌

電子鍋

家庭卡拉ok

吊扇

電風扇

棉被

⒊廚房：

冰箱

烘碗機

瓦斯爐

抽油煙機

六門鋁合金收納櫃

電鍋

鍋具組、鍋碗瓢盆、刀具

組、調味料等廚房用品

冰箱內食材

白鐵製洗碗台

⒋儲藏室：

大圓桌

⒌儲物間機車停放處:

洗衣機

點焊機

電鑽

1個

1台

1台

1組

2個

1個

1台

3台

2台

1台

8組

1台

2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個

1台

1組

2個

2台

4條

2台

1台

1個

1個

3個

1個

1組

1個

2台

1台

3支

3,400元

9,000元

5,000元

1,000元

2,500元

500元

200,000元

12,000元

120,000元

10,000元

20,000元

1,500元

5,000元

3,500元

15,000元

4,500元

4,500元

5,000元

3,700元

12,000元

2,800元

3,200元

4,000元

2,000元

10,000元

3,000元

1,500元

30,000元

2,000元

1,600元

3,200元

40,000元

2,000元

5,000元

4,000元

7,200元

2,500元

20,000元

8,000元

15,000元

3,500元

25,000元

13,000元

6,000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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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鋸

全新125cc機車

五金零件材料

腳踏車

1組

1台

1台

4,500元

82,800元

5,000元

1,500元

5 變更印鑑、存摺

補發

700元 原證22

6 MOD及網路設備 1,989元 原證23

7 租金損失 262,000元 系爭鑑定書第6

4頁末2行至第6

5頁第3行、原

證24、25

8 在外租屋損失 192,000元 原證26

9 精神慰撫金 150,000元 全部卷宗及原

證27

10 1至3所示建物折

舊後未修復之損

失

658,312元

合計 5,000,000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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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45號
原      告  張保城  
訴訟代理人  李依蒨  
            李秋蓉  
            張鴻翊律師
複  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告  泓毅汽車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洪永守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舒正本律師
複  代理人  王俊權律師
被      告  方進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108年度審附民字第568號），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方進慶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新北市○○區○○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為被告方進慶所有並經營源鎰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源鎰公司），被告泓毅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承租經營汽車修理廠，泓毅公司負責人為被告洪永守。又訴外人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其於民國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上開泓毅公司2樓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時，竟疏未留意，而離開廚房至房間更衣，致瓦斯爐起火燃燒，火勢延燒至原告所有之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築物，致右側鐵皮屋3層、左側水泥建物4層、後棟水泥建物2層、鐵皮屋1層、停車間、儲藏室、廚房燒燬，而經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戶為新北市○○區○○路000號泓毅汽車有限公司，起火處為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可能性較高」。
　㈡泓毅公司員工蔡銘哲於上班時地引發火災延燒，致原告受有損害，核屬侵權行為，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之負責人，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泓毅公司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30分，且系爭建物2樓部分為汽車修理廠倉庫，自屬工作場所，則泓毅公司員工蔡銘哲於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公司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在瓦斯爐啟動、開火之情形下，離開廚房至房間更衣，離開時間約20分鐘，致瓦斯爐起火燃燒，引發火災，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核為一侵權行為，且與執行職務之時間地點密切，自屬於民法第188條「執行職務」之範圍。且泓毅公司為汽車修理廠，擺放多種易燃油料，本應特別防範火災之發生，其負責人洪永守既同意蔡銘哲居住在泓毅公司2樓並使用瓦斯爐具，甚至平時會在公司內烤肉，足證蔡銘哲用火不慎係因泓毅公司、洪永守監督其職務執行未盡相當之注意。
　⒉又細繹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度偵字第27865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其略謂蔡銘哲使用瓦斯煮早餐而引發火災之行為，因失火當時洪永守不在現場而無法以失火罪論處等情，可知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著重於「火災發生之當時」洪永守之可課責性及是否有失火罪嫌，而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則係著重於對選任受僱人之「事前預防」以及受僱期間之「監督」，兩者規範目的有所不同。洪永守既同意蔡銘哲於汽車修理廠內居住並擺放瓦斯爐具，則泓毅公司與洪永守是否已盡其監督義務？應由泓毅公司與洪永守負舉證貴任，尚不能執此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即謂泓毅公司與洪永守已盡其選任及監督義務。
　⒊再者，泓毅公司為專門維修警車、消防車、救護車之汽車修理廠，近幾年皆有得標之紀錄；且洪永守除設立泓毅公司之外，另有設立王秀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具一定資力；而原告所有之財產都在火災當中付之一炬，目前仍無資力修復部分建築物。故縱認泓毅公司、洪永守已盡其選任及監督義務，則請鈞院依民法第188條第2項規定，衡酌兩造之財力經濟狀況，令渠等向原告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㈢方進慶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泓毅公司使用系爭建物經營汽車修理廠，渠等未依建築法規之規定，採用防火構造建築，核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有所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不燃材料與防火構造為不同概念，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下稱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第33款分別有明確定義，自不可混為一談。且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C類建築（含總樓地板面積超過150平方公尺之汽車修理廠）不能僅以不燃材料建造，而應為防火構造。而依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所載，系爭建物「⑴西側有2層樓，第2層以『木板隔間』牆隔有2間倉庫、1間臥室、2間空房及1處交誼廳…。⑵西側第1層北側設有烤漆室，南側以『木板隔間』牆區劃板金室、辦公室及材料區…西南側則以水泥磚造牆面區劃1間倉庫使用。⑶東側為挑高開放空間為作業區使用。」，再與系爭鑑定書之火災現場拍攝照片示意圖相互勾稽以觀，可知系爭建物大部分空間均為木板隔間，且東側挑高開放空間大部分由鐵皮構成，核此，系爭建物僅有西南側角落係水泥磚牆，大部分仍係以木板、鐵皮等易燃物質隔間，亦非係以不燃材料建造。
　⒉又方進慶為系爭建物所有人，並將系爭建物出租予泓毅公司作為經營汽車修理廠之用，自應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構造及設備安全。且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10條之1第1項規定，無論是否為防火構造，基地境界均應留設防火間隔，而留設防火間隔目的，係為避免火災之延燒。系爭建物為未超過4樓、總樓地板面積824.76平方公尺之汽車修理廠，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70條規定，應為防火構造，且其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均應具有1小時、屋頂應具有半小時防火時效，被告辯稱係以不燃材料建造，顯然違反上開規定，遑論系爭建物是否確使用不燃材料亦有疑問，已如前述，況系爭建物與原告之鐵皮建物3層緊緊相鄰，且被告又私設連結原告之鐵皮建物3層及大觀路之樓梯，顯然未留設任何防火間隔。是以，方進慶、弘毅公司違反上開建築法規之行為，核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起損害賠償責任，亦足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設置保管有所欠缺，亦應依民法第191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甚且，系爭建物使用人雖為泓毅公司，然其建築物使用人責任仍需由負責人洪永守實行，卻因不作為而釀災，核為公司負責人違法執行職務，應依公司法第23條之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方進慶、弘毅公司未依法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均已違建築法規所課予之法定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建築物若屬供公眾使用，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應就其建築物構造及設備之安全，委請內政部認可之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辦理檢查簽證，並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此為建築法第77條第3項所明定。另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5、6條等規定，可知汽車修理廠屬於C1類組之建築物，且具公害之場所，如樓地板面積在1,000平方公尺以下者，每兩年應檢查及申報1次，且必須針對「防火避難設施類」之構造及設備進行檢查，例如內部裝修材料、安全梯、緊急出口等。
　⒉系爭建物為汽車修理廠，屬應申報檢查之建物，其所有權人方進慶、使用人泓毅公司依前開建築法規均負有申報義務，惟系爭建物於106、107年卻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紀錄，此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9年12月11日新北工使字第1092427103號函可佐，堪認方進慶、泓毅公司對於火災之延燒有過失，亦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㈤系爭建物既為具有公害之場所，內部卻有火源設備，而被告自行於系爭建物內設置連接至大觀路1段之樓梯，且該樓梯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助長火勢蔓延，堪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及保管顯然有所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承前所述，系爭建物既為具有公害之場所，本不應設置廚房、瓦斯爐等具有火源之設備，無論方進慶自己設置或任由泓毅公司設置，對於系爭建物之設置及保管顯然有所欠缺。
　⒉又方進慶為系爭鐵皮建物之所有權人，為貪圖出入方便而於系爭建物內，自行設置連接至大觀路1段之樓梯，而該樓梯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係由方進慶以簡易鐵棍所架設，非屬防火構造，且因設置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之樓梯，助長火勢蔓延，堪認該樓梯之設置及保管有所欠缺，方進慶即應依民法第191條負損害賠償責任。
　㈥系爭建物為汽車修理廠，惟系爭建物管理權人泓毅公司、所有權人方進慶，卻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核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方進慶另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依據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新北消預字第1092420117號函所檢附之系爭建物消防安全檢修設備申報書，可知系爭建物於106年進行消防安全檢修設備申報，並於「實際用途」欄內載明為「汽車修理廠」，且經消防局准予備查，顯然消防局亦認定系爭建物實際用途為汽車修理廠，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2條第3款第2目規定，系爭建物即應以丙類場所之標準為檢修。
　⒉惟系爭建物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僅備有8具海龍滅火器及1具照明燈，並無滅火器、滅火設備（水霧、泡沫、乾粉、二氧化碳4擇1）、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泡沫頭等消防安全設備，不僅遠遠不及上開設置標準要求丙類場所應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甚至以低於丙類場所之「丁類」標準受理申報；縱以丁類標準受檢，系爭建物亦未依上開設置標準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
　⒊又依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可知，申報場所竟為源鎰公司而非實際管理權人泓毅公司，雖然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之場所地址為系爭建物之廠址，然依法院實務，同一場址分租予不同承租人作為營業使用情形所在多有，應以各承租戶為負責申報義務之人，即以實際管理權人為原則，亦即源鎰公司及泓毅公司皆可能於系爭建物進行營業，則本件僅有源鎰公司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顯見泓毅公司根本未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因此泓毅公司已違反消防法所課予之法定義務，準此，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顯然有所紕漏。
　⒋再者，依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消署預字第1100008895號函文所載，可知海龍滅火器並非滅火器認可基準所認可之適用範圍，無論係何種場所，均不可設置海龍滅火器。而系爭建物既僅有海龍滅火器8具，無論係以丙類或丁類檢討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標準，均有未足，遑論其中還有1具屬失壓（藥劑量不足）之情況。且依該函文所載，亦可知設有滅火器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汽車修理廠，在系爭火災之天氣條件下，得於火災發生初期發揮撲滅火勢或侷限延燒及警報之功能，而系爭建物既經認定為汽車修理廠，卻未設有滅火設備（水霧、泡沫、二氧化碳4擇1）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無從於火災發生初期發揮撲滅火勢或侷限延燒及警報之功能，足認未設置相關消防設備一事，與火災延燒間具有因果關係。
　⒌被告固辯稱起火處為泓毅公司第2層西南側廚房，未作維修使用，與消防法規、建築法規無涉云云，惟關於建築物使用類組之認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以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標準（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4條以下）皆係以「總樓地板面積」作為標準。質言之，立法目的係重視「建築物整體」之防火構造及消防安全是否達到法規之標準，法規並未針對「各樓層、各隔間的使用類別」進行區分而異其規定，堪認被告上開抗辯，並不可採。
　㈦方進慶雖辯稱原告追加其為被告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云云，惟原告係因其他受災戶告知，系爭建物倘若有違反消防及建築法令之規定，則方進慶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彼時原告苦無證據，僅係有所懷疑，故於提起本件訴訟後，請求鈞院調查系爭鑑定書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紀錄，原告係直至查看上揭資料後，始肯定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不符消防及建築法令，方進慶確實有侵權行為且具違法性，故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且原告亦立即於109年12月2日追加方進慶為被告，未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併參以證人李家慶、陳良山於鈞院之證述，以及協調會影片暨譯文，可知方進慶於協調會當日均係談論「他人」之賠償責任，始終未承認自己為賠償義務人，且一般受災戶於火災後，急需恢復正常生活，要求房東清理垃圾、恢復水電等尚屬合理範疇，然此不符於受災戶對房東違反消防及建築法規、對設置、保管建物有所欠缺行為具有認識，亦即原告於當時仍不知悉方進慶為賠償義務人，自不得開始起算民法第197條第1項之時效期間甚明。
　㈧系爭建物為原告、張保君、張保縣所共有，惟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後不久，即與張保君、張保縣達成協議，其等將系爭火災所生所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原告，由原告處理後續事宜，故原告得向被告請求連帶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鐵皮建物3層（興建時間約為82至84年）部分：
　　鐵皮建物3層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已將此建物修繕至尚勉為居住之程度，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自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鐵皮建物3層之建築本體，原告已支出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修復費用27萬4,200元，惟鐵皮建物3層尚有部分仍未修復。
　⒉前棟水泥建物4層（興建時間約為60至65年）部分：
　　前楝水泥建物4層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已將此建物修繕至尚能勉為居住之程度，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自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前棟水泥建物4層之建築本體，原告已支出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修復費用34萬9,500元，惟前棟水泥建物4層尚有部分仍未修復。
　⒊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室（興建時間約為72至74年）部分：
　　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等建物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僅就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之1樓有稍做整修，已經花費20萬3,000元，另委請建築師傅估價，僅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建物之結構補強及儲藏室重新建立，就至少需花費167萬5,000元，惟原告無力修繕，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自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等建物之建築本體，原告應支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修復費用187萬8,000元，惟現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之2樓、3樓仍為廢棄狀態，廚房、儲藏室重建更是遙遙無期。
　⒋家具、財物損失部分：
　　系爭火災亦將原告所有建物內之家具、財物業一併燒燬，原告至少受有如附表編號4所示123萬3,299元之損害，無奈原告財力有限，於系爭火災後僅能購買基本家具及日常生活用品，如購買二手家具1萬5,000元、原告自行焊接鐵門用之廢鐵材2,840元、洗衣機1萬8,900元、電視9,988元、鞋櫃1,492元、手機3,999元、日常用品8,680元、彈簧床2頂共1萬4,000元、ipad(含玻璃保護貼、皮套、記憶卡）1萬3,079元、冷氣10萬5,800元、電暖器1,788元、安全爐（即廚房瓦斯爐）3,190元，金額共計19萬8,756元，然此尚無法完全恢復火災前樣貌。
　⒌變更印鑑、存摺補發部分：　
　  原告因自己與家人之存摺、金卡、印鑑燒燬，故分別向郵局、土城區農會申請補發存摺、金融卡及變更印鑑，而受有辦理相關手續工本費之損害：原告之女張玟慈辦理變更郵局印鑑工本費100元、補發金融卡工本費100元；原告之子張文斌辦理變更郵局印鑑工本費100元、補發金融卡工本費100元；原告辦理土城區農會變更印鑑、存摺補發手續費100元；配偶李秋蓉辦理土城區農會變更印鑑、存摺補發手續費200元，金額共計700元。
　⒍MOD及網路設備部分：
　　原告於火災前向中華電信承租MOD及網路設備，因系爭火災燒燬後，原告需向中華電信賠償費用1,289元，並因重新設定MOD及網路而需再度付費700元，金額共計1,989元。
　⒎租金損失部分：
　⑴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以配偶李秋蓉為出租人，將鐵皮建物3層出租給訴外人沈仲威經營髮廊，每月租金1萬6,000元，系爭火災於107年8月23日發生後，鐵皮建物3層經歷約7個月時間始修繕至能為居住、營業之程度，此段期間原告因無法將該棟建物出租予沈仲威，共計受有11萬2,000元之租金損失。
　⑵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以配偶李秋蓉為出租人，將前棟水泥建物4層建物之1樓出租給訴外人李芳旗經營早餐店，每月租金1萬5,000元，租賃期間自107年6月1日至108年5月31日止，系爭火災於107年8月23日發生後，原告因無法將該棟建物出租予李芳旗，受有每月1萬5,000元租金之損失，合計為15萬元。
　⑶上開租金損失合計為26萬2,000元。
　⒏在外租屋損失部分：
　　原告因居住之房屋遭燒燬，等待修繕期間需在外租屋居住1年，原告委由配偶李秋蓉承租房屋，每月租金為1萬6,000元，總計租金為19萬2,000元。
　⒐精神慰撫金部分：
　　系爭房屋為原告父親生前一手打造的家園，原告在此業已居住已50多年，自出生、就學、娶妻生子、一家三代同享天倫，乃至於父親過世等等，可謂承載著原告與家人無數的回憶與情感。詎料家園卻因系爭火災一夕間付之一炬，上至祖先牌位、父親遺留手尾錢與首飾、下至原告子女社團資料與各項獎狀成績單，均化為灰燼，原告同時身為人子、人父，不能保護父親最後的遺物，也沒能讓孩子在安穩的環境下成長。又因原告極需工作賺取經費修繕家園，修繕、求償之重責大任便落在原告配偶身上，其往返奔波之勞累，原告雖看在眼裡，卻因分身乏術難以協助，未盡到身為人夫之責任；原告自己更因系爭火災之故，使原告每逢聽到消防車的聲音，就會不自覺感到緊張、惶恐，致身心受創、生活失序。況前棟4層其實僅將房屋內部修繕至能勉為居住之程度，原告遷回居住後某日，臥房上方大水泥塊掉落，幸當時無人在場，否則原告或家人應已不在人世，原告至今一回想起水泥塊掉落晝面即徹夜難眠，如無系爭火災，原告與家人又怎會落入此等險境，原告之人身安全、生活居住權利及居住安寧等人格法益受侵害程度已屬情節重大，原告自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5萬元。
　⒑綜上，原告請求金額為500萬元，扣除上開金額434萬1,688元，中間差額65萬8,312元係為原告就建物未修復部分之損失，經評估折舊後請求之賠償金額，應平均分配於鐵皮建物3層、前棟水泥建物4層、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室等未修復部分之損失，並請求鈞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於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原告所受損害數額。　
　⒒再者，於系爭火災發生後，因適逢訴外人李家慶為競選里長，遂主動表示願居中協調，並於107年8月24日、8月27日召開兩次協調會，惟原告與其他受災戶均未就損害賠償相關事宜與被告達成共識。嗣訴外人陳良山向原告聲稱受方進慶委任，對前棟水泥建物4層及鐵皮建物3層進行一部分估價，惟陳良山在得知原告尚有後棟水泥建物3層、廚房及儲藏室待修復時，即未再表示要依據估價單修繕，方進慶亦未給付23萬元予原告。方進慶固有於火災後雇工整理現場，然其非僅針對原告所有之建物進行整理，而係將包含起火點即系爭建物在內之所有受災建物一起進行整地、排水、清運，而原告之廚房、儲藏室，及靠近系爭建物之停車間，均在該整地過程中遭拆除，迄今仍未回復原狀。另李家慶為競選里長而向原告商借其所有前棟水泥建物4層靠大觀路1、2樓部分，及鐵皮建物3層靠大觀路1樓部分作為競選總部，並進行簡易整修，並無居住之功能，而原告亦未將此部分修繕費用列入請求範圍。
　㈨併為聲明：⒈泓毅公司、洪永守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泓毅公司、方進慶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及泓毅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方進慶自民事追加被告暨補充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者，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泓毅公司、洪永守則以：
　㈠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由於經濟狀況不佳，於到職後即單獨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由泓毅公司提供予員工住宿之房間，其餘房間並未有員工居住。而本件火災起火原因係蔡銘哲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所致，且依蔡銘哲於偵查中所為陳述，蔡銘哲煮東西、換衣服之時間係於其上班之前，即當天上午8時多，故系爭火災並非蔡銘哲因執行職務所致，自與泓毅公司、洪永守無關。甚且，鈞院109年度訴字第2471號判決亦已認定系爭火災係因蔡銘哲爐火烹調不慎引燃，而蔡明哲煮東西、換衣服之時間係於其上班之前，故系爭火災並非蔡銘哲因執行職務所致甚明。
　㈡又系爭建物整棟構造係以鋼鐵興建為主，另於1樓後方之辦公室係以磚牆水泥隔間，而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均係屬「不燃材料」，自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所指「主要構造以不燃材料建造」之規定，且因前述之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既屬「不燃材料」，自無法因該不燃材料而延燒他處，當無相當之因果關係。至防火時效之建材，其規範目的係為防止建築物因火勢而倒塌，此與火勢是否延燒乙節亦無因果關係。況系爭建物與原告房屋並未相連，其間亦已留有超過1.5公尺以上之防火間隔。
　㈢系爭建物之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並未超過內政部99年3月3日台內營字第0990801045號函釋之300平方公尺，並不適用建築法第77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之範圍。甚且，系爭建物2樓部分，僅係提供予員工住宿使用，並未作為維修作業使用，而泓毅公司相關之維修作業均係位於1樓作業區，則系爭建物2樓部分，即非屬建築法第77條建築法公共安全檢查之範圍，且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函文所載，系爭建物2樓設置廚房及瓦斯爐，並無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至於喬威髮廊招牌下方之金屬樓梯，係緊鄰原告建物，其後之雨遮，亦係連通至原告廚房，顯然該金屬樓梯、雨遮係原告設置以供其進出使用，與被告無關。
　㈣再者，關於原告所稱系爭建物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不符法規標準云云，惟其中滅火器部分，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新北消預字第1092420117號函檢附之消防局場所紀錄表，106年檢修申報，受理日期106年11月20日，檢修結果雖記載「不符合」，然複查日期106年11月27日，檢查結果則為「消防設備合格」、「檢修申報合格」，可知系爭建物確有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合格；減火設備部分，系爭建物為半開放式之廚房，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故不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8條第1項第3款、第71條第2款等規定；火警自動警報器、室內消防栓部分，系爭建物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故不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5條第1項第1款、第34條第1項等規定。
　㈤原告復稱泓毅公司未依規定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云云，惟系爭建物係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所承租，以經營汽車修理業。而因方進慶之前曾經營汽車修理業即源鎰公司，知悉汽車修理業每年須申報消防設備檢修，乃要求泓毅公司每年須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又因系爭建物係方進慶所有，泓毅公司乃以方進慶所經營之源鎰公司名義辦理每年之消防設備檢修申報，可知系爭建物確有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合格。
　㈥關於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除附表編號5、6所示部分不爭執外，其餘部分均爭執，其理由為：附表編號1、2、3所示部分，原告均無法證明火災前原有狀態、是否為回復必要費用，且未計算折舊；附表編號4所示部分，原告所提出係火災後之單據，無法證明是否於火災時燒毀，亦未計算折舊；附表編號7所示部分，火災2個月內方進慶已修繕完畢，且於000年00月間，李家慶以該房屋作為競選里長辦公室使用；附表編號8所示部分，火災2個月內方進慶修繕前面2間房屋後，欲繼續修繕後棟建物，原告拒絕；附表編號9所示部分，非屬侵害人格法益，自均不得請求被告賠償。
　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方進慶則以：
　㈠方進慶並未於系爭建物及原告房屋間隔搭建鐵皮棚架，系爭建物整棟構造係以鋼鐵興建為主，其內格局為挑高之開放式廠房，屋頂為鐵皮，另於後方之辦公室係採用鋼鐵結構、再覆以磚牆水泥隔間。而以系爭建物所使用之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規定係屬於「不燃材料」，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之「主要構造以不燃材料建造」之規定。且系爭建物所使用之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材質本身既屬「不燃材料」，自無法因該不燃材料而延燒他處，當無相當之因果關係。況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1款規定，其規範目的係為防止建築物因火勢而倒塌，此與火勢是否延燒無因果關係。
　㈡又方進慶原先係在系爭建物經營源鎰公司，嗣將系爭建物出租予泓毅公司，雖非經營製造業，亦要求承租人每年申報消防設備檢修，而泓毅公司每年均以源鎰公司名義辦理消防設備檢修申報。至於原告所稱大多使用木板做為隔間云云，惟此係泓毅公司於承租後於2樓重新隔間做為員工宿舍，與方進慶無關。況系爭建物之總面積僅為262.8平方公尺，並未超過300平方公尺，故並非建築法第5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當無建築法第77條之適用。
　㈢再者，關於損害之部分，原告雖提出其財產損失之明細表，惟該明細表係原告自行製作私文書，其上項目大多由原告自行填載，究竟在火災發生時有無放置於火災現場？有無購入之憑證？又損害發生時之原有狀態為何？是方進慶爭執原告主張損害部分形式及內容之真正。而洪永守於系爭火災發生隔日即107年8月24日發給鄰近受災戶紅包，火災後2、3日即107年8月25日、26日，受災戶共同委託欲競選里長之李家慶協助協商善後，方進慶則委由陳良山協助協商善後。而原告因年久老舊以及坐落土地為國有地，乃協議以整修方式為之，方進慶即將鄰近大觀路前面2間房屋予以修繕，並支出鐵皮、鐵窗修補換新13萬2,000元、電力復原工程7萬0,470元、追加雨棚6,000元、木作牆壁及天花板輕鋼架4萬2,400元，惟於前揭修繕完成後，原告又追加修復標的，方進慶及陳良山乃請張保君（即原告大哥）一次提出全部欲修復之內容，經張保君提出23萬元估價單予谷連傳，谷連傳再轉交予方進慶，嗣由谷連傳負責發包予黃姓包商，方進慶並於修復前將23萬元匯款予陳良山，由陳良山依谷連傳要求開立面額10萬元、13萬元之支票2紙，交付谷連傳用以支付工程款。準此，方進慶既已將鄰近大觀路前面2間房屋予以修繕，甚至另外交付23萬元予李家慶轉交予原告自行修繕，原告於本件訴訟竟又再次請求該部分之損害35萬元、45萬元云云，顯失誠信。況原告後棟房屋之年代久遠，約50、60年，折舊後殘值不高，惟原告竟主張損失300萬元，亦屬無據。
　㈣此外，系爭火災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原告係遲至109年12月2日始以民事追加被告暨補充理由狀，追加方進慶涉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應已罹於2年之請求權時效，而不得請求。
　㈤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建物為方進慶所有並經營源鎰公司，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承租經營汽車修理廠。
　㈡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並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臥室，泓毅公司負責人為洪永守。
　㈢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包含3層鐵皮建物、前棟水泥建築物4層、後棟建築物3層）為原告及訴外人張保君、張保縣共有，張保君、張保縣已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予原告。
　㈣系爭建物於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發生火災，經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戶為新北市○○區○○路000號泓毅汽車有限公司，起火處為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可能性較高」等語。
　㈤107年8月3日，蔡銘哲於系爭建物2樓煮早餐時不慎引發火災，火勢自系爭建物延燒至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並導致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及其內物品燒燬。
五、查蔡銘哲為泓毅公司之員工並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臥室，於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系爭建物2樓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在瓦斯爐啟動、開火之情形下離開廚房約20分鐘，致瓦斯爐起火燃燒引發系爭火災，延燒至原告所有之新北市○○區○○路0段0號本棟建築物（第四層臥室、儲藏室、浴室等處大多已碳化燒損，第三層北側廚房、用餐區、紅茶區、材料區等處所內部物品大多已受燒碳化、燬損，南側露台及空區間欄杆、鐵皮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所擺設物品大多燒損碳化，第二層北側儲藏室、空區間內部物品尚保持完整，牆面及天花板附近有積碳燻黑、燒損情，南側臥室及浴室均已受燒燬壞，第一層南側客廳、浴室東側附近物品有受熱燒損情形，客廳東北側廚房已受燒損壞，廚房與東北側南興橋間鐵皮雨遮、金屬樓梯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庭院四周鐵皮牆面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及部分變形倒塌，庭院東北側臥室及停車區內部物品均已受燒燬壞）、大觀路1段1號東側建築物（第三層「喬威髮藝」西側工作室天花板附近物品受熱燒損，東側儲藏室內部物品大多已受燒碳化、燬損，第二層臥室均已受燒碳化、燒燬、木質樓板大多已受燒破裂，東側臥室內部物品均已受燒碳化、燬損燬壞，外觀鐵皮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蔡銘哲前開過失行為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審簡字第1075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得易科罰金確定等情，有前開判決書可佐，並有上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所附消防局系爭鑑定書足憑，且為兩造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六、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方進慶為系爭建物所有權人，泓毅公司為系爭建物管理權人，渠等未使用防火構造建築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違反消防法、建築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有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損害賠償責任。又泓毅公司及方進慶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規定，應負連帶或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泓毅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暨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洪永守連帶負責，是否有據？
　⒈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如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任。然若於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或係受僱人個人之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命僱用人負賠償責任之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依泓毅公司之會計即證人陳寶珠於消防局人員詢問時稱：蔡銘哲為泓毅公司之師傅（即技師），系爭火災發生當時他人在系爭建物2樓，還沒上班。2樓為蔡銘哲的員工宿舍及公司倉庫，還有2間空房，主要居住為蔡銘哲1人，除上樓拿倉庫的物品外，其他員工不會出入2樓。2樓沒有存放危險物品、化工原料或其他會引（自）燃之化學物品，只有存放書籍、汽車零件等物品等語（鑑定書第89-90、92頁），蔡銘哲稱：伊平常早上8點半起床，刷牙洗臉完煮早餐吃，大概9點多下樓上班等語（鑑定書第94頁）。酌以系爭鑑定書於「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之一、現場概況㈢各戶配置情形⒉⑴亦記載：系爭建物西側有2層樓，第2層以木板隔間牆隔，有2間倉庫、1間臥室、2間空房及1處交誼廳，西南側以水泥磚造牆面區劃1間浴室及1間廚房使用等語（鑑定書第17頁），可知蔡銘哲之職務內容為修理車輛，並非烹煮餐食；其平日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該處為房間、倉庫，僅存放書籍、汽車零件，顯非泓毅公司員工之工作場所。則系爭火災發生時蔡銘哲在2樓梳洗、準備早餐，尚未下樓上班，難認其烹煮餐食之行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客觀上亦不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原告雖主張蔡銘哲於上班時間在2樓準備早餐不慎發火系爭火災，與其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云云。惟揆諸前揭說明，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稱執行職務之行為，應指一切與僱用人所命執行之職務通常合理相關連的事項，尚難僅因時間地點密接，即不論受僱人之行為是否與其職務有內容關連，均概認客觀上係與執行職務有關。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泓毅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及洪永守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責任云云，均屬無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對泓毅公司、方進慶請求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對方進慶為請求，暨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洪永守連帶負責，是否有據？
  ⒈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者，仍須以行為人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非謂一旦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即須就損害結果負賠償責任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項規定建築物所有人之責任，係以對建築物之設置或保管有欠缺為基礎，而推定建築物所有人有過失、推定建築物在設置或保管上有欠缺、並推定被害人權利受侵害係因建築物設置或保管上有欠缺所致；若建築物所有人欲免責應舉反證證明並無過失，或該過失與對造之損害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復按因不作為而造成他人損害，應負侵權行為責任，除有法律或契約上有為一定作為義務外，亦須該不作為與損害之造成有因果關係為必要，亦即倘若有所作為即得防止結果之發生，而因其不作為致發生損害，該不作為與損害之間，始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依鑑定書關於起火原因研判之記載，參酌現場燃燒後狀況、消防分隊出動觀察紀錄、初期搶救晝面、行車紀錄器影像、重機具協助拆除檢視、起火戶附近人員目擊情形、報案電話內容、保全作動資料、相關人員談話筆錄及廚房內部物品逐層清理、檢視等相關內容研判，系爭火災起火處係位於系爭建物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且蔡銘哲對其爐火烹調致生火災等行為亦坦承不諱，復經排除危險物品、化工原料、縱火、電氣因素及遺留火種等可引（自）燃之發火源，而認本案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可能性較高（鑑定書第7-50頁），可見系爭火災係因蔡銘哲使用瓦斯爐不慎所引發。
  ⑵原告雖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分別為系爭建物使用管理人、所有人，因未使用防火構造建築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違反消防法、建築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及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有欠缺，始致原告所有建物遭系爭火災延燒云云。惟查：
　⑴未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部分：
　①消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消防機關得依前項所定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前開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規定期限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核，主管機關得派員複查，消防法第6條第1、2項、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主管機關內政部並依消防法第6條第1項規定訂定消防設置標準。參以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函說明二載明：「㈠…是依法令應有消防安全設備之場所，管理權人應依其用途及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委託檢修機構或消防設備師、士定期檢修。又各類場所之用途分類認定，係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為主，輔以建築物使用執照登載之使用項目及現場實際使用情形判定之；如屬未申領使用執照或未依使用執照用途之違規使用場所，…由地方消防機關依實際用途分類列管檢查及按消防法相關規定辦理，是汽車修護場之用途分類及檢修申報是否適法等節，宜由地方消防機關就個案實際情形認定之。」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7-88頁)，可知內政部消防署就消防設置標準所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與維護是否符合規範，乃授權由地方消防機關依消防設置標準所定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就個案實際情形認定之。
　②查板城路399號（即系爭建物）、399-1號及大觀路1段1-1號均為同一建築物（鑑定書合併稱板城路399號），為地上2層之鋼骨鐵皮建築物等情，業據鑑定書記載明確（鑑定書第14-15頁），並有火災現場位置示意圖㈡、立體配置示意圖㈠（鑑定書第111、137頁）及鑑定書編號90照片（鑑定書第184頁）可佐。又源鎰公司於106年11月20日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其申報檢修之地址為板城路399號，申報場所樓層為地上2樓，1樓使用面積為677.13平方公尺，2樓為147.63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為824.76平方公尺，受理場所名稱為「源鎰汽車有限公司（宇建）」，實際用途為汽車修理廠，有設置8具海龍滅火器及1具緊急照明燈，於106年11月15日經消防士檢修結果，其中7具海龍滅火器合格，惟因1具海龍滅火器藥劑量不足而失壓，另1具緊急照明燈無電源進入，經判定不符合，嗣改善後經消防局於同年11月27日複查合格等情，有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函檢附之消防局場所紀錄表、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99-312頁）。依該申報書所載受理場所名稱與鑑定書編號90照片所示泓毅公司大門左側招牌為「宇建」、「源鎰」相符，可見源鎰公司申報檢修之場所即為系爭建物，經地方主管機關即消防局依其實際使用情形及危險程度列管並查察消防設備合格、檢修申報合格，已達消防法第6條課予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之規範目的，縱未以泓毅公司之名義申報，而由源鎰公司代為之，倘有違規定，亦僅係應為行政裁罰，尚無不可。另依現行消防設置標準第18條之規定，滅火設備包括水霧、泡沫、二氧化碳、乾粉四類，固未列海龍滅火器；然依109年8月21日廢止前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2條第9款規定，海龍滅火設備仍屬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項目，且消防局於106年11月27日複查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亦經認定消防設備合格，有消防局場所紀錄表足憑，可見系爭火災發生當時，海龍滅火器仍屬法規允許使用之消防設備，則原告主張海龍滅火器非合格之消防設備云云，自非可採。從而，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未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未依消防設置標準設置滅火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泡沫頭等消防安全設備，違反義務云云，均無可取。
　⑵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部分：
　①所謂防火時效，係指建築物主要結構構件、防火設備及防火區劃構造遭受火災時可耐火之時間。汽車修理場之總樓地板面積在5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為防火構造，自頂層計算不超過4層之各樓層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應具有1小時、屋頂應具有半小時之防火時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1項、第69條、第70條規定參照）。依前述源鎰公司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之記載，系爭建物為2層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824.76平方公尺，依前開規定固應為防火構造，其主要構造應具有前開規定之防火時效。惟系爭建物為鋼骨鐵皮建築物，已如前述，其鋼骨構造自屬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項所稱之「不燃材料」，應具有一定之可耐火時間。又參酌火災出勤觀察紀錄記載消防局接獲報案時間為9點13分（報案人之手機號碼為0000000000，見鑑定書第49頁），而蔡銘哲於消防人員詢問時稱：伊平常8點半起床，會去熱鍋準備煮早餐，再去刷牙洗臉，洗完去煮早餐，報案前伊剛起床沒多久，一樣去開火熱鍋，然後去刷牙洗臉，刷完牙回房間，之後才想起瓦斯爐沒關，趕到廚房時瓦斯爐附近已經起火，抽油煙機也掉下來，伊先將瓦斯桶關閉，去走道拿滅火器回廚房噴灑，沒有成功才下樓找其他員工幫忙，並再去拿滅火器等語（鑑定書第93-94頁）；泓毅公司之會計陳寶珠（其手機號碼為0000000000，與報案人相同）稱：伊聽到蔡銘哲下樓拿滅火器，呼喊大家上樓滅火，伊趕緊打110報案，再打119，119表示已經派車前往搶救等語（鑑定書第89頁）；佐以大觀路1段5號住戶張迺茵亦稱：伊父母說早上8點多有聞到煙味，之後出門到湳興橋上看到汽車修理廠開始燒等語（鑑定書第56頁），可見於陳寶珠9點13分報案時，蔡銘哲甫下樓呼救，而於此之前，蔡銘哲已為開火熱鍋、刷牙洗臉、回房間、趕到廚房持滅火器滅火未果等諸多行為，似見2樓廚房之瓦斯爐於9點以前即已起火產生煙味。又依消防人員調閱停放於泓毅公司內水箱車之行車紀錄器顯示，9點18分59秒當時僅2樓南側樓梯口有黑煙冒出，1樓無明顯燃燒情形，9點19分、9點20分時，2樓樓梯口始有火勢燃燒，屋頂有濃煙冒出，迄9點23分16秒時，與系爭建物相鄰之397-1號1樓有大量黑煙竄出，397號順興汽車有限公司則無明顯火勢燃燒（鑑定書第41、43、224、225、227頁）等情，可知自9點以前瓦斯爐起火至9點29分約半小時左右，系爭建物雖已有火勢燃燒，黑煙並竄至鄰房397-1號，但尚未延燒至397-1號、397號，亦可佐證系爭建物之主要構造應具有一定之可耐火時間。原告雖主張系爭建物大部分空間為木板隔間，且東側挑高開放空間大部分由鐵皮構成，非以不可燃材料建造等語。然上開部分並無證據顯示即屬系爭建物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且系爭建物業已燒燬並經清理，無從調查其主要構造之防火時效若干，亦不可能僅由現場照片為判斷。從而，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致系爭火災延燒至1號建物云云，自無可信。
　②另原告主張系爭建物設有連接大觀路一段樓梯，且與原告之三層鐵皮建物相連，而該樓梯為簡易鐵棍架設，自非防火構造或被告所稱不燃材料，故為火災延燒原因之一。又另案判決雖認該樓梯非泓毅公司設置，然樓梯既為系爭建物一部分，更足以證明系爭建物所有人方進慶設置或保管有所欠缺等語。然查，上開樓梯係緊鄰原告所有之三層鐵皮建物設置，與原告建物相連，原告迄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證明系爭樓梯係由泓毅公司或方進慶所私設。況依系爭建物之火災現場拍攝照片位置示意圖所示（鑑定書第133頁），系爭建物已設有通往大觀路1段之樓梯，方進慶應無再於1號建物旁設置樓梯之必要。從而，原告主張方進慶私設系爭樓梯，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致系爭火災延燒至1號建物云云，亦屬無稽。
　⑶未留設防火間隔部分：
　　依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10條之1第1項規定，不論是否係防火構造建築物，均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留設淨寬1.5公尺以上之防火間隔，其設置目的在發生火災時，可阻隔火勢蔓延，藉以逃生避難。依火災現場立體配置示意圖㈠、編號2、4、69照片（鑑定書第137、140、141、174頁）觀之，1號建物與系爭建物目測距離應有超過1.5公尺，況依編號69號照片所示（鑑定書第174頁），系爭樓梯及相連之1號建物牆面、系爭樓梯左側地上物等，均仍完好，並無遭系爭火災延燒之現象，可見不論該段距離是否係依法留設之防火間隔，均具有阻隔火勢蔓延藉以逃生避難之效果，原告主張系爭建物與1號建物緊鄰云云，顯與事實不符，洵無可信。
　⑷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按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建築法第77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同條第5項授權內政部訂定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5條規定，C類工業倉儲類建築物未達1000平方公尺者，應每2年檢查1次。又依建築法第73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附表一、附表二所載，汽車修理場屬C類工業倉儲類（C-1類組），系爭建物面積未達1000平方公尺，應每2年檢查1次。查泓毅公司、源鎰公司於106年、107年間均未依前開規定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之情，固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9年12月11日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97頁）。然依前所述，系爭火災非因系爭建物之設置不當或保管欠缺所致，亦無原告所主張未設置合格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致延燒至原告所有之建物等情，縱泓毅公司、方進慶（或源鎰公司）未依前開建築法第77條第3項規定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亦難認其不作為與系爭火災之延燒有因果關係。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或源鎰公司）違反前開義務致系爭火災延燒至原告所有之建物云云，同屬無稽。
  ⒊綜上，泓毅公司、方進慶並無原告所指未設置合格之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等不作為，其等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亦與系爭火災延燒無關；且本件未有積極足夠之證據可佐系爭火災之發生及延燒至原告所有之財物造成原告受有損害，為方進慶設置或保管系爭建物不當所致。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賠償責任，另方進慶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二人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責任或不真正連帶責任，及洪永守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責任云云，均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91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及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泓毅公司、洪永守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泓毅公司、方進慶應連帶給付原告前開本息。暨前開所命給付，其中任一被告為給付者，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 提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無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原告主張因系爭火災所受之損害

		


		


		


		


		


		




		編號

		項目

		品名

		數量

		金額

		總計

		證據



		1

		鐵皮建物3層

		⑴鍍錏板
⑵按裝工資
合計

		8片
2人

		25,600元
4,000元
29,600元

		274,200元

		原證12、13、14



		


		


		電力分錶開關箱配電線：
⑴插座、開關分燈具
⑵水錶分錶及配水管
⑶厠所粉刷按裝鋼門及水窗
⑷馬桶、洗臉盆、沐浴龍頭及外部水龍頭配管
合計

		



1式
1式




1式

		



24,000元
6,000元
12,000元


10,000元
52,000元

		


		




		


		


		⑴裝潢器材（角材）
⑵丁鋼
⑶塑膠麗板
⑷塑膠門鈕
⑸踢腳板
⑹輕鋼架天棚
⑺厠所天棚塑膠板
⑻小窗
⑼工資
合計

		1式
1式
80片
3個


14


1

		15,750元
1,200元
38,000元
12,300元
2,600元
14,000元
2,500元
2,400元
137,600元
137,600元

		


		




		


		


		⑴新興橋頭屋頂PU果綠0.5
⑵新興橋頭外牆清浪板0.5
⑶新興橋頭水槽
⑷新興橋頭水切
⑸新興橋頭包角中直
⑹攻牙釘、矽利康
⑺工資（含拆）
⑻不銹鋼門
⑼乳白色鋁窗
合計

		11片
11片
6支
2支
6支
1式
1式
1樘
5片

		2,893元
9,383元
1,500元
420元
1,500元
2,000元
30,000元




55,000元

		


		




		2

		前棟水泥建物4層

		更換門片、鎖

		


		3,000元

		349,500元

		原證15、16、17



		


		


		更換鐵門、門栓鎖

		


		3,000元

		


		




		


		


		⑴鍍錏小門
⑵鍍錏平板
⑶鎖
合計

		1個
1片
1個

		2,500元
500元
1,500元
4,500元

		


		




		


		


		前地下1間：
⑴厠所冷氣臥室整修、木製隔間燒毀重新修改
⑵水電配電、水管
合計

		

1式


1式

		

75,000元


25,000元
100,000元

		


		




		


		


		前地下2間：
⑴鋁窗更新隔間3房門窗、水電配置
⑵油漆粉刷
合計

		

1式


1式

		

60,000元


15,000元
75,000元

		


		




		


		


		厠所部分：
⑴馬桶
⑵臉盆
⑶蓮蓬頭
⑷塑鋼門
⑸外部配水管及地排含按裝
⑹電力按裝（含開關插座、燈具、連隔間）
隔間部分：
⑴門
⑵木板
⑶輕隔間桸酸蓋板　
合計

		

1個
1個
1個
1個
1式


1式




2
2
2

		

3,500元
3,500元
1,500元
2,000元
20,000元


20,000元




7,000元
40,000元
60,000元
97,500元

		


		




		


		


		⑴2樓屋頂鐵皮屋、C型鋼、烤漆鋼板果綠色、清板、鐵皮屋骨架
⑵烤漆鋼板
⑶1樓樓梯板腳踏板鍍錏花板
⑷1樓梯扶手鍍錏圓管
⑸鍍錏小門
⑹1樓隔間C型鋼、角鐵鍍錏、烤漆、鋼板
合計

		15坪




15坪
1式


1式
2式
1式



		12,000元




22,500元
15,000元


7,000元
5,000元
8,000元


69,500元

		


		




		3

		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室

		⑴1樓配電含地下1、2層開關插座
⑵電水管按裝衛浴設備含馬桶、洗臉盆及塑鋼門
⑶裝潢部分隔間粉刷油漆
合計

		1式


1式


1式



		35,000元


90,000元


78,000元
203,000元

		1,878,000元

		原證18、19、20



		


		


		⑴鐵皮屋頂水泥結構磁磚按裝、施工
⑵儲藏室木製裝潢窗戶、木門隔間鐵製樓梯
⑶儲物間機車停放間C型鋼結構、遮雨棚、浪板更新
⑷水電配電
合計

		1式


1式


1式




1式

		210,000元


90,000元


130,000元




45,000元
475,000元

		


		




		


		


		⑴配水含自來水排水
⑵配電含開關插座燈具）
⑶結構體整修
⑷鐵屋部分
合計

		1式
1式
1式
1式

		60,000元
90,000元
750,000元
300,000元
1,200,000元

		


		




		4

		家具、財物

		⒈前棟水泥建物4層：
⑴店面1樓部分：
分離式冷氣
⑵2樓部分：
電視機28吋
日光檯燈
熱水器
冷氣
電鍋
電子計算打字機
毛毯
西裝
棉被
會議桌
書桌
冰箱
飲水機
衣物必需品
旅行箱、背包數個
古董品
現金
⑶地下1樓部分：
電視機28吋
單口瓦斯爐
床頭音響
雙人床組
⒉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及廚房、儲藏間、機車停放處：
⑴1樓（佛堂）部分：
佛桌
佛桌擺放用品（杯具、燈座等）
神主牌位
觀音佛像
木製藤椅
⑵地下1樓部分：
房間：
雙人床組
單人床組
化妝台
大型衣櫃
五斗櫃
電視櫃
電視40吋
電腦桌
電腦
電腦周邊設備
冰箱
飲水機
木製三層櫃
鋁製三層櫃
ipad平板
紅小米手機
掛衣架
鞋櫃
電話機
衣物配件鞋子等近百件
保養品數十件
現金
民生必需品
冷氣
電風扇
電暖器
相機
床單被套枕頭棉被
除濕機
空氣清淨機
厠所：
衛浴設備
吹風機
儲藏間：
全新鍋碗杯組
⑶地下2樓部分：
客廳：
微波爐
烤箱
電視櫃
置物櫃
電視機
餐桌
電子鍋
家庭卡拉ok
吊扇
電風扇
棉被
⒊廚房：
冰箱
烘碗機
瓦斯爐
抽油煙機
六門鋁合金收納櫃
電鍋
鍋具組、鍋碗瓢盆、刀具組、調味料等廚房用品
冰箱內食材
白鐵製洗碗台
⒋儲藏室：
大圓桌
⒌儲物間機車停放處:
洗衣機
點焊機
電鑽
電鋸
全新125cc機車
五金零件材料
腳踏車

		



1台


1台
2座
1組
1台
2個
1台
2件
5套
1組
1張
1張
1台
1台










1台


1組
1組














1個
1座
1組




1組
2組
1組
1組
1個
1個
1台
1個
1台


1台
1台
2個
1個
1台
1台
1組
2個
1個








1台
3台
2台
1台
8組
1台






2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個
1台
1組
2個
2台
4條


2台
1台
1個
1個
3個
1個






1組


1個


2台
1台
3支
1組
1台


1台

		



20,900元


12,000元
1,000元
5,800元
9,900元
2,600元
2,000元
3,000元
30,000元
4,000元
8,000元
3,600元
7,999元
1,600元
80,000元
3,200元
30,000元
10,000元


12,000元
1,000元
4,000元
6,500元








12,000元
12,000元


36,000元
25,000元
9,000元




6,500元
11,000元
8,500元
38,000元
6,500元
1,000元
22,000元
1,500元
21,000元
6,000元
8,000元
2,600元
1,200元
3,400元
9,000元
5,000元
1,000元
2,500元
500元
200,000元
12,000元
120,000元
10,000元
20,000元
1,500元
5,000元
3,500元
15,000元
4,500元
4,500元


5,000元
3,700元


12,000元




2,800元
3,200元
4,000元
2,000元
10,000元
3,000元
1,500元
30,000元
2,000元
1,600元
3,200元


40,000元
2,000元
5,000元
4,000元
7,200元
2,500元
20,000元


8,000元
15,000元


3,500元


25,000元
13,000元
6,000元
4,500元
82,800元
5,000元
1,500元

		1,233,299元

		108年度審附民字第568號卷第9-43頁、第49-57頁及原證21、30



		5

		變更印鑑、存摺補發

		


		


		


		700元

		原證22



		6

		MOD及網路設備

		


		


		


		1,989元

		原證23



		7

		租金損失

		


		


		


		262,000元

		系爭鑑定書第64頁末2行至第65頁第3行、原證24、25



		8

		在外租屋損失

		


		


		


		192,000元

		原證26



		9

		精神慰撫金

		


		


		


		150,000元

		全部卷宗及原證27



		10

		1至3所示建物折舊後未修復之損失

		


		


		


		658,312元

		




		合計

		


		


		


		


		5,000,00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45號
原      告  張保城  
訴訟代理人  李依蒨  
            李秋蓉  
            張鴻翊律師
複  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告  泓毅汽車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洪永守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舒正本律師
複  代理人  王俊權律師
被      告  方進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
來（108年度審附民字第568號），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方進慶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新北市○○區○○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為被告方進慶
    所有並經營源鎰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源鎰公司），被告泓毅
    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承租經營汽車修理
    廠，泓毅公司負責人為被告洪永守。又訴外人蔡銘哲為泓毅
    公司員工，其於民國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上開泓毅
    公司2樓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時，竟疏未留意，而離開廚
    房至房間更衣，致瓦斯爐起火燃燒，火勢延燒至原告所有之
    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築物，致右側鐵皮屋3層、左側水
    泥建物4層、後棟水泥建物2層、鐵皮屋1層、停車間、儲藏
    室、廚房燒燬，而經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火災
    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戶為新北市○○區○○路000號
    泓毅汽車有限公司，起火處為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
    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可能
    性較高」。
　㈡泓毅公司員工蔡銘哲於上班時地引發火災延燒，致原告受有
    損害，核屬侵權行為，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損
    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之負責人，應依民法第28條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泓毅公司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30分，且系爭建物2樓部分為汽
    車修理廠倉庫，自屬工作場所，則泓毅公司員工蔡銘哲於10
    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公司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在
    瓦斯爐啟動、開火之情形下，離開廚房至房間更衣，離開時
    間約20分鐘，致瓦斯爐起火燃燒，引發火災，造成原告受有
    損害，核為一侵權行為，且與執行職務之時間地點密切，自
    屬於民法第188條「執行職務」之範圍。且泓毅公司為汽車
    修理廠，擺放多種易燃油料，本應特別防範火災之發生，其
    負責人洪永守既同意蔡銘哲居住在泓毅公司2樓並使用瓦斯
    爐具，甚至平時會在公司內烤肉，足證蔡銘哲用火不慎係因
    泓毅公司、洪永守監督其職務執行未盡相當之注意。
　⒉又細繹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度偵字第27865號不
    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其略謂蔡銘哲使用
    瓦斯煮早餐而引發火災之行為，因失火當時洪永守不在現場
    而無法以失火罪論處等情，可知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著重於
    「火災發生之當時」洪永守之可課責性及是否有失火罪嫌，
    而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則係著重於對選任受僱人之「事
    前預防」以及受僱期間之「監督」，兩者規範目的有所不同
    。洪永守既同意蔡銘哲於汽車修理廠內居住並擺放瓦斯爐具
    ，則泓毅公司與洪永守是否已盡其監督義務？應由泓毅公司
    與洪永守負舉證貴任，尚不能執此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即謂泓
    毅公司與洪永守已盡其選任及監督義務。
　⒊再者，泓毅公司為專門維修警車、消防車、救護車之汽車修
    理廠，近幾年皆有得標之紀錄；且洪永守除設立泓毅公司之
    外，另有設立王秀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具一定資力；而原告
    所有之財產都在火災當中付之一炬，目前仍無資力修復部分
    建築物。故縱認泓毅公司、洪永守已盡其選任及監督義務，
    則請鈞院依民法第188條第2項規定，衡酌兩造之財力經濟狀
    況，令渠等向原告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㈢方進慶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泓毅公司使用系爭建物經營
    汽車修理廠，渠等未依建築法規之規定，採用防火構造建築
    ，核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
    賠償責任；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有所欠缺，應依民
    法第191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
    ，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
　⒈不燃材料與防火構造為不同概念，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下稱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第33款分別有
    明確定義，自不可混為一談。且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
    定，C類建築（含總樓地板面積超過150平方公尺之汽車修理
    廠）不能僅以不燃材料建造，而應為防火構造。而依火災原
    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所載，系爭建物「⑴西側
    有2層樓，第2層以『木板隔間』牆隔有2間倉庫、1間臥室、2
    間空房及1處交誼廳…。⑵西側第1層北側設有烤漆室，南側以
    『木板隔間』牆區劃板金室、辦公室及材料區…西南側則以水
    泥磚造牆面區劃1間倉庫使用。⑶東側為挑高開放空間為作業
    區使用。」，再與系爭鑑定書之火災現場拍攝照片示意圖相
    互勾稽以觀，可知系爭建物大部分空間均為木板隔間，且東
    側挑高開放空間大部分由鐵皮構成，核此，系爭建物僅有西
    南側角落係水泥磚牆，大部分仍係以木板、鐵皮等易燃物質
    隔間，亦非係以不燃材料建造。
　⒉又方進慶為系爭建物所有人，並將系爭建物出租予泓毅公司
    作為經營汽車修理廠之用，自應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
    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構造及設備安全。且依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110條、第110條之1第1項規定，無論是否為防火構造，
    基地境界均應留設防火間隔，而留設防火間隔目的，係為避
    免火災之延燒。系爭建物為未超過4樓、總樓地板面積824.7
    6平方公尺之汽車修理廠，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70條規
    定，應為防火構造，且其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
    地板均應具有1小時、屋頂應具有半小時防火時效，被告辯
    稱係以不燃材料建造，顯然違反上開規定，遑論系爭建物是
    否確使用不燃材料亦有疑問，已如前述，況系爭建物與原告
    之鐵皮建物3層緊緊相鄰，且被告又私設連結原告之鐵皮建
    物3層及大觀路之樓梯，顯然未留設任何防火間隔。是以，
    方進慶、弘毅公司違反上開建築法規之行為，核屬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起損害賠償責任，亦
    足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設置保管有所欠缺，亦應依民法第19
    1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甚且，系爭建物使用人雖為泓毅公
    司，然其建築物使用人責任仍需由負責人洪永守實行，卻因
    不作為而釀災，核為公司負責人違法執行職務，應依公司法
    第23條之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方進慶、弘毅公司未依法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均
    已違建築法規所課予之法定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應依民
    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建築物若屬供公眾使用，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應就
    其建築物構造及設備之安全，委請內政部認可之專業機構或
    專業人員辦理檢查簽證，並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此為建築
    法第77條第3項所明定。另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
    法第2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5、6條等
    規定，可知汽車修理廠屬於C1類組之建築物，且具公害之場
    所，如樓地板面積在1,000平方公尺以下者，每兩年應檢查
    及申報1次，且必須針對「防火避難設施類」之構造及設備
    進行檢查，例如內部裝修材料、安全梯、緊急出口等。
　⒉系爭建物為汽車修理廠，屬應申報檢查之建物，其所有權人
    方進慶、使用人泓毅公司依前開建築法規均負有申報義務，
    惟系爭建物於106、107年卻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紀錄
    ，此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9年12月11日新北工使字第10924
    27103號函可佐，堪認方進慶、泓毅公司對於火災之延燒有
    過失，亦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
    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㈤系爭建物既為具有公害之場所，內部卻有火源設備，而被告
    自行於系爭建物內設置連接至大觀路1段之樓梯，且該樓梯
    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助長火勢蔓延，堪認方進慶對系爭
    建物之設置及保管顯然有所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
    損害賠償責任：
　⒈承前所述，系爭建物既為具有公害之場所，本不應設置廚房
    、瓦斯爐等具有火源之設備，無論方進慶自己設置或任由泓
    毅公司設置，對於系爭建物之設置及保管顯然有所欠缺。
　⒉又方進慶為系爭鐵皮建物之所有權人，為貪圖出入方便而於
    系爭建物內，自行設置連接至大觀路1段之樓梯，而該樓梯
    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係由方進慶以簡易鐵棍所架設，非
    屬防火構造，且因設置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之樓梯，助長
    火勢蔓延，堪認該樓梯之設置及保管有所欠缺，方進慶即應
    依民法第191條負損害賠償責任。
　㈥系爭建物為汽車修理廠，惟系爭建物管理權人泓毅公司、所
    有權人方進慶，卻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
    消防安全設備，核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
    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方進慶另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
    損害賠償責任；至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依據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新北消預字第1092420117號函所檢
    附之系爭建物消防安全檢修設備申報書，可知系爭建物於10
    6年進行消防安全檢修設備申報，並於「實際用途」欄內載
    明為「汽車修理廠」，且經消防局准予備查，顯然消防局亦
    認定系爭建物實際用途為汽車修理廠，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第12條第3款第2目規定，系爭建物即應以丙類
    場所之標準為檢修。
　⒉惟系爭建物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僅備有8具海龍滅火器及
    1具照明燈，並無滅火器、滅火設備（水霧、泡沫、乾粉、
    二氧化碳4擇1）、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泡沫頭
    等消防安全設備，不僅遠遠不及上開設置標準要求丙類場所
    應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甚至以低於丙類場所之「丁類」標
    準受理申報；縱以丁類標準受檢，系爭建物亦未依上開設置
    標準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
　⒊又依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可知，申報場所竟為源
    鎰公司而非實際管理權人泓毅公司，雖然消防安全設備申報
    書之場所地址為系爭建物之廠址，然依法院實務，同一場址
    分租予不同承租人作為營業使用情形所在多有，應以各承租
    戶為負責申報義務之人，即以實際管理權人為原則，亦即源
    鎰公司及泓毅公司皆可能於系爭建物進行營業，則本件僅有
    源鎰公司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顯見泓毅公司根本未進行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因此泓毅公司已違反消防法所課
    予之法定義務，準此，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顯然
    有所紕漏。
　⒋再者，依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消署預字第1100008895
    號函文所載，可知海龍滅火器並非滅火器認可基準所認可之
    適用範圍，無論係何種場所，均不可設置海龍滅火器。而系
    爭建物既僅有海龍滅火器8具，無論係以丙類或丁類檢討設
    置消防安全設備標準，均有未足，遑論其中還有1具屬失壓
    （藥劑量不足）之情況。且依該函文所載，亦可知設有滅火
    器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汽車修理廠，在系爭火災之天氣條
    件下，得於火災發生初期發揮撲滅火勢或侷限延燒及警報之
    功能，而系爭建物既經認定為汽車修理廠，卻未設有滅火設
    備（水霧、泡沫、二氧化碳4擇1）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無
    從於火災發生初期發揮撲滅火勢或侷限延燒及警報之功能，
    足認未設置相關消防設備一事，與火災延燒間具有因果關係
    。
　⒌被告固辯稱起火處為泓毅公司第2層西南側廚房，未作維修使
    用，與消防法規、建築法規無涉云云，惟關於建築物使用類
    組之認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以消防
    安全設備之設置標準（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4
    條以下）皆係以「總樓地板面積」作為標準。質言之，立法
    目的係重視「建築物整體」之防火構造及消防安全是否達到
    法規之標準，法規並未針對「各樓層、各隔間的使用類別」
    進行區分而異其規定，堪認被告上開抗辯，並不可採。
　㈦方進慶雖辯稱原告追加其為被告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云云
    ，惟原告係因其他受災戶告知，系爭建物倘若有違反消防及
    建築法令之規定，則方進慶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彼時
    原告苦無證據，僅係有所懷疑，故於提起本件訴訟後，請求
    鈞院調查系爭鑑定書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紀錄，原告
    係直至查看上揭資料後，始肯定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不
    符消防及建築法令，方進慶確實有侵權行為且具違法性，故
    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且原告亦立即於109年12月2日追加方進
    慶為被告，未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併參以
    證人李家慶、陳良山於鈞院之證述，以及協調會影片暨譯文
    ，可知方進慶於協調會當日均係談論「他人」之賠償責任，
    始終未承認自己為賠償義務人，且一般受災戶於火災後，急
    需恢復正常生活，要求房東清理垃圾、恢復水電等尚屬合理
    範疇，然此不符於受災戶對房東違反消防及建築法規、對設
    置、保管建物有所欠缺行為具有認識，亦即原告於當時仍不
    知悉方進慶為賠償義務人，自不得開始起算民法第197條第1
    項之時效期間甚明。
　㈧系爭建物為原告、張保君、張保縣所共有，惟原告於系爭火
    災發生後不久，即與張保君、張保縣達成協議，其等將系爭
    火災所生所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原告，由原告處理後續事
    宜，故原告得向被告請求連帶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
　⒈鐵皮建物3層（興建時間約為82至84年）部分：
　　鐵皮建物3層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已將此建物修繕至
    尚勉為居住之程度，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自
    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神
    、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告，
    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工資
    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鐵皮建物3層
    之建築本體，原告已支出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修復費用27萬4
    ,200元，惟鐵皮建物3層尚有部分仍未修復。
　⒉前棟水泥建物4層（興建時間約為60至65年）部分：
　　前楝水泥建物4層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已將此建物修
    繕至尚能勉為居住之程度，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
    工，自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
    之精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
    被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
    出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前棟水
    泥建物4層之建築本體，原告已支出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修復
    費用34萬9,500元，惟前棟水泥建物4層尚有部分仍未修復。
　⒊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室（興建時間約為72至74
    年）部分：
　　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等建物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僅
    就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之1樓有稍做整修，已經花費20萬3,
    000元，另委請建築師傅估價，僅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建物
    之結構補強及儲藏室重新建立，就至少需花費167萬5,000元
    ，惟原告無力修繕，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自
    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神
    、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告，
    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工資
    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後棟水泥鐵皮
    建物3層等建物之建築本體，原告應支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
    修復費用187萬8,000元，惟現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之2樓、
    3樓仍為廢棄狀態，廚房、儲藏室重建更是遙遙無期。
　⒋家具、財物損失部分：
　　系爭火災亦將原告所有建物內之家具、財物業一併燒燬，原
    告至少受有如附表編號4所示123萬3,299元之損害，無奈原
    告財力有限，於系爭火災後僅能購買基本家具及日常生活用
    品，如購買二手家具1萬5,000元、原告自行焊接鐵門用之廢
    鐵材2,840元、洗衣機1萬8,900元、電視9,988元、鞋櫃1,49
    2元、手機3,999元、日常用品8,680元、彈簧床2頂共1萬4,0
    00元、ipad(含玻璃保護貼、皮套、記憶卡）1萬3,079元、
    冷氣10萬5,800元、電暖器1,788元、安全爐（即廚房瓦斯爐
    ）3,190元，金額共計19萬8,756元，然此尚無法完全恢復火
    災前樣貌。
　⒌變更印鑑、存摺補發部分：　
　  原告因自己與家人之存摺、金卡、印鑑燒燬，故分別向郵局
    、土城區農會申請補發存摺、金融卡及變更印鑑，而受有辦
    理相關手續工本費之損害：原告之女張玟慈辦理變更郵局印
    鑑工本費100元、補發金融卡工本費100元；原告之子張文斌
    辦理變更郵局印鑑工本費100元、補發金融卡工本費100元；
    原告辦理土城區農會變更印鑑、存摺補發手續費100元；配
    偶李秋蓉辦理土城區農會變更印鑑、存摺補發手續費200元
    ，金額共計700元。
　⒍MOD及網路設備部分：
　　原告於火災前向中華電信承租MOD及網路設備，因系爭火災
    燒燬後，原告需向中華電信賠償費用1,289元，並因重新設
    定MOD及網路而需再度付費700元，金額共計1,989元。
　⒎租金損失部分：
　⑴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以配偶李秋蓉為出租人，將鐵皮建
    物3層出租給訴外人沈仲威經營髮廊，每月租金1萬6,000元
    ，系爭火災於107年8月23日發生後，鐵皮建物3層經歷約7個
    月時間始修繕至能為居住、營業之程度，此段期間原告因無
    法將該棟建物出租予沈仲威，共計受有11萬2,000元之租金
    損失。
　⑵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以配偶李秋蓉為出租人，將前棟水
    泥建物4層建物之1樓出租給訴外人李芳旗經營早餐店，每月
    租金1萬5,000元，租賃期間自107年6月1日至108年5月31日
    止，系爭火災於107年8月23日發生後，原告因無法將該棟建
    物出租予李芳旗，受有每月1萬5,000元租金之損失，合計為
    15萬元。
　⑶上開租金損失合計為26萬2,000元。
　⒏在外租屋損失部分：
　　原告因居住之房屋遭燒燬，等待修繕期間需在外租屋居住1
    年，原告委由配偶李秋蓉承租房屋，每月租金為1萬6,000元
    ，總計租金為19萬2,000元。
　⒐精神慰撫金部分：
　　系爭房屋為原告父親生前一手打造的家園，原告在此業已居
    住已50多年，自出生、就學、娶妻生子、一家三代同享天倫
    ，乃至於父親過世等等，可謂承載著原告與家人無數的回憶
    與情感。詎料家園卻因系爭火災一夕間付之一炬，上至祖先
    牌位、父親遺留手尾錢與首飾、下至原告子女社團資料與各
    項獎狀成績單，均化為灰燼，原告同時身為人子、人父，不
    能保護父親最後的遺物，也沒能讓孩子在安穩的環境下成長
    。又因原告極需工作賺取經費修繕家園，修繕、求償之重責
    大任便落在原告配偶身上，其往返奔波之勞累，原告雖看在
    眼裡，卻因分身乏術難以協助，未盡到身為人夫之責任；原
    告自己更因系爭火災之故，使原告每逢聽到消防車的聲音，
    就會不自覺感到緊張、惶恐，致身心受創、生活失序。況前
    棟4層其實僅將房屋內部修繕至能勉為居住之程度，原告遷
    回居住後某日，臥房上方大水泥塊掉落，幸當時無人在場，
    否則原告或家人應已不在人世，原告至今一回想起水泥塊掉
    落晝面即徹夜難眠，如無系爭火災，原告與家人又怎會落入
    此等險境，原告之人身安全、生活居住權利及居住安寧等人
    格法益受侵害程度已屬情節重大，原告自得請求被告連帶賠
    償精神慰撫金15萬元。
　⒑綜上，原告請求金額為500萬元，扣除上開金額434萬1,688元
    ，中間差額65萬8,312元係為原告就建物未修復部分之損失
    ，經評估折舊後請求之賠償金額，應平均分配於鐵皮建物3
    層、前棟水泥建物4層、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
    室等未修復部分之損失，並請求鈞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
    第2項規定，於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原告所受損害
    數額。　
　⒒再者，於系爭火災發生後，因適逢訴外人李家慶為競選里長
    ，遂主動表示願居中協調，並於107年8月24日、8月27日召
    開兩次協調會，惟原告與其他受災戶均未就損害賠償相關事
    宜與被告達成共識。嗣訴外人陳良山向原告聲稱受方進慶委
    任，對前棟水泥建物4層及鐵皮建物3層進行一部分估價，惟
    陳良山在得知原告尚有後棟水泥建物3層、廚房及儲藏室待
    修復時，即未再表示要依據估價單修繕，方進慶亦未給付23
    萬元予原告。方進慶固有於火災後雇工整理現場，然其非僅
    針對原告所有之建物進行整理，而係將包含起火點即系爭建
    物在內之所有受災建物一起進行整地、排水、清運，而原告
    之廚房、儲藏室，及靠近系爭建物之停車間，均在該整地過
    程中遭拆除，迄今仍未回復原狀。另李家慶為競選里長而向
    原告商借其所有前棟水泥建物4層靠大觀路1、2樓部分，及
    鐵皮建物3層靠大觀路1樓部分作為競選總部，並進行簡易整
    修，並無居住之功能，而原告亦未將此部分修繕費用列入請
    求範圍。
　㈨併為聲明：⒈泓毅公司、洪永守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⒉泓毅公司、方進慶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及泓
    毅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方進慶自民事追加被告暨
    補充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⒊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者，其他
    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泓毅公司、洪永守則以：
　㈠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由於經濟狀況不佳，於到職後即單
    獨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由泓毅公司提供予員工住宿之房間，
    其餘房間並未有員工居住。而本件火災起火原因係蔡銘哲以
    爐火烹調不慎引燃所致，且依蔡銘哲於偵查中所為陳述，蔡
    銘哲煮東西、換衣服之時間係於其上班之前，即當天上午8
    時多，故系爭火災並非蔡銘哲因執行職務所致，自與泓毅公
    司、洪永守無關。甚且，鈞院109年度訴字第2471號判決亦
    已認定系爭火災係因蔡銘哲爐火烹調不慎引燃，而蔡明哲煮
    東西、換衣服之時間係於其上班之前，故系爭火災並非蔡銘
    哲因執行職務所致甚明。
　㈡又系爭建物整棟構造係以鋼鐵興建為主，另於1樓後方之辦公
    室係以磚牆水泥隔間，而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均係
    屬「不燃材料」，自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所指「主要
    構造以不燃材料建造」之規定，且因前述之鋼鐵、混凝土、
    磚造等材料既屬「不燃材料」，自無法因該不燃材料而延燒
    他處，當無相當之因果關係。至防火時效之建材，其規範目
    的係為防止建築物因火勢而倒塌，此與火勢是否延燒乙節亦
    無因果關係。況系爭建物與原告房屋並未相連，其間亦已留
    有超過1.5公尺以上之防火間隔。
　㈢系爭建物之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並未超過內政部99年3月
    3日台內營字第0990801045號函釋之300平方公尺，並不適用
    建築法第77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之範圍。甚且，系爭建物
    2樓部分，僅係提供予員工住宿使用，並未作為維修作業使
    用，而泓毅公司相關之維修作業均係位於1樓作業區，則系
    爭建物2樓部分，即非屬建築法第77條建築法公共安全檢查
    之範圍，且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函文所載，系爭建
    物2樓設置廚房及瓦斯爐，並無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至於
    喬威髮廊招牌下方之金屬樓梯，係緊鄰原告建物，其後之雨
    遮，亦係連通至原告廚房，顯然該金屬樓梯、雨遮係原告設
    置以供其進出使用，與被告無關。
　㈣再者，關於原告所稱系爭建物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不符法
    規標準云云，惟其中滅火器部分，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9
    年12月14日新北消預字第1092420117號函檢附之消防局場所
    紀錄表，106年檢修申報，受理日期106年11月20日，檢修結
    果雖記載「不符合」，然複查日期106年11月27日，檢查結
    果則為「消防設備合格」、「檢修申報合格」，可知系爭建
    物確有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合格；減火設備部分，系爭建物為
    半開放式之廚房，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故不適用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8條第1項第3款、第71條第2款
    等規定；火警自動警報器、室內消防栓部分，系爭建物面積
    僅262.80平方公尺，故不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5條第1項第1款、第34條第1項等
    規定。
　㈤原告復稱泓毅公司未依規定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云
    云，惟系爭建物係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所承租，以經營汽車修
    理業。而因方進慶之前曾經營汽車修理業即源鎰公司，知悉
    汽車修理業每年須申報消防設備檢修，乃要求泓毅公司每年
    須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又因系爭建物係方進慶所有，泓毅公
    司乃以方進慶所經營之源鎰公司名義辦理每年之消防設備檢
    修申報，可知系爭建物確有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合格。
　㈥關於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除附表編號5、6所示部分不爭
    執外，其餘部分均爭執，其理由為：附表編號1、2、3所示
    部分，原告均無法證明火災前原有狀態、是否為回復必要費
    用，且未計算折舊；附表編號4所示部分，原告所提出係火
    災後之單據，無法證明是否於火災時燒毀，亦未計算折舊；
    附表編號7所示部分，火災2個月內方進慶已修繕完畢，且於
    000年00月間，李家慶以該房屋作為競選里長辦公室使用；
    附表編號8所示部分，火災2個月內方進慶修繕前面2間房屋
    後，欲繼續修繕後棟建物，原告拒絕；附表編號9所示部分
    ，非屬侵害人格法益，自均不得請求被告賠償。
　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方進慶則以：
　㈠方進慶並未於系爭建物及原告房屋間隔搭建鐵皮棚架，系爭
    建物整棟構造係以鋼鐵興建為主，其內格局為挑高之開放式
    廠房，屋頂為鐵皮，另於後方之辦公室係採用鋼鐵結構、再
    覆以磚牆水泥隔間。而以系爭建物所使用之鋼鐵、混凝土、
    磚造等材料，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規定係屬於「
    不燃材料」，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之「主要構造
    以不燃材料建造」之規定。且系爭建物所使用之鋼鐵、混凝
    土、磚造等材料，材質本身既屬「不燃材料」，自無法因該
    不燃材料而延燒他處，當無相當之因果關係。況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1條第31款規定，其規範目的係為防止建築物因火勢
    而倒塌，此與火勢是否延燒無因果關係。
　㈡又方進慶原先係在系爭建物經營源鎰公司，嗣將系爭建物出
    租予泓毅公司，雖非經營製造業，亦要求承租人每年申報消
    防設備檢修，而泓毅公司每年均以源鎰公司名義辦理消防設
    備檢修申報。至於原告所稱大多使用木板做為隔間云云，惟
    此係泓毅公司於承租後於2樓重新隔間做為員工宿舍，與方
    進慶無關。況系爭建物之總面積僅為262.8平方公尺，並未
    超過300平方公尺，故並非建築法第5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
    築物，當無建築法第77條之適用。
　㈢再者，關於損害之部分，原告雖提出其財產損失之明細表，
    惟該明細表係原告自行製作私文書，其上項目大多由原告自
    行填載，究竟在火災發生時有無放置於火災現場？有無購入
    之憑證？又損害發生時之原有狀態為何？是方進慶爭執原告
    主張損害部分形式及內容之真正。而洪永守於系爭火災發生
    隔日即107年8月24日發給鄰近受災戶紅包，火災後2、3日即
    107年8月25日、26日，受災戶共同委託欲競選里長之李家慶
    協助協商善後，方進慶則委由陳良山協助協商善後。而原告
    因年久老舊以及坐落土地為國有地，乃協議以整修方式為之
    ，方進慶即將鄰近大觀路前面2間房屋予以修繕，並支出鐵
    皮、鐵窗修補換新13萬2,000元、電力復原工程7萬0,470元
    、追加雨棚6,000元、木作牆壁及天花板輕鋼架4萬2,400元
    ，惟於前揭修繕完成後，原告又追加修復標的，方進慶及陳
    良山乃請張保君（即原告大哥）一次提出全部欲修復之內容
    ，經張保君提出23萬元估價單予谷連傳，谷連傳再轉交予方
    進慶，嗣由谷連傳負責發包予黃姓包商，方進慶並於修復前
    將23萬元匯款予陳良山，由陳良山依谷連傳要求開立面額10
    萬元、13萬元之支票2紙，交付谷連傳用以支付工程款。準
    此，方進慶既已將鄰近大觀路前面2間房屋予以修繕，甚至
    另外交付23萬元予李家慶轉交予原告自行修繕，原告於本件
    訴訟竟又再次請求該部分之損害35萬元、45萬元云云，顯失
    誠信。況原告後棟房屋之年代久遠，約50、60年，折舊後殘
    值不高，惟原告竟主張損失300萬元，亦屬無據。
　㈣此外，系爭火災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原告係遲至109年12
    月2日始以民事追加被告暨補充理由狀，追加方進慶涉及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應已罹於2年之請求權時效，而不得
    請求。
　㈤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建物為方進慶所有並經營源鎰公司，泓毅公司向方進慶
    承租經營汽車修理廠。
　㈡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並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臥室，泓毅公司
    負責人為洪永守。
　㈢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包含3層鐵皮建物、前棟水泥建
    築物4層、後棟建築物3層）為原告及訴外人張保君、張保縣
    共有，張保君、張保縣已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予原告。
　㈣系爭建物於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發生火災，經消防局火災
    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戶為新北市○○區○○路000號
    泓毅汽車有限公司，起火處為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
    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可能
    性較高」等語。
　㈤107年8月3日，蔡銘哲於系爭建物2樓煮早餐時不慎引發火災
    ，火勢自系爭建物延燒至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並導
    致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及其內物品燒燬。
五、查蔡銘哲為泓毅公司之員工並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臥室，於1
    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系爭建物2樓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
    餐，在瓦斯爐啟動、開火之情形下離開廚房約20分鐘，致瓦
    斯爐起火燃燒引發系爭火災，延燒至原告所有之新北市○○區
    ○○路0段0號本棟建築物（第四層臥室、儲藏室、浴室等處大
    多已碳化燒損，第三層北側廚房、用餐區、紅茶區、材料區
    等處所內部物品大多已受燒碳化、燬損，南側露台及空區間
    欄杆、鐵皮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所擺設物品大多燒損碳
    化，第二層北側儲藏室、空區間內部物品尚保持完整，牆面
    及天花板附近有積碳燻黑、燒損情，南側臥室及浴室均已受
    燒燬壞，第一層南側客廳、浴室東側附近物品有受熱燒損情
    形，客廳東北側廚房已受燒損壞，廚房與東北側南興橋間鐵
    皮雨遮、金屬樓梯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庭院四周鐵皮牆
    面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及部分變形倒塌，庭院東北側臥室
    及停車區內部物品均已受燒燬壞）、大觀路1段1號東側建築
    物（第三層「喬威髮藝」西側工作室天花板附近物品受熱燒
    損，東側儲藏室內部物品大多已受燒碳化、燬損，第二層臥
    室均已受燒碳化、燒燬、木質樓板大多已受燒破裂，東側臥
    室內部物品均已受燒碳化、燬損燬壞，外觀鐵皮大多已受燒
    氧化、變色）。蔡銘哲前開過失行為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審簡字第1075
    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得易科罰金確定等情，有
    前開判決書可佐，並有上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所附消防局系
    爭鑑定書足憑，且為兩造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六、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損害賠
    償責任。又方進慶為系爭建物所有權人，泓毅公司為系爭建
    物管理權人，渠等未使用防火構造建築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
    、未留設防火間隔、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未依各類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
    報，違反消防法、建築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
    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
    、保管有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損害賠償責任。又泓
    毅公司及方進慶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洪永守為泓毅公
    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規定，應負連帶或
    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泓毅公司負損害賠償責
    任，暨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洪永
    守連帶負責，是否有據？
　⒈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
    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
    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如受僱人之行
    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
    僱用人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
    任。然若於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或係受
    僱人個人之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命僱用人負賠
    償責任之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3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查依泓毅公司之會計即證人陳寶珠於消防局人員詢問時稱：
    蔡銘哲為泓毅公司之師傅（即技師），系爭火災發生當時他
    人在系爭建物2樓，還沒上班。2樓為蔡銘哲的員工宿舍及公
    司倉庫，還有2間空房，主要居住為蔡銘哲1人，除上樓拿倉
    庫的物品外，其他員工不會出入2樓。2樓沒有存放危險物品
    、化工原料或其他會引（自）燃之化學物品，只有存放書籍
    、汽車零件等物品等語（鑑定書第89-90、92頁），蔡銘哲
    稱：伊平常早上8點半起床，刷牙洗臉完煮早餐吃，大概9點
    多下樓上班等語（鑑定書第94頁）。酌以系爭鑑定書於「火
    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之一、現場概況㈢各戶配置情
    形⒉⑴亦記載：系爭建物西側有2層樓，第2層以木板隔間牆隔
    ，有2間倉庫、1間臥室、2間空房及1處交誼廳，西南側以水
    泥磚造牆面區劃1間浴室及1間廚房使用等語（鑑定書第17頁
    ），可知蔡銘哲之職務內容為修理車輛，並非烹煮餐食；其
    平日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該處為房間、倉庫，僅存放書籍
    、汽車零件，顯非泓毅公司員工之工作場所。則系爭火災發
    生時蔡銘哲在2樓梳洗、準備早餐，尚未下樓上班，難認其
    烹煮餐食之行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客觀上亦不具備執行職
    務之外觀。原告雖主張蔡銘哲於上班時間在2樓準備早餐不
    慎發火系爭火災，與其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
    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云云。惟揆諸前
    揭說明，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稱執行職務之行為，應指一切
    與僱用人所命執行之職務通常合理相關連的事項，尚難僅因
    時間地點密接，即不論受僱人之行為是否與其職務有內容關
    連，均概認客觀上係與執行職務有關。從而，原告依民法第
    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泓毅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及洪
    永守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泓毅公司
    負連帶責任云云，均屬無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對泓毅公司、方進
    慶請求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
    對方進慶為請求，暨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
    定，請求洪永守連帶負責，是否有據？
  ⒈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
    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者，仍須以行為人違反保護他
    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非謂
    一旦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即須就損害結果負賠償責任 （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土地
    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
    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
    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
    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項
    規定建築物所有人之責任，係以對建築物之設置或保管有欠
    缺為基礎，而推定建築物所有人有過失、推定建築物在設置
    或保管上有欠缺、並推定被害人權利受侵害係因建築物設置
    或保管上有欠缺所致；若建築物所有人欲免責應舉反證證明
    並無過失，或該過失與對造之損害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復按
    因不作為而造成他人損害，應負侵權行為責任，除有法律或
    契約上有為一定作為義務外，亦須該不作為與損害之造成有
    因果關係為必要，亦即倘若有所作為即得防止結果之發生，
    而因其不作為致發生損害，該不作為與損害之間，始有因果
    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依鑑定書關於起火原因研判之記載，參酌現場燃燒後狀況、
    消防分隊出動觀察紀錄、初期搶救晝面、行車紀錄器影像、
    重機具協助拆除檢視、起火戶附近人員目擊情形、報案電話
    內容、保全作動資料、相關人員談話筆錄及廚房內部物品逐
    層清理、檢視等相關內容研判，系爭火災起火處係位於系爭
    建物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且
    蔡銘哲對其爐火烹調致生火災等行為亦坦承不諱，復經排除
    危險物品、化工原料、縱火、電氣因素及遺留火種等可引（
    自）燃之發火源，而認本案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
    可能性較高（鑑定書第7-50頁），可見系爭火災係因蔡銘哲
    使用瓦斯爐不慎所引發。
  ⑵原告雖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分別為系爭建物使用管理人
    、所有人，因未使用防火構造建築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
    留設防火間隔、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未依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
    違反消防法、建築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及方進慶對系爭建
    物之設置、保管有欠缺，始致原告所有建物遭系爭火災延燒
    云云。惟查：
　⑴未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部分：
　①消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
    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消防機關得依前項所定
    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前開各類場所
    之管理權人，應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
    規定期限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核，主管機關得派員複
    查，消防法第6條第1、2項、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主管機
    關內政部並依消防法第6條第1項規定訂定消防設置標準。參
    以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函說明二載明：「㈠…是依法
    令應有消防安全設備之場所，管理權人應依其用途及設置標
    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委託檢修機構或消防設備師、士定
    期檢修。又各類場所之用途分類認定，係以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認定為主，輔以建築物使用執照登載之使用項目及現場
    實際使用情形判定之；如屬未申領使用執照或未依使用執照
    用途之違規使用場所，…由地方消防機關依實際用途分類列
    管檢查及按消防法相關規定辦理，是汽車修護場之用途分類
    及檢修申報是否適法等節，宜由地方消防機關就個案實際情
    形認定之。」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7-88頁)，可知內政部消
    防署就消防設置標準所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與維
    護是否符合規範，乃授權由地方消防機關依消防設置標準所
    定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就個案實際
    情形認定之。
　②查板城路399號（即系爭建物）、399-1號及大觀路1段1-1號
    均為同一建築物（鑑定書合併稱板城路399號），為地上2層
    之鋼骨鐵皮建築物等情，業據鑑定書記載明確（鑑定書第14
    -15頁），並有火災現場位置示意圖㈡、立體配置示意圖㈠（
    鑑定書第111、137頁）及鑑定書編號90照片（鑑定書第184
    頁）可佐。又源鎰公司於106年11月20日申報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其申報檢修之地址為板城路399號，申報場所樓層為
    地上2樓，1樓使用面積為677.13平方公尺，2樓為147.63平
    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為824.76平方公尺，受理場所名稱為
    「源鎰汽車有限公司（宇建）」，實際用途為汽車修理廠，
    有設置8具海龍滅火器及1具緊急照明燈，於106年11月15日
    經消防士檢修結果，其中7具海龍滅火器合格，惟因1具海龍
    滅火器藥劑量不足而失壓，另1具緊急照明燈無電源進入，
    經判定不符合，嗣改善後經消防局於同年11月27日複查合格
    等情，有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函檢附之消防局場所紀錄表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99-312頁
    ）。依該申報書所載受理場所名稱與鑑定書編號90照片所示
    泓毅公司大門左側招牌為「宇建」、「源鎰」相符，可見源
    鎰公司申報檢修之場所即為系爭建物，經地方主管機關即消
    防局依其實際使用情形及危險程度列管並查察消防設備合格
    、檢修申報合格，已達消防法第6條課予管理權人對其實際
    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之規範目的
    ，縱未以泓毅公司之名義申報，而由源鎰公司代為之，倘有
    違規定，亦僅係應為行政裁罰，尚無不可。另依現行消防設
    置標準第18條之規定，滅火設備包括水霧、泡沫、二氧化碳
    、乾粉四類，固未列海龍滅火器；然依109年8月21日廢止前
    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2條第9款規定，海龍滅
    火設備仍屬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項目，且消防局於106年11
    月27日複查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亦經認定消防設備合
    格，有消防局場所紀錄表足憑，可見系爭火災發生當時，海
    龍滅火器仍屬法規允許使用之消防設備，則原告主張海龍滅
    火器非合格之消防設備云云，自非可採。從而，原告主張泓
    毅公司未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未依消防設置標準設置滅
    火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泡沫頭等消防安
    全設備，違反義務云云，均無可取。
　⑵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部分：
　①所謂防火時效，係指建築物主要結構構件、防火設備及防火
    區劃構造遭受火災時可耐火之時間。汽車修理場之總樓地板
    面積在5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為防火構造，自頂層計算不超
    過4層之各樓層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應具
    有1小時、屋頂應具有半小時之防火時效（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1條第31項、第69條、第70條規定參照）。依前述源鎰公
    司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之記載，系爭建物為2層建物，
    總樓地板面積為824.76平方公尺，依前開規定固應為防火構
    造，其主要構造應具有前開規定之防火時效。惟系爭建物為
    鋼骨鐵皮建築物，已如前述，其鋼骨構造自屬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1條第28項所稱之「不燃材料」，應具有一定之可耐火
    時間。又參酌火災出勤觀察紀錄記載消防局接獲報案時間為
    9點13分（報案人之手機號碼為0000000000，見鑑定書第49
    頁），而蔡銘哲於消防人員詢問時稱：伊平常8點半起床，
    會去熱鍋準備煮早餐，再去刷牙洗臉，洗完去煮早餐，報案
    前伊剛起床沒多久，一樣去開火熱鍋，然後去刷牙洗臉，刷
    完牙回房間，之後才想起瓦斯爐沒關，趕到廚房時瓦斯爐附
    近已經起火，抽油煙機也掉下來，伊先將瓦斯桶關閉，去走
    道拿滅火器回廚房噴灑，沒有成功才下樓找其他員工幫忙，
    並再去拿滅火器等語（鑑定書第93-94頁）；泓毅公司之會
    計陳寶珠（其手機號碼為0000000000，與報案人相同）稱：
    伊聽到蔡銘哲下樓拿滅火器，呼喊大家上樓滅火，伊趕緊打
    110報案，再打119，119表示已經派車前往搶救等語（鑑定
    書第89頁）；佐以大觀路1段5號住戶張迺茵亦稱：伊父母說
    早上8點多有聞到煙味，之後出門到湳興橋上看到汽車修理
    廠開始燒等語（鑑定書第56頁），可見於陳寶珠9點13分報
    案時，蔡銘哲甫下樓呼救，而於此之前，蔡銘哲已為開火熱
    鍋、刷牙洗臉、回房間、趕到廚房持滅火器滅火未果等諸多
    行為，似見2樓廚房之瓦斯爐於9點以前即已起火產生煙味。
    又依消防人員調閱停放於泓毅公司內水箱車之行車紀錄器顯
    示，9點18分59秒當時僅2樓南側樓梯口有黑煙冒出，1樓無
    明顯燃燒情形，9點19分、9點20分時，2樓樓梯口始有火勢
    燃燒，屋頂有濃煙冒出，迄9點23分16秒時，與系爭建物相
    鄰之397-1號1樓有大量黑煙竄出，397號順興汽車有限公司
    則無明顯火勢燃燒（鑑定書第41、43、224、225、227頁）
    等情，可知自9點以前瓦斯爐起火至9點29分約半小時左右，
    系爭建物雖已有火勢燃燒，黑煙並竄至鄰房397-1號，但尚
    未延燒至397-1號、397號，亦可佐證系爭建物之主要構造應
    具有一定之可耐火時間。原告雖主張系爭建物大部分空間為
    木板隔間，且東側挑高開放空間大部分由鐵皮構成，非以不
    可燃材料建造等語。然上開部分並無證據顯示即屬系爭建物
    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且系爭建物業已燒
    燬並經清理，無從調查其主要構造之防火時效若干，亦不可
    能僅由現場照片為判斷。從而，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未使用
    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致系爭火災延燒至1號
    建物云云，自無可信。
　②另原告主張系爭建物設有連接大觀路一段樓梯，且與原告之
    三層鐵皮建物相連，而該樓梯為簡易鐵棍架設，自非防火構
    造或被告所稱不燃材料，故為火災延燒原因之一。又另案判
    決雖認該樓梯非泓毅公司設置，然樓梯既為系爭建物一部分
    ，更足以證明系爭建物所有人方進慶設置或保管有所欠缺等
    語。然查，上開樓梯係緊鄰原告所有之三層鐵皮建物設置，
    與原告建物相連，原告迄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證明系爭樓梯
    係由泓毅公司或方進慶所私設。況依系爭建物之火災現場拍
    攝照片位置示意圖所示（鑑定書第133頁），系爭建物已設
    有通往大觀路1段之樓梯，方進慶應無再於1號建物旁設置樓
    梯之必要。從而，原告主張方進慶私設系爭樓梯，未使用具
    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致系爭火災延燒至1號建
    物云云，亦屬無稽。
　⑶未留設防火間隔部分：
　　依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10條之1第1項規定，不論是否係
    防火構造建築物，均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留設淨寬1.5公尺
    以上之防火間隔，其設置目的在發生火災時，可阻隔火勢蔓
    延，藉以逃生避難。依火災現場立體配置示意圖㈠、編號2、
    4、69照片（鑑定書第137、140、141、174頁）觀之，1號建
    物與系爭建物目測距離應有超過1.5公尺，況依編號69號照
    片所示（鑑定書第174頁），系爭樓梯及相連之1號建物牆面
    、系爭樓梯左側地上物等，均仍完好，並無遭系爭火災延燒
    之現象，可見不論該段距離是否係依法留設之防火間隔，均
    具有阻隔火勢蔓延藉以逃生避難之效果，原告主張系爭建物
    與1號建物緊鄰云云，顯與事實不符，洵無可信。
　⑷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按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
    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
    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建築法第77條第
    3項定有明文。依同條第5項授權內政部訂定之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5條規定，C類工業倉儲類建築物未
    達1000平方公尺者，應每2年檢查1次。又依建築法第73條第
    4項授權訂定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附表一
    、附表二所載，汽車修理場屬C類工業倉儲類（C-1類組），
    系爭建物面積未達1000平方公尺，應每2年檢查1次。查泓毅
    公司、源鎰公司於106年、107年間均未依前開規定進行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之情，固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
    9年12月11日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97頁）。然依前所述，
    系爭火災非因系爭建物之設置不當或保管欠缺所致，亦無原
    告所主張未設置合格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未使用
    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致延燒
    至原告所有之建物等情，縱泓毅公司、方進慶（或源鎰公司
    ）未依前開建築法第77條第3項規定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亦難認其不作為與系爭火災之延燒有因果關
    係。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或源鎰公司）違反前開義
    務致系爭火災延燒至原告所有之建物云云，同屬無稽。
  ⒊綜上，泓毅公司、方進慶並無原告所指未設置合格之消防安
    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
    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等不作為，其等未申報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亦與系爭火災延燒無關；且本件未有積極足夠之證
    據可佐系爭火災之發生及延燒至原告所有之財物造成原告受
    有損害，為方進慶設置或保管系爭建物不當所致。原告主張
    泓毅公司、方進慶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賠償責任，另方
    進慶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二人應依民法第18
    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責任或不真正連帶責任，及洪永守應依
    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責
    任云云，均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9
    1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及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等規定，請求泓毅公司、洪永守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泓毅公司、方進慶應連帶給付原告前開本息。暨前開
    所命給付，其中任一被告為給付者，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
    內同免給付義務，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 
    提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無庸逐一
    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原告主張因系爭火災所受之損害       編號 項目 品名 數量 金額 總計 證據 1 鐵皮建物3層 ⑴鍍錏板 ⑵按裝工資 合計 8片 2人 25,600元 4,000元 29,600元 274,200元 原證12、13、14   電力分錶開關箱配電線： ⑴插座、開關分燈具 ⑵水錶分錶及配水管 ⑶厠所粉刷按裝鋼門及水窗 ⑷馬桶、洗臉盆、沐浴龍頭及外部水龍頭配管 合計   1式 1式   1式   24,000元 6,000元 12,000元  10,000元 52,000元     ⑴裝潢器材（角材） ⑵丁鋼 ⑶塑膠麗板 ⑷塑膠門鈕 ⑸踢腳板 ⑹輕鋼架天棚 ⑺厠所天棚塑膠板 ⑻小窗 ⑼工資 合計 1式 1式 80片 3個  14  1 15,750元 1,200元 38,000元 12,300元 2,600元 14,000元 2,500元 2,400元 137,600元 137,600元     ⑴新興橋頭屋頂PU果綠0.5 ⑵新興橋頭外牆清浪板0.5 ⑶新興橋頭水槽 ⑷新興橋頭水切 ⑸新興橋頭包角中直 ⑹攻牙釘、矽利康 ⑺工資（含拆） ⑻不銹鋼門 ⑼乳白色鋁窗 合計 11片 11片 6支 2支 6支 1式 1式 1樘 5片 2,893元 9,383元 1,500元 420元 1,500元 2,000元 30,000元   55,000元   2 前棟水泥建物4層 更換門片、鎖  3,000元 349,500元 原證15、16、17   更換鐵門、門栓鎖  3,000元     ⑴鍍錏小門 ⑵鍍錏平板 ⑶鎖 合計 1個 1片 1個 2,500元 500元 1,500元 4,500元     前地下1間： ⑴厠所冷氣臥室整修、木製隔間燒毀重新修改 ⑵水電配電、水管 合計  1式  1式  75,000元  25,000元 100,000元     前地下2間： ⑴鋁窗更新隔間3房門窗、水電配置 ⑵油漆粉刷 合計  1式  1式  60,000元  15,000元 75,000元     厠所部分： ⑴馬桶 ⑵臉盆 ⑶蓮蓬頭 ⑷塑鋼門 ⑸外部配水管及地排含按裝 ⑹電力按裝（含開關插座、燈具、連隔間） 隔間部分： ⑴門 ⑵木板 ⑶輕隔間桸酸蓋板　 合計  1個 1個 1個 1個 1式  1式   2 2 2  3,500元 3,500元 1,500元 2,000元 20,000元  20,000元   7,000元 40,000元 60,000元 97,500元     ⑴2樓屋頂鐵皮屋、C型鋼、烤漆鋼板果綠色、清板、鐵皮屋骨架 ⑵烤漆鋼板 ⑶1樓樓梯板腳踏板鍍錏花板 ⑷1樓梯扶手鍍錏圓管 ⑸鍍錏小門 ⑹1樓隔間C型鋼、角鐵鍍錏、烤漆、鋼板 合計 15坪   15坪 1式  1式 2式 1式  12,000元   22,500元 15,000元  7,000元 5,000元 8,000元  69,500元   3 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室 ⑴1樓配電含地下1、2層開關插座 ⑵電水管按裝衛浴設備含馬桶、洗臉盆及塑鋼門 ⑶裝潢部分隔間粉刷油漆 合計 1式  1式  1式  35,000元  90,000元  78,000元 203,000元 1,878,000元 原證18、19、20   ⑴鐵皮屋頂水泥結構磁磚按裝、施工 ⑵儲藏室木製裝潢窗戶、木門隔間鐵製樓梯 ⑶儲物間機車停放間C型鋼結構、遮雨棚、浪板更新 ⑷水電配電 合計 1式  1式  1式   1式 210,000元  90,000元  130,000元   45,000元 475,000元     ⑴配水含自來水排水 ⑵配電含開關插座燈具） ⑶結構體整修 ⑷鐵屋部分 合計 1式 1式 1式 1式 60,000元 90,000元 750,000元 300,000元 1,200,000元   4 家具、財物 ⒈前棟水泥建物4層： ⑴店面1樓部分： 分離式冷氣 ⑵2樓部分： 電視機28吋 日光檯燈 熱水器 冷氣 電鍋 電子計算打字機 毛毯 西裝 棉被 會議桌 書桌 冰箱 飲水機 衣物必需品 旅行箱、背包數個 古董品 現金 ⑶地下1樓部分： 電視機28吋 單口瓦斯爐 床頭音響 雙人床組 ⒉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及廚房、儲藏間、機車停放處： ⑴1樓（佛堂）部分： 佛桌 佛桌擺放用品（杯具、燈座等） 神主牌位 觀音佛像 木製藤椅 ⑵地下1樓部分： 房間： 雙人床組 單人床組 化妝台 大型衣櫃 五斗櫃 電視櫃 電視40吋 電腦桌 電腦 電腦周邊設備 冰箱 飲水機 木製三層櫃 鋁製三層櫃 ipad平板 紅小米手機 掛衣架 鞋櫃 電話機 衣物配件鞋子等近百件 保養品數十件 現金 民生必需品 冷氣 電風扇 電暖器 相機 床單被套枕頭棉被 除濕機 空氣清淨機 厠所： 衛浴設備 吹風機 儲藏間： 全新鍋碗杯組 ⑶地下2樓部分： 客廳： 微波爐 烤箱 電視櫃 置物櫃 電視機 餐桌 電子鍋 家庭卡拉ok 吊扇 電風扇 棉被 ⒊廚房： 冰箱 烘碗機 瓦斯爐 抽油煙機 六門鋁合金收納櫃 電鍋 鍋具組、鍋碗瓢盆、刀具組、調味料等廚房用品 冰箱內食材 白鐵製洗碗台 ⒋儲藏室： 大圓桌 ⒌儲物間機車停放處: 洗衣機 點焊機 電鑽 電鋸 全新125cc機車 五金零件材料 腳踏車   1台  1台 2座 1組 1台 2個 1台 2件 5套 1組 1張 1張 1台 1台      1台  1組 1組        1個 1座 1組   1組 2組 1組 1組 1個 1個 1台 1個 1台  1台 1台 2個 1個 1台 1台 1組 2個 1個     1台 3台 2台 1台 8組 1台    2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個 1台 1組 2個 2台 4條  2台 1台 1個 1個 3個 1個    1組  1個  2台 1台 3支 1組 1台  1台   20,900元  12,000元 1,000元 5,800元 9,900元 2,600元 2,000元 3,000元 30,000元 4,000元 8,000元 3,600元 7,999元 1,600元 80,000元 3,200元 30,000元 10,000元  12,000元 1,000元 4,000元 6,500元     12,000元 12,000元  36,000元 25,000元 9,000元   6,500元 11,000元 8,500元 38,000元 6,500元 1,000元 22,000元 1,500元 21,000元 6,000元 8,000元 2,600元 1,200元 3,400元 9,000元 5,000元 1,000元 2,500元 500元 200,000元 12,000元 120,000元 10,000元 20,000元 1,500元 5,000元 3,500元 15,000元 4,500元 4,500元  5,000元 3,700元  12,000元   2,800元 3,200元 4,000元 2,000元 10,000元 3,000元 1,500元 30,000元 2,000元 1,600元 3,200元  40,000元 2,000元 5,000元 4,000元 7,200元 2,500元 20,000元  8,000元 15,000元  3,500元  25,000元 13,000元 6,000元 4,500元 82,800元 5,000元 1,500元 1,233,299元 108年度審附民字第568號卷第9-43頁、第49-57頁及原證21、30 5 變更印鑑、存摺補發    700元 原證22 6 MOD及網路設備    1,989元 原證23 7 租金損失    262,000元 系爭鑑定書第64頁末2行至第65頁第3行、原證24、25 8 在外租屋損失    192,000元 原證26 9 精神慰撫金    150,000元 全部卷宗及原證27 10 1至3所示建物折舊後未修復之損失    658,312元  合計     5,000,00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45號
原      告  張保城  
訴訟代理人  李依蒨  
            李秋蓉  
            張鴻翊律師
複  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告  泓毅汽車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洪永守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舒正本律師
複  代理人  王俊權律師
被      告  方進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108年度審附民字第568號），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方進慶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新北市○○區○○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為被告方進慶所有並經營源鎰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源鎰公司），被告泓毅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承租經營汽車修理廠，泓毅公司負責人為被告洪永守。又訴外人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其於民國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上開泓毅公司2樓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時，竟疏未留意，而離開廚房至房間更衣，致瓦斯爐起火燃燒，火勢延燒至原告所有之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築物，致右側鐵皮屋3層、左側水泥建物4層、後棟水泥建物2層、鐵皮屋1層、停車間、儲藏室、廚房燒燬，而經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戶為新北市○○區○○路000號泓毅汽車有限公司，起火處為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可能性較高」。
　㈡泓毅公司員工蔡銘哲於上班時地引發火災延燒，致原告受有損害，核屬侵權行為，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之負責人，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泓毅公司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30分，且系爭建物2樓部分為汽車修理廠倉庫，自屬工作場所，則泓毅公司員工蔡銘哲於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公司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在瓦斯爐啟動、開火之情形下，離開廚房至房間更衣，離開時間約20分鐘，致瓦斯爐起火燃燒，引發火災，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核為一侵權行為，且與執行職務之時間地點密切，自屬於民法第188條「執行職務」之範圍。且泓毅公司為汽車修理廠，擺放多種易燃油料，本應特別防範火災之發生，其負責人洪永守既同意蔡銘哲居住在泓毅公司2樓並使用瓦斯爐具，甚至平時會在公司內烤肉，足證蔡銘哲用火不慎係因泓毅公司、洪永守監督其職務執行未盡相當之注意。
　⒉又細繹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度偵字第27865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其略謂蔡銘哲使用瓦斯煮早餐而引發火災之行為，因失火當時洪永守不在現場而無法以失火罪論處等情，可知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著重於「火災發生之當時」洪永守之可課責性及是否有失火罪嫌，而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則係著重於對選任受僱人之「事前預防」以及受僱期間之「監督」，兩者規範目的有所不同。洪永守既同意蔡銘哲於汽車修理廠內居住並擺放瓦斯爐具，則泓毅公司與洪永守是否已盡其監督義務？應由泓毅公司與洪永守負舉證貴任，尚不能執此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即謂泓毅公司與洪永守已盡其選任及監督義務。
　⒊再者，泓毅公司為專門維修警車、消防車、救護車之汽車修理廠，近幾年皆有得標之紀錄；且洪永守除設立泓毅公司之外，另有設立王秀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具一定資力；而原告所有之財產都在火災當中付之一炬，目前仍無資力修復部分建築物。故縱認泓毅公司、洪永守已盡其選任及監督義務，則請鈞院依民法第188條第2項規定，衡酌兩造之財力經濟狀況，令渠等向原告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㈢方進慶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泓毅公司使用系爭建物經營汽車修理廠，渠等未依建築法規之規定，採用防火構造建築，核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有所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不燃材料與防火構造為不同概念，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下稱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第33款分別有明確定義，自不可混為一談。且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C類建築（含總樓地板面積超過150平方公尺之汽車修理廠）不能僅以不燃材料建造，而應為防火構造。而依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所載，系爭建物「⑴西側有2層樓，第2層以『木板隔間』牆隔有2間倉庫、1間臥室、2間空房及1處交誼廳…。⑵西側第1層北側設有烤漆室，南側以『木板隔間』牆區劃板金室、辦公室及材料區…西南側則以水泥磚造牆面區劃1間倉庫使用。⑶東側為挑高開放空間為作業區使用。」，再與系爭鑑定書之火災現場拍攝照片示意圖相互勾稽以觀，可知系爭建物大部分空間均為木板隔間，且東側挑高開放空間大部分由鐵皮構成，核此，系爭建物僅有西南側角落係水泥磚牆，大部分仍係以木板、鐵皮等易燃物質隔間，亦非係以不燃材料建造。
　⒉又方進慶為系爭建物所有人，並將系爭建物出租予泓毅公司作為經營汽車修理廠之用，自應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構造及設備安全。且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10條之1第1項規定，無論是否為防火構造，基地境界均應留設防火間隔，而留設防火間隔目的，係為避免火災之延燒。系爭建物為未超過4樓、總樓地板面積824.76平方公尺之汽車修理廠，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70條規定，應為防火構造，且其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均應具有1小時、屋頂應具有半小時防火時效，被告辯稱係以不燃材料建造，顯然違反上開規定，遑論系爭建物是否確使用不燃材料亦有疑問，已如前述，況系爭建物與原告之鐵皮建物3層緊緊相鄰，且被告又私設連結原告之鐵皮建物3層及大觀路之樓梯，顯然未留設任何防火間隔。是以，方進慶、弘毅公司違反上開建築法規之行為，核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起損害賠償責任，亦足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設置保管有所欠缺，亦應依民法第191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甚且，系爭建物使用人雖為泓毅公司，然其建築物使用人責任仍需由負責人洪永守實行，卻因不作為而釀災，核為公司負責人違法執行職務，應依公司法第23條之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方進慶、弘毅公司未依法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均已違建築法規所課予之法定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建築物若屬供公眾使用，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應就其建築物構造及設備之安全，委請內政部認可之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辦理檢查簽證，並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此為建築法第77條第3項所明定。另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5、6條等規定，可知汽車修理廠屬於C1類組之建築物，且具公害之場所，如樓地板面積在1,000平方公尺以下者，每兩年應檢查及申報1次，且必須針對「防火避難設施類」之構造及設備進行檢查，例如內部裝修材料、安全梯、緊急出口等。
　⒉系爭建物為汽車修理廠，屬應申報檢查之建物，其所有權人方進慶、使用人泓毅公司依前開建築法規均負有申報義務，惟系爭建物於106、107年卻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紀錄，此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9年12月11日新北工使字第1092427103號函可佐，堪認方進慶、泓毅公司對於火災之延燒有過失，亦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㈤系爭建物既為具有公害之場所，內部卻有火源設備，而被告自行於系爭建物內設置連接至大觀路1段之樓梯，且該樓梯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助長火勢蔓延，堪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及保管顯然有所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承前所述，系爭建物既為具有公害之場所，本不應設置廚房、瓦斯爐等具有火源之設備，無論方進慶自己設置或任由泓毅公司設置，對於系爭建物之設置及保管顯然有所欠缺。
　⒉又方進慶為系爭鐵皮建物之所有權人，為貪圖出入方便而於系爭建物內，自行設置連接至大觀路1段之樓梯，而該樓梯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係由方進慶以簡易鐵棍所架設，非屬防火構造，且因設置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之樓梯，助長火勢蔓延，堪認該樓梯之設置及保管有所欠缺，方進慶即應依民法第191條負損害賠償責任。
　㈥系爭建物為汽車修理廠，惟系爭建物管理權人泓毅公司、所有權人方進慶，卻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核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方進慶另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依據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新北消預字第1092420117號函所檢附之系爭建物消防安全檢修設備申報書，可知系爭建物於106年進行消防安全檢修設備申報，並於「實際用途」欄內載明為「汽車修理廠」，且經消防局准予備查，顯然消防局亦認定系爭建物實際用途為汽車修理廠，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2條第3款第2目規定，系爭建物即應以丙類場所之標準為檢修。
　⒉惟系爭建物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僅備有8具海龍滅火器及1具照明燈，並無滅火器、滅火設備（水霧、泡沫、乾粉、二氧化碳4擇1）、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泡沫頭等消防安全設備，不僅遠遠不及上開設置標準要求丙類場所應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甚至以低於丙類場所之「丁類」標準受理申報；縱以丁類標準受檢，系爭建物亦未依上開設置標準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
　⒊又依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可知，申報場所竟為源鎰公司而非實際管理權人泓毅公司，雖然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之場所地址為系爭建物之廠址，然依法院實務，同一場址分租予不同承租人作為營業使用情形所在多有，應以各承租戶為負責申報義務之人，即以實際管理權人為原則，亦即源鎰公司及泓毅公司皆可能於系爭建物進行營業，則本件僅有源鎰公司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顯見泓毅公司根本未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因此泓毅公司已違反消防法所課予之法定義務，準此，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顯然有所紕漏。
　⒋再者，依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消署預字第1100008895號函文所載，可知海龍滅火器並非滅火器認可基準所認可之適用範圍，無論係何種場所，均不可設置海龍滅火器。而系爭建物既僅有海龍滅火器8具，無論係以丙類或丁類檢討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標準，均有未足，遑論其中還有1具屬失壓（藥劑量不足）之情況。且依該函文所載，亦可知設有滅火器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汽車修理廠，在系爭火災之天氣條件下，得於火災發生初期發揮撲滅火勢或侷限延燒及警報之功能，而系爭建物既經認定為汽車修理廠，卻未設有滅火設備（水霧、泡沫、二氧化碳4擇1）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無從於火災發生初期發揮撲滅火勢或侷限延燒及警報之功能，足認未設置相關消防設備一事，與火災延燒間具有因果關係。
　⒌被告固辯稱起火處為泓毅公司第2層西南側廚房，未作維修使用，與消防法規、建築法規無涉云云，惟關於建築物使用類組之認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以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標準（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4條以下）皆係以「總樓地板面積」作為標準。質言之，立法目的係重視「建築物整體」之防火構造及消防安全是否達到法規之標準，法規並未針對「各樓層、各隔間的使用類別」進行區分而異其規定，堪認被告上開抗辯，並不可採。
　㈦方進慶雖辯稱原告追加其為被告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云云，惟原告係因其他受災戶告知，系爭建物倘若有違反消防及建築法令之規定，則方進慶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彼時原告苦無證據，僅係有所懷疑，故於提起本件訴訟後，請求鈞院調查系爭鑑定書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紀錄，原告係直至查看上揭資料後，始肯定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不符消防及建築法令，方進慶確實有侵權行為且具違法性，故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且原告亦立即於109年12月2日追加方進慶為被告，未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併參以證人李家慶、陳良山於鈞院之證述，以及協調會影片暨譯文，可知方進慶於協調會當日均係談論「他人」之賠償責任，始終未承認自己為賠償義務人，且一般受災戶於火災後，急需恢復正常生活，要求房東清理垃圾、恢復水電等尚屬合理範疇，然此不符於受災戶對房東違反消防及建築法規、對設置、保管建物有所欠缺行為具有認識，亦即原告於當時仍不知悉方進慶為賠償義務人，自不得開始起算民法第197條第1項之時效期間甚明。
　㈧系爭建物為原告、張保君、張保縣所共有，惟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後不久，即與張保君、張保縣達成協議，其等將系爭火災所生所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原告，由原告處理後續事宜，故原告得向被告請求連帶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鐵皮建物3層（興建時間約為82至84年）部分：
　　鐵皮建物3層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已將此建物修繕至尚勉為居住之程度，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自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鐵皮建物3層之建築本體，原告已支出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修復費用27萬4,200元，惟鐵皮建物3層尚有部分仍未修復。
　⒉前棟水泥建物4層（興建時間約為60至65年）部分：
　　前楝水泥建物4層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已將此建物修繕至尚能勉為居住之程度，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自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前棟水泥建物4層之建築本體，原告已支出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修復費用34萬9,500元，惟前棟水泥建物4層尚有部分仍未修復。
　⒊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室（興建時間約為72至74年）部分：
　　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等建物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僅就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之1樓有稍做整修，已經花費20萬3,000元，另委請建築師傅估價，僅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建物之結構補強及儲藏室重新建立，就至少需花費167萬5,000元，惟原告無力修繕，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自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等建物之建築本體，原告應支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修復費用187萬8,000元，惟現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之2樓、3樓仍為廢棄狀態，廚房、儲藏室重建更是遙遙無期。
　⒋家具、財物損失部分：
　　系爭火災亦將原告所有建物內之家具、財物業一併燒燬，原告至少受有如附表編號4所示123萬3,299元之損害，無奈原告財力有限，於系爭火災後僅能購買基本家具及日常生活用品，如購買二手家具1萬5,000元、原告自行焊接鐵門用之廢鐵材2,840元、洗衣機1萬8,900元、電視9,988元、鞋櫃1,492元、手機3,999元、日常用品8,680元、彈簧床2頂共1萬4,000元、ipad(含玻璃保護貼、皮套、記憶卡）1萬3,079元、冷氣10萬5,800元、電暖器1,788元、安全爐（即廚房瓦斯爐）3,190元，金額共計19萬8,756元，然此尚無法完全恢復火災前樣貌。
　⒌變更印鑑、存摺補發部分：　
　  原告因自己與家人之存摺、金卡、印鑑燒燬，故分別向郵局、土城區農會申請補發存摺、金融卡及變更印鑑，而受有辦理相關手續工本費之損害：原告之女張玟慈辦理變更郵局印鑑工本費100元、補發金融卡工本費100元；原告之子張文斌辦理變更郵局印鑑工本費100元、補發金融卡工本費100元；原告辦理土城區農會變更印鑑、存摺補發手續費100元；配偶李秋蓉辦理土城區農會變更印鑑、存摺補發手續費200元，金額共計700元。
　⒍MOD及網路設備部分：
　　原告於火災前向中華電信承租MOD及網路設備，因系爭火災燒燬後，原告需向中華電信賠償費用1,289元，並因重新設定MOD及網路而需再度付費700元，金額共計1,989元。
　⒎租金損失部分：
　⑴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以配偶李秋蓉為出租人，將鐵皮建物3層出租給訴外人沈仲威經營髮廊，每月租金1萬6,000元，系爭火災於107年8月23日發生後，鐵皮建物3層經歷約7個月時間始修繕至能為居住、營業之程度，此段期間原告因無法將該棟建物出租予沈仲威，共計受有11萬2,000元之租金損失。
　⑵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以配偶李秋蓉為出租人，將前棟水泥建物4層建物之1樓出租給訴外人李芳旗經營早餐店，每月租金1萬5,000元，租賃期間自107年6月1日至108年5月31日止，系爭火災於107年8月23日發生後，原告因無法將該棟建物出租予李芳旗，受有每月1萬5,000元租金之損失，合計為15萬元。
　⑶上開租金損失合計為26萬2,000元。
　⒏在外租屋損失部分：
　　原告因居住之房屋遭燒燬，等待修繕期間需在外租屋居住1年，原告委由配偶李秋蓉承租房屋，每月租金為1萬6,000元，總計租金為19萬2,000元。
　⒐精神慰撫金部分：
　　系爭房屋為原告父親生前一手打造的家園，原告在此業已居住已50多年，自出生、就學、娶妻生子、一家三代同享天倫，乃至於父親過世等等，可謂承載著原告與家人無數的回憶與情感。詎料家園卻因系爭火災一夕間付之一炬，上至祖先牌位、父親遺留手尾錢與首飾、下至原告子女社團資料與各項獎狀成績單，均化為灰燼，原告同時身為人子、人父，不能保護父親最後的遺物，也沒能讓孩子在安穩的環境下成長。又因原告極需工作賺取經費修繕家園，修繕、求償之重責大任便落在原告配偶身上，其往返奔波之勞累，原告雖看在眼裡，卻因分身乏術難以協助，未盡到身為人夫之責任；原告自己更因系爭火災之故，使原告每逢聽到消防車的聲音，就會不自覺感到緊張、惶恐，致身心受創、生活失序。況前棟4層其實僅將房屋內部修繕至能勉為居住之程度，原告遷回居住後某日，臥房上方大水泥塊掉落，幸當時無人在場，否則原告或家人應已不在人世，原告至今一回想起水泥塊掉落晝面即徹夜難眠，如無系爭火災，原告與家人又怎會落入此等險境，原告之人身安全、生活居住權利及居住安寧等人格法益受侵害程度已屬情節重大，原告自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5萬元。
　⒑綜上，原告請求金額為500萬元，扣除上開金額434萬1,688元，中間差額65萬8,312元係為原告就建物未修復部分之損失，經評估折舊後請求之賠償金額，應平均分配於鐵皮建物3層、前棟水泥建物4層、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室等未修復部分之損失，並請求鈞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於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原告所受損害數額。　
　⒒再者，於系爭火災發生後，因適逢訴外人李家慶為競選里長，遂主動表示願居中協調，並於107年8月24日、8月27日召開兩次協調會，惟原告與其他受災戶均未就損害賠償相關事宜與被告達成共識。嗣訴外人陳良山向原告聲稱受方進慶委任，對前棟水泥建物4層及鐵皮建物3層進行一部分估價，惟陳良山在得知原告尚有後棟水泥建物3層、廚房及儲藏室待修復時，即未再表示要依據估價單修繕，方進慶亦未給付23萬元予原告。方進慶固有於火災後雇工整理現場，然其非僅針對原告所有之建物進行整理，而係將包含起火點即系爭建物在內之所有受災建物一起進行整地、排水、清運，而原告之廚房、儲藏室，及靠近系爭建物之停車間，均在該整地過程中遭拆除，迄今仍未回復原狀。另李家慶為競選里長而向原告商借其所有前棟水泥建物4層靠大觀路1、2樓部分，及鐵皮建物3層靠大觀路1樓部分作為競選總部，並進行簡易整修，並無居住之功能，而原告亦未將此部分修繕費用列入請求範圍。
　㈨併為聲明：⒈泓毅公司、洪永守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泓毅公司、方進慶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及泓毅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方進慶自民事追加被告暨補充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者，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泓毅公司、洪永守則以：
　㈠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由於經濟狀況不佳，於到職後即單獨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由泓毅公司提供予員工住宿之房間，其餘房間並未有員工居住。而本件火災起火原因係蔡銘哲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所致，且依蔡銘哲於偵查中所為陳述，蔡銘哲煮東西、換衣服之時間係於其上班之前，即當天上午8時多，故系爭火災並非蔡銘哲因執行職務所致，自與泓毅公司、洪永守無關。甚且，鈞院109年度訴字第2471號判決亦已認定系爭火災係因蔡銘哲爐火烹調不慎引燃，而蔡明哲煮東西、換衣服之時間係於其上班之前，故系爭火災並非蔡銘哲因執行職務所致甚明。
　㈡又系爭建物整棟構造係以鋼鐵興建為主，另於1樓後方之辦公室係以磚牆水泥隔間，而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均係屬「不燃材料」，自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所指「主要構造以不燃材料建造」之規定，且因前述之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既屬「不燃材料」，自無法因該不燃材料而延燒他處，當無相當之因果關係。至防火時效之建材，其規範目的係為防止建築物因火勢而倒塌，此與火勢是否延燒乙節亦無因果關係。況系爭建物與原告房屋並未相連，其間亦已留有超過1.5公尺以上之防火間隔。
　㈢系爭建物之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並未超過內政部99年3月3日台內營字第0990801045號函釋之300平方公尺，並不適用建築法第77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之範圍。甚且，系爭建物2樓部分，僅係提供予員工住宿使用，並未作為維修作業使用，而泓毅公司相關之維修作業均係位於1樓作業區，則系爭建物2樓部分，即非屬建築法第77條建築法公共安全檢查之範圍，且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函文所載，系爭建物2樓設置廚房及瓦斯爐，並無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至於喬威髮廊招牌下方之金屬樓梯，係緊鄰原告建物，其後之雨遮，亦係連通至原告廚房，顯然該金屬樓梯、雨遮係原告設置以供其進出使用，與被告無關。
　㈣再者，關於原告所稱系爭建物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不符法規標準云云，惟其中滅火器部分，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新北消預字第1092420117號函檢附之消防局場所紀錄表，106年檢修申報，受理日期106年11月20日，檢修結果雖記載「不符合」，然複查日期106年11月27日，檢查結果則為「消防設備合格」、「檢修申報合格」，可知系爭建物確有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合格；減火設備部分，系爭建物為半開放式之廚房，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故不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8條第1項第3款、第71條第2款等規定；火警自動警報器、室內消防栓部分，系爭建物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故不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5條第1項第1款、第34條第1項等規定。
　㈤原告復稱泓毅公司未依規定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云云，惟系爭建物係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所承租，以經營汽車修理業。而因方進慶之前曾經營汽車修理業即源鎰公司，知悉汽車修理業每年須申報消防設備檢修，乃要求泓毅公司每年須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又因系爭建物係方進慶所有，泓毅公司乃以方進慶所經營之源鎰公司名義辦理每年之消防設備檢修申報，可知系爭建物確有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合格。
　㈥關於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除附表編號5、6所示部分不爭執外，其餘部分均爭執，其理由為：附表編號1、2、3所示部分，原告均無法證明火災前原有狀態、是否為回復必要費用，且未計算折舊；附表編號4所示部分，原告所提出係火災後之單據，無法證明是否於火災時燒毀，亦未計算折舊；附表編號7所示部分，火災2個月內方進慶已修繕完畢，且於000年00月間，李家慶以該房屋作為競選里長辦公室使用；附表編號8所示部分，火災2個月內方進慶修繕前面2間房屋後，欲繼續修繕後棟建物，原告拒絕；附表編號9所示部分，非屬侵害人格法益，自均不得請求被告賠償。
　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方進慶則以：
　㈠方進慶並未於系爭建物及原告房屋間隔搭建鐵皮棚架，系爭建物整棟構造係以鋼鐵興建為主，其內格局為挑高之開放式廠房，屋頂為鐵皮，另於後方之辦公室係採用鋼鐵結構、再覆以磚牆水泥隔間。而以系爭建物所使用之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規定係屬於「不燃材料」，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之「主要構造以不燃材料建造」之規定。且系爭建物所使用之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材質本身既屬「不燃材料」，自無法因該不燃材料而延燒他處，當無相當之因果關係。況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1款規定，其規範目的係為防止建築物因火勢而倒塌，此與火勢是否延燒無因果關係。
　㈡又方進慶原先係在系爭建物經營源鎰公司，嗣將系爭建物出租予泓毅公司，雖非經營製造業，亦要求承租人每年申報消防設備檢修，而泓毅公司每年均以源鎰公司名義辦理消防設備檢修申報。至於原告所稱大多使用木板做為隔間云云，惟此係泓毅公司於承租後於2樓重新隔間做為員工宿舍，與方進慶無關。況系爭建物之總面積僅為262.8平方公尺，並未超過300平方公尺，故並非建築法第5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當無建築法第77條之適用。
　㈢再者，關於損害之部分，原告雖提出其財產損失之明細表，惟該明細表係原告自行製作私文書，其上項目大多由原告自行填載，究竟在火災發生時有無放置於火災現場？有無購入之憑證？又損害發生時之原有狀態為何？是方進慶爭執原告主張損害部分形式及內容之真正。而洪永守於系爭火災發生隔日即107年8月24日發給鄰近受災戶紅包，火災後2、3日即107年8月25日、26日，受災戶共同委託欲競選里長之李家慶協助協商善後，方進慶則委由陳良山協助協商善後。而原告因年久老舊以及坐落土地為國有地，乃協議以整修方式為之，方進慶即將鄰近大觀路前面2間房屋予以修繕，並支出鐵皮、鐵窗修補換新13萬2,000元、電力復原工程7萬0,470元、追加雨棚6,000元、木作牆壁及天花板輕鋼架4萬2,400元，惟於前揭修繕完成後，原告又追加修復標的，方進慶及陳良山乃請張保君（即原告大哥）一次提出全部欲修復之內容，經張保君提出23萬元估價單予谷連傳，谷連傳再轉交予方進慶，嗣由谷連傳負責發包予黃姓包商，方進慶並於修復前將23萬元匯款予陳良山，由陳良山依谷連傳要求開立面額10萬元、13萬元之支票2紙，交付谷連傳用以支付工程款。準此，方進慶既已將鄰近大觀路前面2間房屋予以修繕，甚至另外交付23萬元予李家慶轉交予原告自行修繕，原告於本件訴訟竟又再次請求該部分之損害35萬元、45萬元云云，顯失誠信。況原告後棟房屋之年代久遠，約50、60年，折舊後殘值不高，惟原告竟主張損失300萬元，亦屬無據。
　㈣此外，系爭火災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原告係遲至109年12月2日始以民事追加被告暨補充理由狀，追加方進慶涉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應已罹於2年之請求權時效，而不得請求。
　㈤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建物為方進慶所有並經營源鎰公司，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承租經營汽車修理廠。
　㈡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並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臥室，泓毅公司負責人為洪永守。
　㈢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包含3層鐵皮建物、前棟水泥建築物4層、後棟建築物3層）為原告及訴外人張保君、張保縣共有，張保君、張保縣已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予原告。
　㈣系爭建物於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發生火災，經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戶為新北市○○區○○路000號泓毅汽車有限公司，起火處為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可能性較高」等語。
　㈤107年8月3日，蔡銘哲於系爭建物2樓煮早餐時不慎引發火災，火勢自系爭建物延燒至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並導致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及其內物品燒燬。
五、查蔡銘哲為泓毅公司之員工並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臥室，於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系爭建物2樓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在瓦斯爐啟動、開火之情形下離開廚房約20分鐘，致瓦斯爐起火燃燒引發系爭火災，延燒至原告所有之新北市○○區○○路0段0號本棟建築物（第四層臥室、儲藏室、浴室等處大多已碳化燒損，第三層北側廚房、用餐區、紅茶區、材料區等處所內部物品大多已受燒碳化、燬損，南側露台及空區間欄杆、鐵皮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所擺設物品大多燒損碳化，第二層北側儲藏室、空區間內部物品尚保持完整，牆面及天花板附近有積碳燻黑、燒損情，南側臥室及浴室均已受燒燬壞，第一層南側客廳、浴室東側附近物品有受熱燒損情形，客廳東北側廚房已受燒損壞，廚房與東北側南興橋間鐵皮雨遮、金屬樓梯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庭院四周鐵皮牆面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及部分變形倒塌，庭院東北側臥室及停車區內部物品均已受燒燬壞）、大觀路1段1號東側建築物（第三層「喬威髮藝」西側工作室天花板附近物品受熱燒損，東側儲藏室內部物品大多已受燒碳化、燬損，第二層臥室均已受燒碳化、燒燬、木質樓板大多已受燒破裂，東側臥室內部物品均已受燒碳化、燬損燬壞，外觀鐵皮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蔡銘哲前開過失行為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審簡字第1075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得易科罰金確定等情，有前開判決書可佐，並有上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所附消防局系爭鑑定書足憑，且為兩造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六、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方進慶為系爭建物所有權人，泓毅公司為系爭建物管理權人，渠等未使用防火構造建築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違反消防法、建築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有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損害賠償責任。又泓毅公司及方進慶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規定，應負連帶或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泓毅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暨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洪永守連帶負責，是否有據？
　⒈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如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任。然若於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或係受僱人個人之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命僱用人負賠償責任之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依泓毅公司之會計即證人陳寶珠於消防局人員詢問時稱：蔡銘哲為泓毅公司之師傅（即技師），系爭火災發生當時他人在系爭建物2樓，還沒上班。2樓為蔡銘哲的員工宿舍及公司倉庫，還有2間空房，主要居住為蔡銘哲1人，除上樓拿倉庫的物品外，其他員工不會出入2樓。2樓沒有存放危險物品、化工原料或其他會引（自）燃之化學物品，只有存放書籍、汽車零件等物品等語（鑑定書第89-90、92頁），蔡銘哲稱：伊平常早上8點半起床，刷牙洗臉完煮早餐吃，大概9點多下樓上班等語（鑑定書第94頁）。酌以系爭鑑定書於「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之一、現場概況㈢各戶配置情形⒉⑴亦記載：系爭建物西側有2層樓，第2層以木板隔間牆隔，有2間倉庫、1間臥室、2間空房及1處交誼廳，西南側以水泥磚造牆面區劃1間浴室及1間廚房使用等語（鑑定書第17頁），可知蔡銘哲之職務內容為修理車輛，並非烹煮餐食；其平日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該處為房間、倉庫，僅存放書籍、汽車零件，顯非泓毅公司員工之工作場所。則系爭火災發生時蔡銘哲在2樓梳洗、準備早餐，尚未下樓上班，難認其烹煮餐食之行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客觀上亦不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原告雖主張蔡銘哲於上班時間在2樓準備早餐不慎發火系爭火災，與其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云云。惟揆諸前揭說明，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稱執行職務之行為，應指一切與僱用人所命執行之職務通常合理相關連的事項，尚難僅因時間地點密接，即不論受僱人之行為是否與其職務有內容關連，均概認客觀上係與執行職務有關。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泓毅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及洪永守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責任云云，均屬無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對泓毅公司、方進慶請求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對方進慶為請求，暨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洪永守連帶負責，是否有據？
  ⒈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者，仍須以行為人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非謂一旦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即須就損害結果負賠償責任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項規定建築物所有人之責任，係以對建築物之設置或保管有欠缺為基礎，而推定建築物所有人有過失、推定建築物在設置或保管上有欠缺、並推定被害人權利受侵害係因建築物設置或保管上有欠缺所致；若建築物所有人欲免責應舉反證證明並無過失，或該過失與對造之損害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復按因不作為而造成他人損害，應負侵權行為責任，除有法律或契約上有為一定作為義務外，亦須該不作為與損害之造成有因果關係為必要，亦即倘若有所作為即得防止結果之發生，而因其不作為致發生損害，該不作為與損害之間，始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依鑑定書關於起火原因研判之記載，參酌現場燃燒後狀況、消防分隊出動觀察紀錄、初期搶救晝面、行車紀錄器影像、重機具協助拆除檢視、起火戶附近人員目擊情形、報案電話內容、保全作動資料、相關人員談話筆錄及廚房內部物品逐層清理、檢視等相關內容研判，系爭火災起火處係位於系爭建物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且蔡銘哲對其爐火烹調致生火災等行為亦坦承不諱，復經排除危險物品、化工原料、縱火、電氣因素及遺留火種等可引（自）燃之發火源，而認本案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可能性較高（鑑定書第7-50頁），可見系爭火災係因蔡銘哲使用瓦斯爐不慎所引發。
  ⑵原告雖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分別為系爭建物使用管理人、所有人，因未使用防火構造建築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違反消防法、建築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及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有欠缺，始致原告所有建物遭系爭火災延燒云云。惟查：
　⑴未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部分：
　①消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消防機關得依前項所定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前開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規定期限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核，主管機關得派員複查，消防法第6條第1、2項、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主管機關內政部並依消防法第6條第1項規定訂定消防設置標準。參以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函說明二載明：「㈠…是依法令應有消防安全設備之場所，管理權人應依其用途及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委託檢修機構或消防設備師、士定期檢修。又各類場所之用途分類認定，係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為主，輔以建築物使用執照登載之使用項目及現場實際使用情形判定之；如屬未申領使用執照或未依使用執照用途之違規使用場所，…由地方消防機關依實際用途分類列管檢查及按消防法相關規定辦理，是汽車修護場之用途分類及檢修申報是否適法等節，宜由地方消防機關就個案實際情形認定之。」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7-88頁)，可知內政部消防署就消防設置標準所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與維護是否符合規範，乃授權由地方消防機關依消防設置標準所定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就個案實際情形認定之。
　②查板城路399號（即系爭建物）、399-1號及大觀路1段1-1號均為同一建築物（鑑定書合併稱板城路399號），為地上2層之鋼骨鐵皮建築物等情，業據鑑定書記載明確（鑑定書第14-15頁），並有火災現場位置示意圖㈡、立體配置示意圖㈠（鑑定書第111、137頁）及鑑定書編號90照片（鑑定書第184頁）可佐。又源鎰公司於106年11月20日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其申報檢修之地址為板城路399號，申報場所樓層為地上2樓，1樓使用面積為677.13平方公尺，2樓為147.63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為824.76平方公尺，受理場所名稱為「源鎰汽車有限公司（宇建）」，實際用途為汽車修理廠，有設置8具海龍滅火器及1具緊急照明燈，於106年11月15日經消防士檢修結果，其中7具海龍滅火器合格，惟因1具海龍滅火器藥劑量不足而失壓，另1具緊急照明燈無電源進入，經判定不符合，嗣改善後經消防局於同年11月27日複查合格等情，有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函檢附之消防局場所紀錄表、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99-312頁）。依該申報書所載受理場所名稱與鑑定書編號90照片所示泓毅公司大門左側招牌為「宇建」、「源鎰」相符，可見源鎰公司申報檢修之場所即為系爭建物，經地方主管機關即消防局依其實際使用情形及危險程度列管並查察消防設備合格、檢修申報合格，已達消防法第6條課予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之規範目的，縱未以泓毅公司之名義申報，而由源鎰公司代為之，倘有違規定，亦僅係應為行政裁罰，尚無不可。另依現行消防設置標準第18條之規定，滅火設備包括水霧、泡沫、二氧化碳、乾粉四類，固未列海龍滅火器；然依109年8月21日廢止前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2條第9款規定，海龍滅火設備仍屬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項目，且消防局於106年11月27日複查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亦經認定消防設備合格，有消防局場所紀錄表足憑，可見系爭火災發生當時，海龍滅火器仍屬法規允許使用之消防設備，則原告主張海龍滅火器非合格之消防設備云云，自非可採。從而，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未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未依消防設置標準設置滅火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泡沫頭等消防安全設備，違反義務云云，均無可取。
　⑵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部分：
　①所謂防火時效，係指建築物主要結構構件、防火設備及防火區劃構造遭受火災時可耐火之時間。汽車修理場之總樓地板面積在5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為防火構造，自頂層計算不超過4層之各樓層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應具有1小時、屋頂應具有半小時之防火時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1項、第69條、第70條規定參照）。依前述源鎰公司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之記載，系爭建物為2層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824.76平方公尺，依前開規定固應為防火構造，其主要構造應具有前開規定之防火時效。惟系爭建物為鋼骨鐵皮建築物，已如前述，其鋼骨構造自屬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項所稱之「不燃材料」，應具有一定之可耐火時間。又參酌火災出勤觀察紀錄記載消防局接獲報案時間為9點13分（報案人之手機號碼為0000000000，見鑑定書第49頁），而蔡銘哲於消防人員詢問時稱：伊平常8點半起床，會去熱鍋準備煮早餐，再去刷牙洗臉，洗完去煮早餐，報案前伊剛起床沒多久，一樣去開火熱鍋，然後去刷牙洗臉，刷完牙回房間，之後才想起瓦斯爐沒關，趕到廚房時瓦斯爐附近已經起火，抽油煙機也掉下來，伊先將瓦斯桶關閉，去走道拿滅火器回廚房噴灑，沒有成功才下樓找其他員工幫忙，並再去拿滅火器等語（鑑定書第93-94頁）；泓毅公司之會計陳寶珠（其手機號碼為0000000000，與報案人相同）稱：伊聽到蔡銘哲下樓拿滅火器，呼喊大家上樓滅火，伊趕緊打110報案，再打119，119表示已經派車前往搶救等語（鑑定書第89頁）；佐以大觀路1段5號住戶張迺茵亦稱：伊父母說早上8點多有聞到煙味，之後出門到湳興橋上看到汽車修理廠開始燒等語（鑑定書第56頁），可見於陳寶珠9點13分報案時，蔡銘哲甫下樓呼救，而於此之前，蔡銘哲已為開火熱鍋、刷牙洗臉、回房間、趕到廚房持滅火器滅火未果等諸多行為，似見2樓廚房之瓦斯爐於9點以前即已起火產生煙味。又依消防人員調閱停放於泓毅公司內水箱車之行車紀錄器顯示，9點18分59秒當時僅2樓南側樓梯口有黑煙冒出，1樓無明顯燃燒情形，9點19分、9點20分時，2樓樓梯口始有火勢燃燒，屋頂有濃煙冒出，迄9點23分16秒時，與系爭建物相鄰之397-1號1樓有大量黑煙竄出，397號順興汽車有限公司則無明顯火勢燃燒（鑑定書第41、43、224、225、227頁）等情，可知自9點以前瓦斯爐起火至9點29分約半小時左右，系爭建物雖已有火勢燃燒，黑煙並竄至鄰房397-1號，但尚未延燒至397-1號、397號，亦可佐證系爭建物之主要構造應具有一定之可耐火時間。原告雖主張系爭建物大部分空間為木板隔間，且東側挑高開放空間大部分由鐵皮構成，非以不可燃材料建造等語。然上開部分並無證據顯示即屬系爭建物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且系爭建物業已燒燬並經清理，無從調查其主要構造之防火時效若干，亦不可能僅由現場照片為判斷。從而，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致系爭火災延燒至1號建物云云，自無可信。
　②另原告主張系爭建物設有連接大觀路一段樓梯，且與原告之三層鐵皮建物相連，而該樓梯為簡易鐵棍架設，自非防火構造或被告所稱不燃材料，故為火災延燒原因之一。又另案判決雖認該樓梯非泓毅公司設置，然樓梯既為系爭建物一部分，更足以證明系爭建物所有人方進慶設置或保管有所欠缺等語。然查，上開樓梯係緊鄰原告所有之三層鐵皮建物設置，與原告建物相連，原告迄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證明系爭樓梯係由泓毅公司或方進慶所私設。況依系爭建物之火災現場拍攝照片位置示意圖所示（鑑定書第133頁），系爭建物已設有通往大觀路1段之樓梯，方進慶應無再於1號建物旁設置樓梯之必要。從而，原告主張方進慶私設系爭樓梯，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致系爭火災延燒至1號建物云云，亦屬無稽。
　⑶未留設防火間隔部分：
　　依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10條之1第1項規定，不論是否係防火構造建築物，均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留設淨寬1.5公尺以上之防火間隔，其設置目的在發生火災時，可阻隔火勢蔓延，藉以逃生避難。依火災現場立體配置示意圖㈠、編號2、4、69照片（鑑定書第137、140、141、174頁）觀之，1號建物與系爭建物目測距離應有超過1.5公尺，況依編號69號照片所示（鑑定書第174頁），系爭樓梯及相連之1號建物牆面、系爭樓梯左側地上物等，均仍完好，並無遭系爭火災延燒之現象，可見不論該段距離是否係依法留設之防火間隔，均具有阻隔火勢蔓延藉以逃生避難之效果，原告主張系爭建物與1號建物緊鄰云云，顯與事實不符，洵無可信。
　⑷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按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建築法第77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同條第5項授權內政部訂定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5條規定，C類工業倉儲類建築物未達1000平方公尺者，應每2年檢查1次。又依建築法第73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附表一、附表二所載，汽車修理場屬C類工業倉儲類（C-1類組），系爭建物面積未達1000平方公尺，應每2年檢查1次。查泓毅公司、源鎰公司於106年、107年間均未依前開規定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之情，固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9年12月11日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97頁）。然依前所述，系爭火災非因系爭建物之設置不當或保管欠缺所致，亦無原告所主張未設置合格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致延燒至原告所有之建物等情，縱泓毅公司、方進慶（或源鎰公司）未依前開建築法第77條第3項規定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亦難認其不作為與系爭火災之延燒有因果關係。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或源鎰公司）違反前開義務致系爭火災延燒至原告所有之建物云云，同屬無稽。
  ⒊綜上，泓毅公司、方進慶並無原告所指未設置合格之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等不作為，其等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亦與系爭火災延燒無關；且本件未有積極足夠之證據可佐系爭火災之發生及延燒至原告所有之財物造成原告受有損害，為方進慶設置或保管系爭建物不當所致。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賠償責任，另方進慶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二人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責任或不真正連帶責任，及洪永守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責任云云，均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91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及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泓毅公司、洪永守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泓毅公司、方進慶應連帶給付原告前開本息。暨前開所命給付，其中任一被告為給付者，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 提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無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原告主張因系爭火災所受之損害

		


		


		


		


		


		




		編號

		項目

		品名

		數量

		金額

		總計

		證據



		1

		鐵皮建物3層

		⑴鍍錏板
⑵按裝工資
合計

		8片
2人

		25,600元
4,000元
29,600元

		274,200元

		原證12、13、14



		


		


		電力分錶開關箱配電線：
⑴插座、開關分燈具
⑵水錶分錶及配水管
⑶厠所粉刷按裝鋼門及水窗
⑷馬桶、洗臉盆、沐浴龍頭及外部水龍頭配管
合計

		



1式
1式




1式

		



24,000元
6,000元
12,000元


10,000元
52,000元

		


		




		


		


		⑴裝潢器材（角材）
⑵丁鋼
⑶塑膠麗板
⑷塑膠門鈕
⑸踢腳板
⑹輕鋼架天棚
⑺厠所天棚塑膠板
⑻小窗
⑼工資
合計

		1式
1式
80片
3個


14


1

		15,750元
1,200元
38,000元
12,300元
2,600元
14,000元
2,500元
2,400元
137,600元
137,600元

		


		




		


		


		⑴新興橋頭屋頂PU果綠0.5
⑵新興橋頭外牆清浪板0.5
⑶新興橋頭水槽
⑷新興橋頭水切
⑸新興橋頭包角中直
⑹攻牙釘、矽利康
⑺工資（含拆）
⑻不銹鋼門
⑼乳白色鋁窗
合計

		11片
11片
6支
2支
6支
1式
1式
1樘
5片

		2,893元
9,383元
1,500元
420元
1,500元
2,000元
30,000元




55,000元

		


		




		2

		前棟水泥建物4層

		更換門片、鎖

		


		3,000元

		349,500元

		原證15、16、17



		


		


		更換鐵門、門栓鎖

		


		3,000元

		


		




		


		


		⑴鍍錏小門
⑵鍍錏平板
⑶鎖
合計

		1個
1片
1個

		2,500元
500元
1,500元
4,500元

		


		




		


		


		前地下1間：
⑴厠所冷氣臥室整修、木製隔間燒毀重新修改
⑵水電配電、水管
合計

		

1式


1式

		

75,000元


25,000元
100,000元

		


		




		


		


		前地下2間：
⑴鋁窗更新隔間3房門窗、水電配置
⑵油漆粉刷
合計

		

1式


1式

		

60,000元


15,000元
75,000元

		


		




		


		


		厠所部分：
⑴馬桶
⑵臉盆
⑶蓮蓬頭
⑷塑鋼門
⑸外部配水管及地排含按裝
⑹電力按裝（含開關插座、燈具、連隔間）
隔間部分：
⑴門
⑵木板
⑶輕隔間桸酸蓋板　
合計

		

1個
1個
1個
1個
1式


1式




2
2
2

		

3,500元
3,500元
1,500元
2,000元
20,000元


20,000元




7,000元
40,000元
60,000元
97,500元

		


		




		


		


		⑴2樓屋頂鐵皮屋、C型鋼、烤漆鋼板果綠色、清板、鐵皮屋骨架
⑵烤漆鋼板
⑶1樓樓梯板腳踏板鍍錏花板
⑷1樓梯扶手鍍錏圓管
⑸鍍錏小門
⑹1樓隔間C型鋼、角鐵鍍錏、烤漆、鋼板
合計

		15坪




15坪
1式


1式
2式
1式



		12,000元




22,500元
15,000元


7,000元
5,000元
8,000元


69,500元

		


		




		3

		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室

		⑴1樓配電含地下1、2層開關插座
⑵電水管按裝衛浴設備含馬桶、洗臉盆及塑鋼門
⑶裝潢部分隔間粉刷油漆
合計

		1式


1式


1式



		35,000元


90,000元


78,000元
203,000元

		1,878,000元

		原證18、19、20



		


		


		⑴鐵皮屋頂水泥結構磁磚按裝、施工
⑵儲藏室木製裝潢窗戶、木門隔間鐵製樓梯
⑶儲物間機車停放間C型鋼結構、遮雨棚、浪板更新
⑷水電配電
合計

		1式


1式


1式




1式

		210,000元


90,000元


130,000元




45,000元
475,000元

		


		




		


		


		⑴配水含自來水排水
⑵配電含開關插座燈具）
⑶結構體整修
⑷鐵屋部分
合計

		1式
1式
1式
1式

		60,000元
90,000元
750,000元
300,000元
1,200,000元

		


		




		4

		家具、財物

		⒈前棟水泥建物4層：
⑴店面1樓部分：
分離式冷氣
⑵2樓部分：
電視機28吋
日光檯燈
熱水器
冷氣
電鍋
電子計算打字機
毛毯
西裝
棉被
會議桌
書桌
冰箱
飲水機
衣物必需品
旅行箱、背包數個
古董品
現金
⑶地下1樓部分：
電視機28吋
單口瓦斯爐
床頭音響
雙人床組
⒉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及廚房、儲藏間、機車停放處：
⑴1樓（佛堂）部分：
佛桌
佛桌擺放用品（杯具、燈座等）
神主牌位
觀音佛像
木製藤椅
⑵地下1樓部分：
房間：
雙人床組
單人床組
化妝台
大型衣櫃
五斗櫃
電視櫃
電視40吋
電腦桌
電腦
電腦周邊設備
冰箱
飲水機
木製三層櫃
鋁製三層櫃
ipad平板
紅小米手機
掛衣架
鞋櫃
電話機
衣物配件鞋子等近百件
保養品數十件
現金
民生必需品
冷氣
電風扇
電暖器
相機
床單被套枕頭棉被
除濕機
空氣清淨機
厠所：
衛浴設備
吹風機
儲藏間：
全新鍋碗杯組
⑶地下2樓部分：
客廳：
微波爐
烤箱
電視櫃
置物櫃
電視機
餐桌
電子鍋
家庭卡拉ok
吊扇
電風扇
棉被
⒊廚房：
冰箱
烘碗機
瓦斯爐
抽油煙機
六門鋁合金收納櫃
電鍋
鍋具組、鍋碗瓢盆、刀具組、調味料等廚房用品
冰箱內食材
白鐵製洗碗台
⒋儲藏室：
大圓桌
⒌儲物間機車停放處:
洗衣機
點焊機
電鑽
電鋸
全新125cc機車
五金零件材料
腳踏車

		



1台


1台
2座
1組
1台
2個
1台
2件
5套
1組
1張
1張
1台
1台










1台


1組
1組














1個
1座
1組




1組
2組
1組
1組
1個
1個
1台
1個
1台


1台
1台
2個
1個
1台
1台
1組
2個
1個








1台
3台
2台
1台
8組
1台






2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個
1台
1組
2個
2台
4條


2台
1台
1個
1個
3個
1個






1組


1個


2台
1台
3支
1組
1台


1台

		



20,900元


12,000元
1,000元
5,800元
9,900元
2,600元
2,000元
3,000元
30,000元
4,000元
8,000元
3,600元
7,999元
1,600元
80,000元
3,200元
30,000元
10,000元


12,000元
1,000元
4,000元
6,500元








12,000元
12,000元


36,000元
25,000元
9,000元




6,500元
11,000元
8,500元
38,000元
6,500元
1,000元
22,000元
1,500元
21,000元
6,000元
8,000元
2,600元
1,200元
3,400元
9,000元
5,000元
1,000元
2,500元
500元
200,000元
12,000元
120,000元
10,000元
20,000元
1,500元
5,000元
3,500元
15,000元
4,500元
4,500元


5,000元
3,700元


12,000元




2,800元
3,200元
4,000元
2,000元
10,000元
3,000元
1,500元
30,000元
2,000元
1,600元
3,200元


40,000元
2,000元
5,000元
4,000元
7,200元
2,500元
20,000元


8,000元
15,000元


3,500元


25,000元
13,000元
6,000元
4,500元
82,800元
5,000元
1,500元

		1,233,299元

		108年度審附民字第568號卷第9-43頁、第49-57頁及原證21、30



		5

		變更印鑑、存摺補發

		


		


		


		700元

		原證22



		6

		MOD及網路設備

		


		


		


		1,989元

		原證23



		7

		租金損失

		


		


		


		262,000元

		系爭鑑定書第64頁末2行至第65頁第3行、原證24、25



		8

		在外租屋損失

		


		


		


		192,000元

		原證26



		9

		精神慰撫金

		


		


		


		150,000元

		全部卷宗及原證27



		10

		1至3所示建物折舊後未修復之損失

		


		


		


		658,312元

		




		合計

		


		


		


		


		5,000,00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645號
原      告  張保城  
訴訟代理人  李依蒨  
            李秋蓉  
            張鴻翊律師
複  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告  泓毅汽車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洪永守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舒正本律師
複  代理人  王俊權律師
被      告  方進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108年度審附民字第568號），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方進慶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新北市○○區○○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為被告方進慶所有並經營源鎰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源鎰公司），被告泓毅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承租經營汽車修理廠，泓毅公司負責人為被告洪永守。又訴外人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其於民國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上開泓毅公司2樓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時，竟疏未留意，而離開廚房至房間更衣，致瓦斯爐起火燃燒，火勢延燒至原告所有之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築物，致右側鐵皮屋3層、左側水泥建物4層、後棟水泥建物2層、鐵皮屋1層、停車間、儲藏室、廚房燒燬，而經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戶為新北市○○區○○路000號泓毅汽車有限公司，起火處為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可能性較高」。
　㈡泓毅公司員工蔡銘哲於上班時地引發火災延燒，致原告受有損害，核屬侵權行為，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之負責人，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泓毅公司上班時間為上午8時30分，且系爭建物2樓部分為汽車修理廠倉庫，自屬工作場所，則泓毅公司員工蔡銘哲於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公司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在瓦斯爐啟動、開火之情形下，離開廚房至房間更衣，離開時間約20分鐘，致瓦斯爐起火燃燒，引發火災，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核為一侵權行為，且與執行職務之時間地點密切，自屬於民法第188條「執行職務」之範圍。且泓毅公司為汽車修理廠，擺放多種易燃油料，本應特別防範火災之發生，其負責人洪永守既同意蔡銘哲居住在泓毅公司2樓並使用瓦斯爐具，甚至平時會在公司內烤肉，足證蔡銘哲用火不慎係因泓毅公司、洪永守監督其職務執行未盡相當之注意。
　⒉又細繹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度偵字第27865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其略謂蔡銘哲使用瓦斯煮早餐而引發火災之行為，因失火當時洪永守不在現場而無法以失火罪論處等情，可知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著重於「火災發生之當時」洪永守之可課責性及是否有失火罪嫌，而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則係著重於對選任受僱人之「事前預防」以及受僱期間之「監督」，兩者規範目的有所不同。洪永守既同意蔡銘哲於汽車修理廠內居住並擺放瓦斯爐具，則泓毅公司與洪永守是否已盡其監督義務？應由泓毅公司與洪永守負舉證貴任，尚不能執此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即謂泓毅公司與洪永守已盡其選任及監督義務。
　⒊再者，泓毅公司為專門維修警車、消防車、救護車之汽車修理廠，近幾年皆有得標之紀錄；且洪永守除設立泓毅公司之外，另有設立王秀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具一定資力；而原告所有之財產都在火災當中付之一炬，目前仍無資力修復部分建築物。故縱認泓毅公司、洪永守已盡其選任及監督義務，則請鈞院依民法第188條第2項規定，衡酌兩造之財力經濟狀況，令渠等向原告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㈢方進慶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泓毅公司使用系爭建物經營汽車修理廠，渠等未依建築法規之規定，採用防火構造建築，核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有所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不燃材料與防火構造為不同概念，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下稱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第33款分別有明確定義，自不可混為一談。且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C類建築（含總樓地板面積超過150平方公尺之汽車修理廠）不能僅以不燃材料建造，而應為防火構造。而依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所載，系爭建物「⑴西側有2層樓，第2層以『木板隔間』牆隔有2間倉庫、1間臥室、2間空房及1處交誼廳…。⑵西側第1層北側設有烤漆室，南側以『木板隔間』牆區劃板金室、辦公室及材料區…西南側則以水泥磚造牆面區劃1間倉庫使用。⑶東側為挑高開放空間為作業區使用。」，再與系爭鑑定書之火災現場拍攝照片示意圖相互勾稽以觀，可知系爭建物大部分空間均為木板隔間，且東側挑高開放空間大部分由鐵皮構成，核此，系爭建物僅有西南側角落係水泥磚牆，大部分仍係以木板、鐵皮等易燃物質隔間，亦非係以不燃材料建造。
　⒉又方進慶為系爭建物所有人，並將系爭建物出租予泓毅公司作為經營汽車修理廠之用，自應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構造及設備安全。且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10條之1第1項規定，無論是否為防火構造，基地境界均應留設防火間隔，而留設防火間隔目的，係為避免火災之延燒。系爭建物為未超過4樓、總樓地板面積824.76平方公尺之汽車修理廠，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70條規定，應為防火構造，且其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均應具有1小時、屋頂應具有半小時防火時效，被告辯稱係以不燃材料建造，顯然違反上開規定，遑論系爭建物是否確使用不燃材料亦有疑問，已如前述，況系爭建物與原告之鐵皮建物3層緊緊相鄰，且被告又私設連結原告之鐵皮建物3層及大觀路之樓梯，顯然未留設任何防火間隔。是以，方進慶、弘毅公司違反上開建築法規之行為，核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起損害賠償責任，亦足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設置保管有所欠缺，亦應依民法第191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甚且，系爭建物使用人雖為泓毅公司，然其建築物使用人責任仍需由負責人洪永守實行，卻因不作為而釀災，核為公司負責人違法執行職務，應依公司法第23條之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方進慶、弘毅公司未依法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均已違建築法規所課予之法定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建築物若屬供公眾使用，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應就其建築物構造及設備之安全，委請內政部認可之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辦理檢查簽證，並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此為建築法第77條第3項所明定。另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5、6條等規定，可知汽車修理廠屬於C1類組之建築物，且具公害之場所，如樓地板面積在1,000平方公尺以下者，每兩年應檢查及申報1次，且必須針對「防火避難設施類」之構造及設備進行檢查，例如內部裝修材料、安全梯、緊急出口等。
　⒉系爭建物為汽車修理廠，屬應申報檢查之建物，其所有權人方進慶、使用人泓毅公司依前開建築法規均負有申報義務，惟系爭建物於106、107年卻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紀錄，此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9年12月11日新北工使字第1092427103號函可佐，堪認方進慶、泓毅公司對於火災之延燒有過失，亦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㈤系爭建物既為具有公害之場所，內部卻有火源設備，而被告自行於系爭建物內設置連接至大觀路1段之樓梯，且該樓梯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助長火勢蔓延，堪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及保管顯然有所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承前所述，系爭建物既為具有公害之場所，本不應設置廚房、瓦斯爐等具有火源之設備，無論方進慶自己設置或任由泓毅公司設置，對於系爭建物之設置及保管顯然有所欠缺。
　⒉又方進慶為系爭鐵皮建物之所有權人，為貪圖出入方便而於系爭建物內，自行設置連接至大觀路1段之樓梯，而該樓梯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係由方進慶以簡易鐵棍所架設，非屬防火構造，且因設置與原告所有之建物相連之樓梯，助長火勢蔓延，堪認該樓梯之設置及保管有所欠缺，方進慶即應依民法第191條負損害賠償責任。
　㈥系爭建物為汽車修理廠，惟系爭建物管理權人泓毅公司、所有權人方進慶，卻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核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方進慶另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⒈依據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新北消預字第1092420117號函所檢附之系爭建物消防安全檢修設備申報書，可知系爭建物於106年進行消防安全檢修設備申報，並於「實際用途」欄內載明為「汽車修理廠」，且經消防局准予備查，顯然消防局亦認定系爭建物實際用途為汽車修理廠，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2條第3款第2目規定，系爭建物即應以丙類場所之標準為檢修。
　⒉惟系爭建物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僅備有8具海龍滅火器及1具照明燈，並無滅火器、滅火設備（水霧、泡沫、乾粉、二氧化碳4擇1）、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泡沫頭等消防安全設備，不僅遠遠不及上開設置標準要求丙類場所應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甚至以低於丙類場所之「丁類」標準受理申報；縱以丁類標準受檢，系爭建物亦未依上開設置標準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
　⒊又依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可知，申報場所竟為源鎰公司而非實際管理權人泓毅公司，雖然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之場所地址為系爭建物之廠址，然依法院實務，同一場址分租予不同承租人作為營業使用情形所在多有，應以各承租戶為負責申報義務之人，即以實際管理權人為原則，亦即源鎰公司及泓毅公司皆可能於系爭建物進行營業，則本件僅有源鎰公司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顯見泓毅公司根本未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因此泓毅公司已違反消防法所課予之法定義務，準此，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申報書顯然有所紕漏。
　⒋再者，依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消署預字第1100008895號函文所載，可知海龍滅火器並非滅火器認可基準所認可之適用範圍，無論係何種場所，均不可設置海龍滅火器。而系爭建物既僅有海龍滅火器8具，無論係以丙類或丁類檢討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標準，均有未足，遑論其中還有1具屬失壓（藥劑量不足）之情況。且依該函文所載，亦可知設有滅火器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汽車修理廠，在系爭火災之天氣條件下，得於火災發生初期發揮撲滅火勢或侷限延燒及警報之功能，而系爭建物既經認定為汽車修理廠，卻未設有滅火設備（水霧、泡沫、二氧化碳4擇1）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無從於火災發生初期發揮撲滅火勢或侷限延燒及警報之功能，足認未設置相關消防設備一事，與火災延燒間具有因果關係。
　⒌被告固辯稱起火處為泓毅公司第2層西南側廚房，未作維修使用，與消防法規、建築法規無涉云云，惟關於建築物使用類組之認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以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標準（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4條以下）皆係以「總樓地板面積」作為標準。質言之，立法目的係重視「建築物整體」之防火構造及消防安全是否達到法規之標準，法規並未針對「各樓層、各隔間的使用類別」進行區分而異其規定，堪認被告上開抗辯，並不可採。
　㈦方進慶雖辯稱原告追加其為被告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云云，惟原告係因其他受災戶告知，系爭建物倘若有違反消防及建築法令之規定，則方進慶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彼時原告苦無證據，僅係有所懷疑，故於提起本件訴訟後，請求鈞院調查系爭鑑定書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紀錄，原告係直至查看上揭資料後，始肯定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不符消防及建築法令，方進慶確實有侵權行為且具違法性，故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且原告亦立即於109年12月2日追加方進慶為被告，未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併參以證人李家慶、陳良山於鈞院之證述，以及協調會影片暨譯文，可知方進慶於協調會當日均係談論「他人」之賠償責任，始終未承認自己為賠償義務人，且一般受災戶於火災後，急需恢復正常生活，要求房東清理垃圾、恢復水電等尚屬合理範疇，然此不符於受災戶對房東違反消防及建築法規、對設置、保管建物有所欠缺行為具有認識，亦即原告於當時仍不知悉方進慶為賠償義務人，自不得開始起算民法第197條第1項之時效期間甚明。
　㈧系爭建物為原告、張保君、張保縣所共有，惟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後不久，即與張保君、張保縣達成協議，其等將系爭火災所生所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原告，由原告處理後續事宜，故原告得向被告請求連帶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鐵皮建物3層（興建時間約為82至84年）部分：
　　鐵皮建物3層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已將此建物修繕至尚勉為居住之程度，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自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鐵皮建物3層之建築本體，原告已支出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修復費用27萬4,200元，惟鐵皮建物3層尚有部分仍未修復。
　⒉前棟水泥建物4層（興建時間約為60至65年）部分：
　　前楝水泥建物4層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已將此建物修繕至尚能勉為居住之程度，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自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前棟水泥建物4層之建築本體，原告已支出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修復費用34萬9,500元，惟前棟水泥建物4層尚有部分仍未修復。
　⒊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室（興建時間約為72至74年）部分：
　　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等建物因系爭火災燒燬，原告目前僅就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之1樓有稍做整修，已經花費20萬3,000元，另委請建築師傅估價，僅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建物之結構補強及儲藏室重新建立，就至少需花費167萬5,000元，惟原告無力修繕，且不論係重建或修繕均須使用人工，自無折舊之問題，且原告係自行購買材料修繕，所花費之精神、勞力、時間，非不能評價為金錢，不能因此嘉惠於被告，自應衡量及比照僱工修繕情形，認原告受有相當於支出工資之損害，而非僅以財產應有價值為計算。故就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等建物之建築本體，原告應支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修復費用187萬8,000元，惟現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之2樓、3樓仍為廢棄狀態，廚房、儲藏室重建更是遙遙無期。
　⒋家具、財物損失部分：
　　系爭火災亦將原告所有建物內之家具、財物業一併燒燬，原告至少受有如附表編號4所示123萬3,299元之損害，無奈原告財力有限，於系爭火災後僅能購買基本家具及日常生活用品，如購買二手家具1萬5,000元、原告自行焊接鐵門用之廢鐵材2,840元、洗衣機1萬8,900元、電視9,988元、鞋櫃1,492元、手機3,999元、日常用品8,680元、彈簧床2頂共1萬4,000元、ipad(含玻璃保護貼、皮套、記憶卡）1萬3,079元、冷氣10萬5,800元、電暖器1,788元、安全爐（即廚房瓦斯爐）3,190元，金額共計19萬8,756元，然此尚無法完全恢復火災前樣貌。
　⒌變更印鑑、存摺補發部分：　
　  原告因自己與家人之存摺、金卡、印鑑燒燬，故分別向郵局、土城區農會申請補發存摺、金融卡及變更印鑑，而受有辦理相關手續工本費之損害：原告之女張玟慈辦理變更郵局印鑑工本費100元、補發金融卡工本費100元；原告之子張文斌辦理變更郵局印鑑工本費100元、補發金融卡工本費100元；原告辦理土城區農會變更印鑑、存摺補發手續費100元；配偶李秋蓉辦理土城區農會變更印鑑、存摺補發手續費200元，金額共計700元。
　⒍MOD及網路設備部分：
　　原告於火災前向中華電信承租MOD及網路設備，因系爭火災燒燬後，原告需向中華電信賠償費用1,289元，並因重新設定MOD及網路而需再度付費700元，金額共計1,989元。
　⒎租金損失部分：
　⑴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以配偶李秋蓉為出租人，將鐵皮建物3層出租給訴外人沈仲威經營髮廊，每月租金1萬6,000元，系爭火災於107年8月23日發生後，鐵皮建物3層經歷約7個月時間始修繕至能為居住、營業之程度，此段期間原告因無法將該棟建物出租予沈仲威，共計受有11萬2,000元之租金損失。
　⑵原告於系爭火災發生前，以配偶李秋蓉為出租人，將前棟水泥建物4層建物之1樓出租給訴外人李芳旗經營早餐店，每月租金1萬5,000元，租賃期間自107年6月1日至108年5月31日止，系爭火災於107年8月23日發生後，原告因無法將該棟建物出租予李芳旗，受有每月1萬5,000元租金之損失，合計為15萬元。
　⑶上開租金損失合計為26萬2,000元。
　⒏在外租屋損失部分：
　　原告因居住之房屋遭燒燬，等待修繕期間需在外租屋居住1年，原告委由配偶李秋蓉承租房屋，每月租金為1萬6,000元，總計租金為19萬2,000元。
　⒐精神慰撫金部分：
　　系爭房屋為原告父親生前一手打造的家園，原告在此業已居住已50多年，自出生、就學、娶妻生子、一家三代同享天倫，乃至於父親過世等等，可謂承載著原告與家人無數的回憶與情感。詎料家園卻因系爭火災一夕間付之一炬，上至祖先牌位、父親遺留手尾錢與首飾、下至原告子女社團資料與各項獎狀成績單，均化為灰燼，原告同時身為人子、人父，不能保護父親最後的遺物，也沒能讓孩子在安穩的環境下成長。又因原告極需工作賺取經費修繕家園，修繕、求償之重責大任便落在原告配偶身上，其往返奔波之勞累，原告雖看在眼裡，卻因分身乏術難以協助，未盡到身為人夫之責任；原告自己更因系爭火災之故，使原告每逢聽到消防車的聲音，就會不自覺感到緊張、惶恐，致身心受創、生活失序。況前棟4層其實僅將房屋內部修繕至能勉為居住之程度，原告遷回居住後某日，臥房上方大水泥塊掉落，幸當時無人在場，否則原告或家人應已不在人世，原告至今一回想起水泥塊掉落晝面即徹夜難眠，如無系爭火災，原告與家人又怎會落入此等險境，原告之人身安全、生活居住權利及居住安寧等人格法益受侵害程度已屬情節重大，原告自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5萬元。
　⒑綜上，原告請求金額為500萬元，扣除上開金額434萬1,688元，中間差額65萬8,312元係為原告就建物未修復部分之損失，經評估折舊後請求之賠償金額，應平均分配於鐵皮建物3層、前棟水泥建物4層、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室等未修復部分之損失，並請求鈞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於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原告所受損害數額。　
　⒒再者，於系爭火災發生後，因適逢訴外人李家慶為競選里長，遂主動表示願居中協調，並於107年8月24日、8月27日召開兩次協調會，惟原告與其他受災戶均未就損害賠償相關事宜與被告達成共識。嗣訴外人陳良山向原告聲稱受方進慶委任，對前棟水泥建物4層及鐵皮建物3層進行一部分估價，惟陳良山在得知原告尚有後棟水泥建物3層、廚房及儲藏室待修復時，即未再表示要依據估價單修繕，方進慶亦未給付23萬元予原告。方進慶固有於火災後雇工整理現場，然其非僅針對原告所有之建物進行整理，而係將包含起火點即系爭建物在內之所有受災建物一起進行整地、排水、清運，而原告之廚房、儲藏室，及靠近系爭建物之停車間，均在該整地過程中遭拆除，迄今仍未回復原狀。另李家慶為競選里長而向原告商借其所有前棟水泥建物4層靠大觀路1、2樓部分，及鐵皮建物3層靠大觀路1樓部分作為競選總部，並進行簡易整修，並無居住之功能，而原告亦未將此部分修繕費用列入請求範圍。
　㈨併為聲明：⒈泓毅公司、洪永守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泓毅公司、方進慶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及泓毅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方進慶自民事追加被告暨補充理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者，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泓毅公司、洪永守則以：
　㈠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由於經濟狀況不佳，於到職後即單獨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由泓毅公司提供予員工住宿之房間，其餘房間並未有員工居住。而本件火災起火原因係蔡銘哲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所致，且依蔡銘哲於偵查中所為陳述，蔡銘哲煮東西、換衣服之時間係於其上班之前，即當天上午8時多，故系爭火災並非蔡銘哲因執行職務所致，自與泓毅公司、洪永守無關。甚且，鈞院109年度訴字第2471號判決亦已認定系爭火災係因蔡銘哲爐火烹調不慎引燃，而蔡明哲煮東西、換衣服之時間係於其上班之前，故系爭火災並非蔡銘哲因執行職務所致甚明。
　㈡又系爭建物整棟構造係以鋼鐵興建為主，另於1樓後方之辦公室係以磚牆水泥隔間，而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均係屬「不燃材料」，自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所指「主要構造以不燃材料建造」之規定，且因前述之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既屬「不燃材料」，自無法因該不燃材料而延燒他處，當無相當之因果關係。至防火時效之建材，其規範目的係為防止建築物因火勢而倒塌，此與火勢是否延燒乙節亦無因果關係。況系爭建物與原告房屋並未相連，其間亦已留有超過1.5公尺以上之防火間隔。
　㈢系爭建物之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並未超過內政部99年3月3日台內營字第0990801045號函釋之300平方公尺，並不適用建築法第77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之範圍。甚且，系爭建物2樓部分，僅係提供予員工住宿使用，並未作為維修作業使用，而泓毅公司相關之維修作業均係位於1樓作業區，則系爭建物2樓部分，即非屬建築法第77條建築法公共安全檢查之範圍，且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函文所載，系爭建物2樓設置廚房及瓦斯爐，並無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至於喬威髮廊招牌下方之金屬樓梯，係緊鄰原告建物，其後之雨遮，亦係連通至原告廚房，顯然該金屬樓梯、雨遮係原告設置以供其進出使用，與被告無關。
　㈣再者，關於原告所稱系爭建物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不符法規標準云云，惟其中滅火器部分，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新北消預字第1092420117號函檢附之消防局場所紀錄表，106年檢修申報，受理日期106年11月20日，檢修結果雖記載「不符合」，然複查日期106年11月27日，檢查結果則為「消防設備合格」、「檢修申報合格」，可知系爭建物確有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合格；減火設備部分，系爭建物為半開放式之廚房，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故不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8條第1項第3款、第71條第2款等規定；火警自動警報器、室內消防栓部分，系爭建物面積僅262.80平方公尺，故不適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5條第1項第1款、第34條第1項等規定。
　㈤原告復稱泓毅公司未依規定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云云，惟系爭建物係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所承租，以經營汽車修理業。而因方進慶之前曾經營汽車修理業即源鎰公司，知悉汽車修理業每年須申報消防設備檢修，乃要求泓毅公司每年須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又因系爭建物係方進慶所有，泓毅公司乃以方進慶所經營之源鎰公司名義辦理每年之消防設備檢修申報，可知系爭建物確有申報消防設備檢修合格。
　㈥關於原告請求之項目及數額，除附表編號5、6所示部分不爭執外，其餘部分均爭執，其理由為：附表編號1、2、3所示部分，原告均無法證明火災前原有狀態、是否為回復必要費用，且未計算折舊；附表編號4所示部分，原告所提出係火災後之單據，無法證明是否於火災時燒毀，亦未計算折舊；附表編號7所示部分，火災2個月內方進慶已修繕完畢，且於000年00月間，李家慶以該房屋作為競選里長辦公室使用；附表編號8所示部分，火災2個月內方進慶修繕前面2間房屋後，欲繼續修繕後棟建物，原告拒絕；附表編號9所示部分，非屬侵害人格法益，自均不得請求被告賠償。
　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方進慶則以：
　㈠方進慶並未於系爭建物及原告房屋間隔搭建鐵皮棚架，系爭建物整棟構造係以鋼鐵興建為主，其內格局為挑高之開放式廠房，屋頂為鐵皮，另於後方之辦公室係採用鋼鐵結構、再覆以磚牆水泥隔間。而以系爭建物所使用之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款規定係屬於「不燃材料」，符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9條規定之「主要構造以不燃材料建造」之規定。且系爭建物所使用之鋼鐵、混凝土、磚造等材料，材質本身既屬「不燃材料」，自無法因該不燃材料而延燒他處，當無相當之因果關係。況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1款規定，其規範目的係為防止建築物因火勢而倒塌，此與火勢是否延燒無因果關係。
　㈡又方進慶原先係在系爭建物經營源鎰公司，嗣將系爭建物出租予泓毅公司，雖非經營製造業，亦要求承租人每年申報消防設備檢修，而泓毅公司每年均以源鎰公司名義辦理消防設備檢修申報。至於原告所稱大多使用木板做為隔間云云，惟此係泓毅公司於承租後於2樓重新隔間做為員工宿舍，與方進慶無關。況系爭建物之總面積僅為262.8平方公尺，並未超過300平方公尺，故並非建築法第5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當無建築法第77條之適用。
　㈢再者，關於損害之部分，原告雖提出其財產損失之明細表，惟該明細表係原告自行製作私文書，其上項目大多由原告自行填載，究竟在火災發生時有無放置於火災現場？有無購入之憑證？又損害發生時之原有狀態為何？是方進慶爭執原告主張損害部分形式及內容之真正。而洪永守於系爭火災發生隔日即107年8月24日發給鄰近受災戶紅包，火災後2、3日即107年8月25日、26日，受災戶共同委託欲競選里長之李家慶協助協商善後，方進慶則委由陳良山協助協商善後。而原告因年久老舊以及坐落土地為國有地，乃協議以整修方式為之，方進慶即將鄰近大觀路前面2間房屋予以修繕，並支出鐵皮、鐵窗修補換新13萬2,000元、電力復原工程7萬0,470元、追加雨棚6,000元、木作牆壁及天花板輕鋼架4萬2,400元，惟於前揭修繕完成後，原告又追加修復標的，方進慶及陳良山乃請張保君（即原告大哥）一次提出全部欲修復之內容，經張保君提出23萬元估價單予谷連傳，谷連傳再轉交予方進慶，嗣由谷連傳負責發包予黃姓包商，方進慶並於修復前將23萬元匯款予陳良山，由陳良山依谷連傳要求開立面額10萬元、13萬元之支票2紙，交付谷連傳用以支付工程款。準此，方進慶既已將鄰近大觀路前面2間房屋予以修繕，甚至另外交付23萬元予李家慶轉交予原告自行修繕，原告於本件訴訟竟又再次請求該部分之損害35萬元、45萬元云云，顯失誠信。況原告後棟房屋之年代久遠，約50、60年，折舊後殘值不高，惟原告竟主張損失300萬元，亦屬無據。
　㈣此外，系爭火災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原告係遲至109年12月2日始以民事追加被告暨補充理由狀，追加方進慶涉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應已罹於2年之請求權時效，而不得請求。
　㈤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建物為方進慶所有並經營源鎰公司，泓毅公司向方進慶承租經營汽車修理廠。
　㈡蔡銘哲為泓毅公司員工並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臥室，泓毅公司負責人為洪永守。
　㈢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包含3層鐵皮建物、前棟水泥建築物4層、後棟建築物3層）為原告及訴外人張保君、張保縣共有，張保君、張保縣已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予原告。
　㈣系爭建物於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發生火災，經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結果：「研判起火戶為新北市○○區○○路000號泓毅汽車有限公司，起火處為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可能性較高」等語。
　㈤107年8月3日，蔡銘哲於系爭建物2樓煮早餐時不慎引發火災，火勢自系爭建物延燒至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並導致新北市○○區○○路0段0號建物及其內物品燒燬。
五、查蔡銘哲為泓毅公司之員工並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臥室，於107年8月23日上午9時許在系爭建物2樓廚房使用瓦斯爐煮早餐，在瓦斯爐啟動、開火之情形下離開廚房約20分鐘，致瓦斯爐起火燃燒引發系爭火災，延燒至原告所有之新北市○○區○○路0段0號本棟建築物（第四層臥室、儲藏室、浴室等處大多已碳化燒損，第三層北側廚房、用餐區、紅茶區、材料區等處所內部物品大多已受燒碳化、燬損，南側露台及空區間欄杆、鐵皮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所擺設物品大多燒損碳化，第二層北側儲藏室、空區間內部物品尚保持完整，牆面及天花板附近有積碳燻黑、燒損情，南側臥室及浴室均已受燒燬壞，第一層南側客廳、浴室東側附近物品有受熱燒損情形，客廳東北側廚房已受燒損壞，廚房與東北側南興橋間鐵皮雨遮、金屬樓梯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庭院四周鐵皮牆面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及部分變形倒塌，庭院東北側臥室及停車區內部物品均已受燒燬壞）、大觀路1段1號東側建築物（第三層「喬威髮藝」西側工作室天花板附近物品受熱燒損，東側儲藏室內部物品大多已受燒碳化、燬損，第二層臥室均已受燒碳化、燒燬、木質樓板大多已受燒破裂，東側臥室內部物品均已受燒碳化、燬損燬壞，外觀鐵皮大多已受燒氧化、變色）。蔡銘哲前開過失行為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審簡字第1075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得易科罰金確定等情，有前開判決書可佐，並有上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所附消防局系爭鑑定書足憑，且為兩造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六、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方進慶為系爭建物所有權人，泓毅公司為系爭建物管理權人，渠等未使用防火構造建築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違反消防法、建築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再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有欠缺，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損害賠償責任。又泓毅公司及方進慶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洪永守為泓毅公司負責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規定，應負連帶或不真正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泓毅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暨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洪永守連帶負責，是否有據？
　⒈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如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受僱人負連帶賠償責任。然若於客觀上並不具備受僱人執行職務之外觀，或係受僱人個人之犯罪行為而與執行職務無關，自無命僱用人負賠償責任之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依泓毅公司之會計即證人陳寶珠於消防局人員詢問時稱：蔡銘哲為泓毅公司之師傅（即技師），系爭火災發生當時他人在系爭建物2樓，還沒上班。2樓為蔡銘哲的員工宿舍及公司倉庫，還有2間空房，主要居住為蔡銘哲1人，除上樓拿倉庫的物品外，其他員工不會出入2樓。2樓沒有存放危險物品、化工原料或其他會引（自）燃之化學物品，只有存放書籍、汽車零件等物品等語（鑑定書第89-90、92頁），蔡銘哲稱：伊平常早上8點半起床，刷牙洗臉完煮早餐吃，大概9點多下樓上班等語（鑑定書第94頁）。酌以系爭鑑定書於「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之一、現場概況㈢各戶配置情形⒉⑴亦記載：系爭建物西側有2層樓，第2層以木板隔間牆隔，有2間倉庫、1間臥室、2間空房及1處交誼廳，西南側以水泥磚造牆面區劃1間浴室及1間廚房使用等語（鑑定書第17頁），可知蔡銘哲之職務內容為修理車輛，並非烹煮餐食；其平日居住於系爭建物2樓，該處為房間、倉庫，僅存放書籍、汽車零件，顯非泓毅公司員工之工作場所。則系爭火災發生時蔡銘哲在2樓梳洗、準備早餐，尚未下樓上班，難認其烹煮餐食之行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客觀上亦不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原告雖主張蔡銘哲於上班時間在2樓準備早餐不慎發火系爭火災，與其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泓毅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云云。惟揆諸前揭說明，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稱執行職務之行為，應指一切與僱用人所命執行之職務通常合理相關連的事項，尚難僅因時間地點密接，即不論受僱人之行為是否與其職務有內容關連，均概認客觀上係與執行職務有關。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泓毅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及洪永守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責任云云，均屬無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對泓毅公司、方進慶請求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及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對方進慶為請求，暨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洪永守連帶負責，是否有據？
  ⒈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本文之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者，仍須以行為人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非謂一旦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即須就損害結果負賠償責任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條項規定建築物所有人之責任，係以對建築物之設置或保管有欠缺為基礎，而推定建築物所有人有過失、推定建築物在設置或保管上有欠缺、並推定被害人權利受侵害係因建築物設置或保管上有欠缺所致；若建築物所有人欲免責應舉反證證明並無過失，或該過失與對造之損害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復按因不作為而造成他人損害，應負侵權行為責任，除有法律或契約上有為一定作為義務外，亦須該不作為與損害之造成有因果關係為必要，亦即倘若有所作為即得防止結果之發生，而因其不作為致發生損害，該不作為與損害之間，始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依鑑定書關於起火原因研判之記載，參酌現場燃燒後狀況、消防分隊出動觀察紀錄、初期搶救晝面、行車紀錄器影像、重機具協助拆除檢視、起火戶附近人員目擊情形、報案電話內容、保全作動資料、相關人員談話筆錄及廚房內部物品逐層清理、檢視等相關內容研判，系爭火災起火處係位於系爭建物第2層西南側廚房內部東側瓦斯爐具北側爐具附近，且蔡銘哲對其爐火烹調致生火災等行為亦坦承不諱，復經排除危險物品、化工原料、縱火、電氣因素及遺留火種等可引（自）燃之發火源，而認本案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不慎引燃之可能性較高（鑑定書第7-50頁），可見系爭火災係因蔡銘哲使用瓦斯爐不慎所引發。
  ⑵原告雖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分別為系爭建物使用管理人、所有人，因未使用防火構造建築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未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違反消防法、建築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及方進慶對系爭建物之設置、保管有欠缺，始致原告所有建物遭系爭火災延燒云云。惟查：
　⑴未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部分：
　①消防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消防機關得依前項所定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前開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規定期限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核，主管機關得派員複查，消防法第6條第1、2項、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主管機關內政部並依消防法第6條第1項規定訂定消防設置標準。參以內政部消防署110年11月18日函說明二載明：「㈠…是依法令應有消防安全設備之場所，管理權人應依其用途及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委託檢修機構或消防設備師、士定期檢修。又各類場所之用途分類認定，係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為主，輔以建築物使用執照登載之使用項目及現場實際使用情形判定之；如屬未申領使用執照或未依使用執照用途之違規使用場所，…由地方消防機關依實際用途分類列管檢查及按消防法相關規定辦理，是汽車修護場之用途分類及檢修申報是否適法等節，宜由地方消防機關就個案實際情形認定之。」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7-88頁)，可知內政部消防署就消防設置標準所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與維護是否符合規範，乃授權由地方消防機關依消防設置標準所定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就個案實際情形認定之。
　②查板城路399號（即系爭建物）、399-1號及大觀路1段1-1號均為同一建築物（鑑定書合併稱板城路399號），為地上2層之鋼骨鐵皮建築物等情，業據鑑定書記載明確（鑑定書第14-15頁），並有火災現場位置示意圖㈡、立體配置示意圖㈠（鑑定書第111、137頁）及鑑定書編號90照片（鑑定書第184頁）可佐。又源鎰公司於106年11月20日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其申報檢修之地址為板城路399號，申報場所樓層為地上2樓，1樓使用面積為677.13平方公尺，2樓為147.63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為824.76平方公尺，受理場所名稱為「源鎰汽車有限公司（宇建）」，實際用途為汽車修理廠，有設置8具海龍滅火器及1具緊急照明燈，於106年11月15日經消防士檢修結果，其中7具海龍滅火器合格，惟因1具海龍滅火器藥劑量不足而失壓，另1具緊急照明燈無電源進入，經判定不符合，嗣改善後經消防局於同年11月27日複查合格等情，有消防局109年12月14日函檢附之消防局場所紀錄表、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99-312頁）。依該申報書所載受理場所名稱與鑑定書編號90照片所示泓毅公司大門左側招牌為「宇建」、「源鎰」相符，可見源鎰公司申報檢修之場所即為系爭建物，經地方主管機關即消防局依其實際使用情形及危險程度列管並查察消防設備合格、檢修申報合格，已達消防法第6條課予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之規範目的，縱未以泓毅公司之名義申報，而由源鎰公司代為之，倘有違規定，亦僅係應為行政裁罰，尚無不可。另依現行消防設置標準第18條之規定，滅火設備包括水霧、泡沫、二氧化碳、乾粉四類，固未列海龍滅火器；然依109年8月21日廢止前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2條第9款規定，海龍滅火設備仍屬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項目，且消防局於106年11月27日複查系爭建物之消防安全設備，亦經認定消防設備合格，有消防局場所紀錄表足憑，可見系爭火災發生當時，海龍滅火器仍屬法規允許使用之消防設備，則原告主張海龍滅火器非合格之消防設備云云，自非可採。從而，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未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未依消防設置標準設置滅火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室內消防栓、泡沫頭等消防安全設備，違反義務云云，均無可取。
　⑵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部分：
　①所謂防火時效，係指建築物主要結構構件、防火設備及防火區劃構造遭受火災時可耐火之時間。汽車修理場之總樓地板面積在5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為防火構造，自頂層計算不超過4層之各樓層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應具有1小時、屋頂應具有半小時之防火時效（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1項、第69條、第70條規定參照）。依前述源鎰公司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之記載，系爭建物為2層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824.76平方公尺，依前開規定固應為防火構造，其主要構造應具有前開規定之防火時效。惟系爭建物為鋼骨鐵皮建築物，已如前述，其鋼骨構造自屬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8項所稱之「不燃材料」，應具有一定之可耐火時間。又參酌火災出勤觀察紀錄記載消防局接獲報案時間為9點13分（報案人之手機號碼為0000000000，見鑑定書第49頁），而蔡銘哲於消防人員詢問時稱：伊平常8點半起床，會去熱鍋準備煮早餐，再去刷牙洗臉，洗完去煮早餐，報案前伊剛起床沒多久，一樣去開火熱鍋，然後去刷牙洗臉，刷完牙回房間，之後才想起瓦斯爐沒關，趕到廚房時瓦斯爐附近已經起火，抽油煙機也掉下來，伊先將瓦斯桶關閉，去走道拿滅火器回廚房噴灑，沒有成功才下樓找其他員工幫忙，並再去拿滅火器等語（鑑定書第93-94頁）；泓毅公司之會計陳寶珠（其手機號碼為0000000000，與報案人相同）稱：伊聽到蔡銘哲下樓拿滅火器，呼喊大家上樓滅火，伊趕緊打110報案，再打119，119表示已經派車前往搶救等語（鑑定書第89頁）；佐以大觀路1段5號住戶張迺茵亦稱：伊父母說早上8點多有聞到煙味，之後出門到湳興橋上看到汽車修理廠開始燒等語（鑑定書第56頁），可見於陳寶珠9點13分報案時，蔡銘哲甫下樓呼救，而於此之前，蔡銘哲已為開火熱鍋、刷牙洗臉、回房間、趕到廚房持滅火器滅火未果等諸多行為，似見2樓廚房之瓦斯爐於9點以前即已起火產生煙味。又依消防人員調閱停放於泓毅公司內水箱車之行車紀錄器顯示，9點18分59秒當時僅2樓南側樓梯口有黑煙冒出，1樓無明顯燃燒情形，9點19分、9點20分時，2樓樓梯口始有火勢燃燒，屋頂有濃煙冒出，迄9點23分16秒時，與系爭建物相鄰之397-1號1樓有大量黑煙竄出，397號順興汽車有限公司則無明顯火勢燃燒（鑑定書第41、43、224、225、227頁）等情，可知自9點以前瓦斯爐起火至9點29分約半小時左右，系爭建物雖已有火勢燃燒，黑煙並竄至鄰房397-1號，但尚未延燒至397-1號、397號，亦可佐證系爭建物之主要構造應具有一定之可耐火時間。原告雖主張系爭建物大部分空間為木板隔間，且東側挑高開放空間大部分由鐵皮構成，非以不可燃材料建造等語。然上開部分並無證據顯示即屬系爭建物主要構造之柱、樑、承重牆壁、樓地板，且系爭建物業已燒燬並經清理，無從調查其主要構造之防火時效若干，亦不可能僅由現場照片為判斷。從而，原告主張因系爭建物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致系爭火災延燒至1號建物云云，自無可信。
　②另原告主張系爭建物設有連接大觀路一段樓梯，且與原告之三層鐵皮建物相連，而該樓梯為簡易鐵棍架設，自非防火構造或被告所稱不燃材料，故為火災延燒原因之一。又另案判決雖認該樓梯非泓毅公司設置，然樓梯既為系爭建物一部分，更足以證明系爭建物所有人方進慶設置或保管有所欠缺等語。然查，上開樓梯係緊鄰原告所有之三層鐵皮建物設置，與原告建物相連，原告迄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證明系爭樓梯係由泓毅公司或方進慶所私設。況依系爭建物之火災現場拍攝照片位置示意圖所示（鑑定書第133頁），系爭建物已設有通往大觀路1段之樓梯，方進慶應無再於1號建物旁設置樓梯之必要。從而，原告主張方進慶私設系爭樓梯，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致系爭火災延燒至1號建物云云，亦屬無稽。
　⑶未留設防火間隔部分：
　　依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10條之1第1項規定，不論是否係防火構造建築物，均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留設淨寬1.5公尺以上之防火間隔，其設置目的在發生火災時，可阻隔火勢蔓延，藉以逃生避難。依火災現場立體配置示意圖㈠、編號2、4、69照片（鑑定書第137、140、141、174頁）觀之，1號建物與系爭建物目測距離應有超過1.5公尺，況依編號69號照片所示（鑑定書第174頁），系爭樓梯及相連之1號建物牆面、系爭樓梯左側地上物等，均仍完好，並無遭系爭火災延燒之現象，可見不論該段距離是否係依法留設之防火間隔，均具有阻隔火勢蔓延藉以逃生避難之效果，原告主張系爭建物與1號建物緊鄰云云，顯與事實不符，洵無可信。
　⑷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按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建築法第77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同條第5項授權內政部訂定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5條規定，C類工業倉儲類建築物未達1000平方公尺者，應每2年檢查1次。又依建築法第73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附表一、附表二所載，汽車修理場屬C類工業倉儲類（C-1類組），系爭建物面積未達1000平方公尺，應每2年檢查1次。查泓毅公司、源鎰公司於106年、107年間均未依前開規定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之情，固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9年12月11日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97頁）。然依前所述，系爭火災非因系爭建物之設置不當或保管欠缺所致，亦無原告所主張未設置合格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致延燒至原告所有之建物等情，縱泓毅公司、方進慶（或源鎰公司）未依前開建築法第77條第3項規定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亦難認其不作為與系爭火災之延燒有因果關係。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或源鎰公司）違反前開義務致系爭火災延燒至原告所有之建物云云，同屬無稽。
  ⒊綜上，泓毅公司、方進慶並無原告所指未設置合格之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檢修申報，未使用具有防火構造及具防火時效之建材，未留設防火間隔等不作為，其等未申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亦與系爭火災延燒無關；且本件未有積極足夠之證據可佐系爭火災之發生及延燒至原告所有之財物造成原告受有損害，為方進慶設置或保管系爭建物不當所致。原告主張泓毅公司、方進慶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負賠償責任，另方進慶應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負賠償責任，二人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責任或不真正連帶責任，及洪永守應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泓毅公司負連帶責任云云，均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91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及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泓毅公司、洪永守應連帶給付原告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泓毅公司、方進慶應連帶給付原告前開本息。暨前開所命給付，其中任一被告為給付者，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 提之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無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原告主張因系爭火災所受之損害       編號 項目 品名 數量 金額 總計 證據 1 鐵皮建物3層 ⑴鍍錏板 ⑵按裝工資 合計 8片 2人 25,600元 4,000元 29,600元 274,200元 原證12、13、14   電力分錶開關箱配電線： ⑴插座、開關分燈具 ⑵水錶分錶及配水管 ⑶厠所粉刷按裝鋼門及水窗 ⑷馬桶、洗臉盆、沐浴龍頭及外部水龍頭配管 合計   1式 1式   1式   24,000元 6,000元 12,000元  10,000元 52,000元     ⑴裝潢器材（角材） ⑵丁鋼 ⑶塑膠麗板 ⑷塑膠門鈕 ⑸踢腳板 ⑹輕鋼架天棚 ⑺厠所天棚塑膠板 ⑻小窗 ⑼工資 合計 1式 1式 80片 3個  14  1 15,750元 1,200元 38,000元 12,300元 2,600元 14,000元 2,500元 2,400元 137,600元 137,600元     ⑴新興橋頭屋頂PU果綠0.5 ⑵新興橋頭外牆清浪板0.5 ⑶新興橋頭水槽 ⑷新興橋頭水切 ⑸新興橋頭包角中直 ⑹攻牙釘、矽利康 ⑺工資（含拆） ⑻不銹鋼門 ⑼乳白色鋁窗 合計 11片 11片 6支 2支 6支 1式 1式 1樘 5片 2,893元 9,383元 1,500元 420元 1,500元 2,000元 30,000元   55,000元   2 前棟水泥建物4層 更換門片、鎖  3,000元 349,500元 原證15、16、17   更換鐵門、門栓鎖  3,000元     ⑴鍍錏小門 ⑵鍍錏平板 ⑶鎖 合計 1個 1片 1個 2,500元 500元 1,500元 4,500元     前地下1間： ⑴厠所冷氣臥室整修、木製隔間燒毀重新修改 ⑵水電配電、水管 合計  1式  1式  75,000元  25,000元 100,000元     前地下2間： ⑴鋁窗更新隔間3房門窗、水電配置 ⑵油漆粉刷 合計  1式  1式  60,000元  15,000元 75,000元     厠所部分： ⑴馬桶 ⑵臉盆 ⑶蓮蓬頭 ⑷塑鋼門 ⑸外部配水管及地排含按裝 ⑹電力按裝（含開關插座、燈具、連隔間） 隔間部分： ⑴門 ⑵木板 ⑶輕隔間桸酸蓋板　 合計  1個 1個 1個 1個 1式  1式   2 2 2  3,500元 3,500元 1,500元 2,000元 20,000元  20,000元   7,000元 40,000元 60,000元 97,500元     ⑴2樓屋頂鐵皮屋、C型鋼、烤漆鋼板果綠色、清板、鐵皮屋骨架 ⑵烤漆鋼板 ⑶1樓樓梯板腳踏板鍍錏花板 ⑷1樓梯扶手鍍錏圓管 ⑸鍍錏小門 ⑹1樓隔間C型鋼、角鐵鍍錏、烤漆、鋼板 合計 15坪   15坪 1式  1式 2式 1式  12,000元   22,500元 15,000元  7,000元 5,000元 8,000元  69,500元   3 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廚房、儲藏室 ⑴1樓配電含地下1、2層開關插座 ⑵電水管按裝衛浴設備含馬桶、洗臉盆及塑鋼門 ⑶裝潢部分隔間粉刷油漆 合計 1式  1式  1式  35,000元  90,000元  78,000元 203,000元 1,878,000元 原證18、19、20   ⑴鐵皮屋頂水泥結構磁磚按裝、施工 ⑵儲藏室木製裝潢窗戶、木門隔間鐵製樓梯 ⑶儲物間機車停放間C型鋼結構、遮雨棚、浪板更新 ⑷水電配電 合計 1式  1式  1式   1式 210,000元  90,000元  130,000元   45,000元 475,000元     ⑴配水含自來水排水 ⑵配電含開關插座燈具） ⑶結構體整修 ⑷鐵屋部分 合計 1式 1式 1式 1式 60,000元 90,000元 750,000元 300,000元 1,200,000元   4 家具、財物 ⒈前棟水泥建物4層： ⑴店面1樓部分： 分離式冷氣 ⑵2樓部分： 電視機28吋 日光檯燈 熱水器 冷氣 電鍋 電子計算打字機 毛毯 西裝 棉被 會議桌 書桌 冰箱 飲水機 衣物必需品 旅行箱、背包數個 古董品 現金 ⑶地下1樓部分： 電視機28吋 單口瓦斯爐 床頭音響 雙人床組 ⒉後棟水泥鐵皮建物3層及廚房、儲藏間、機車停放處： ⑴1樓（佛堂）部分： 佛桌 佛桌擺放用品（杯具、燈座等） 神主牌位 觀音佛像 木製藤椅 ⑵地下1樓部分： 房間： 雙人床組 單人床組 化妝台 大型衣櫃 五斗櫃 電視櫃 電視40吋 電腦桌 電腦 電腦周邊設備 冰箱 飲水機 木製三層櫃 鋁製三層櫃 ipad平板 紅小米手機 掛衣架 鞋櫃 電話機 衣物配件鞋子等近百件 保養品數十件 現金 民生必需品 冷氣 電風扇 電暖器 相機 床單被套枕頭棉被 除濕機 空氣清淨機 厠所： 衛浴設備 吹風機 儲藏間： 全新鍋碗杯組 ⑶地下2樓部分： 客廳： 微波爐 烤箱 電視櫃 置物櫃 電視機 餐桌 電子鍋 家庭卡拉ok 吊扇 電風扇 棉被 ⒊廚房： 冰箱 烘碗機 瓦斯爐 抽油煙機 六門鋁合金收納櫃 電鍋 鍋具組、鍋碗瓢盆、刀具組、調味料等廚房用品 冰箱內食材 白鐵製洗碗台 ⒋儲藏室： 大圓桌 ⒌儲物間機車停放處: 洗衣機 點焊機 電鑽 電鋸 全新125cc機車 五金零件材料 腳踏車   1台  1台 2座 1組 1台 2個 1台 2件 5套 1組 1張 1張 1台 1台      1台  1組 1組        1個 1座 1組   1組 2組 1組 1組 1個 1個 1台 1個 1台  1台 1台 2個 1個 1台 1台 1組 2個 1個     1台 3台 2台 1台 8組 1台    2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個 1台 1組 2個 2台 4條  2台 1台 1個 1個 3個 1個    1組  1個  2台 1台 3支 1組 1台  1台   20,900元  12,000元 1,000元 5,800元 9,900元 2,600元 2,000元 3,000元 30,000元 4,000元 8,000元 3,600元 7,999元 1,600元 80,000元 3,200元 30,000元 10,000元  12,000元 1,000元 4,000元 6,500元     12,000元 12,000元  36,000元 25,000元 9,000元   6,500元 11,000元 8,500元 38,000元 6,500元 1,000元 22,000元 1,500元 21,000元 6,000元 8,000元 2,600元 1,200元 3,400元 9,000元 5,000元 1,000元 2,500元 500元 200,000元 12,000元 120,000元 10,000元 20,000元 1,500元 5,000元 3,500元 15,000元 4,500元 4,500元  5,000元 3,700元  12,000元   2,800元 3,200元 4,000元 2,000元 10,000元 3,000元 1,500元 30,000元 2,000元 1,600元 3,200元  40,000元 2,000元 5,000元 4,000元 7,200元 2,500元 20,000元  8,000元 15,000元  3,500元  25,000元 13,000元 6,000元 4,500元 82,800元 5,000元 1,500元 1,233,299元 108年度審附民字第568號卷第9-43頁、第49-57頁及原證21、30 5 變更印鑑、存摺補發    700元 原證22 6 MOD及網路設備    1,989元 原證23 7 租金損失    262,000元 系爭鑑定書第64頁末2行至第65頁第3行、原證24、25 8 在外租屋損失    192,000元 原證26 9 精神慰撫金    150,000元 全部卷宗及原證27 10 1至3所示建物折舊後未修復之損失    658,312元  合計     5,000,000元  



